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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 章章   引引言言   

  

1 . 1  就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进 行 全 面 检 讨 ，是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辖 下 的 性

罪 行 检 讨 小 组 委 员 会（“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其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主 要 研 究

部 分 ，其 范 围 广 泛 ，并 涉 及 多 个 需 要 经 过 审 慎 考 虑 的 敏 感 和 具 争 议 性

议 题 。整 项 检 讨 工 作 已 分 为 多 个 不 同 的 部 分 ，并 已 就 各 有 关 课 题 的 特

定 范 畴 发 表 独 立 的 咨 询 文 件 和 一 份 报 告 书 。  

1 . 2  在 这 项 检 讨 工 作 下 ， 至 今 由 小 组 委 员 会 拟 备 的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即《 强 奸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咨 询 文 件（“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 涉 及 儿 童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性 罪 行 》咨 询 文 件（“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以 及《 杂 项 性 罪 行 》咨 询 文 件（“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 ） ， 已 分 别 于 20 1 2 年 9 月 、 2 0 1 6 年 1 1 月 及 2 0 1 8 年 5 月 发 表 。

此 外 ，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 “ 法 改 会 ” ） 于 2 0 1 9 年 4 月 发 表 《 窥 淫 及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报 告 书（“《 窥 淫 罪 》报 告 书 ”），提 出 法 改

会 的 最 终 建 议 ：即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窥 淫 罪 ，以 针 对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为 了

性 的 目 的 而 对 另 一 人 进 行 观 察 或 视 像 记 录 的 行 为 ；以 及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罪 。  

1 . 3  本 报 告 书（“ 报 告 书 ”）讨 论 就 咨 询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并 胪 列

我 们 就 检 讨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所 作 的 分 析 和 最 终 建 议 。 1 

背背 景景   

研研 究究 范范 围围   

1 . 4  2 0 0 6 年 4 月 ， 律 政 司 司 长 及 终 审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要 求 法 改 会

检 讨 香 港 关 乎 性 罪 行 及 相 关 罪 行 的 法 律 。鉴 于 香 港 法 庭 在 多 项 判 决 中

所 提 出 的 意 见 ，加 上 公 众 对 是 否 适 宜 设 立 性 罪 犯 名 册 一 事 的 评 论 ，研

                                                           

1  本报告书须与以下三份已发表的咨询文件一并阅读：  

 (1) 《强奸及其他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咨询文件，见网址：  

 https://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rape.htm 

 (2) 《涉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咨询文件，见网址：  

 https://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sexoffchild.htm 

 (3) 《杂项性罪行》咨询文件，见网址：  

 https://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miscsexoff.htm 

 本报告书亦须与《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报告书一并阅读，见网址：  

 https://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rvoyeurism.htm 

 有鉴于社会要求加快全面检讨的工作进程，有关判刑的第四部分（即包括检讨性罪行定罪

纪录查核机制，以及其他新订用以规管性罪犯的判刑命令等），已从全面检讨中分割开来。

有关判刑及相关事项的咨询文件会于适当时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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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范 围 于 2 0 0 6 年 1 0 月 有 所 扩 大 ，加 入 了 对 上 述 名 册 的 研 究 ，经 扩 大

后 的 研 究 范 围 载 述 如 下 ：  

“ 就《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X II 部 之 下 的 性

罪 行 及 相 关 的 罪 行 以 及 该 条 例 第 V I 部 之 下 的 乱 伦 罪 ，

检 讨 规 管 该 等 罪 行 的 普 通 法 及 成 文 法 ，包 括 适 用 于 该 等

罪 行 的 刑 罚 ，同 时 考 虑 应 否 就 被 裁 定 犯 该 等 罪 行 的 罪 犯

设 立 登 记 制 度 ， 并 对 有 关 法 律 提 出 适 当 的 改 革 建 议 。 ” 

小小 组组 委委 员员 会会   

1 . 5  性 罪 行 检 讨 小 组 委 员 会 于 2 0 0 6 年 7 月 委 出 ， 负 责 就 有 关 法

律 的 现 况 进 行 研 究 和 提 出 意 见 ，并 且 提 出 改 革 建 议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如 下 ：  

邓邓 乐乐 勤勤 先先 生生 ，， SS CC   

（（ 主主 席席 ））   

  

资 深 大 律 师  

文文 志志 洪洪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00 年年 99 月月 至至   

22 00 11 22 年年 55   月月 〕〕   

  

香 港 警 务 处 高 级 警 司（ 刑 事 支 援 ） 

王王 嘉嘉 颖颖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11 年年 66 月月 至至   

22 00 11 22 年年 88   月月 〕〕   

  

社 会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长 （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  

伍伍 江江 美美 妮妮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00 99 年年 66 月月 至至   

22 00 11 55 年年 11 11   月月 〕〕   

  

保 安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书 长  

朱朱 耀耀 光光 博博 士士   

〔〔 任任 期期 至至 22 00 00 77 年年 11 22 月月 止止 〕〕   

 

香 港 大 学 社 会 学 系 助 理 教 授  

沈沈 仲仲 平平 博博 士士   

〔〔 任任 期期 至至 22 00 11 66 年年 55 月月 止止 〕〕   

  

律 政 司 副 刑 事 检 控 专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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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 均均 兴兴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00 88 年年 11 月月 至至   

22 00 11 00 年年 88 月月 〕〕  

 

香 港 警 务 处 高 级 警 司（ 刑 事 支 援 ） 

 

李李 伟伟 文文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44 年年 77 月月 至至   

22 00 11 77 年年 88 月月 〕〕   

  

香 港 警 务 处 高 级 警 司（ 刑 事 支 援 ） 

何何 振振 东东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77 年年 88 月月 起起 〕〕   

  

香 港 警 务 处 高 级 警 司（ 刑 事 支 援 ） 

 

何何 咏咏 光光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66 年年 55 月月 起起 〕〕   

  

律 政 司 署 理 副 刑 事 检 控 专 员  

 

吴吴 维维 敏敏 女女 士士   

  

大 律 师  

 

马马 兆兆 业业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至至 22 00 00 88 年年 11 月月 止止 〕〕   

 

香 港 警 务 处 高 级 警 司（ 刑 事 支 援 ） 

 

夏夏 博博 义义 先先 生生 ，， SS CC   

〔〔 任任 期期 至至 22 00 11 22 年年 22 月月 止止 〕〕   

  

资 深 大 律 师  

 

徐徐 诗诗 妍妍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99 年年 88 月月 起起 〕〕   

  

保 安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书 长  

 

麦麦 周周 淑淑 霞霞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至至 22 00 11 11 年年 55 月月 止止 〕〕   

  

社 会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长 （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  

张张 达达 明明 先先 生生   香 港 大 学 法 律 学 系 首 席 讲 师  

 

张张 慧慧 玲玲 法法 官官   高 等 法 院 原 讼 法 庭 法 官  

 

冯冯 民民 重重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22 年年 88 月月 至至   

22 00 11 88 年年 44 月月 〕〕   

  

社 会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长 （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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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曾 裕裕 彤彤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55 年年 11 11 月月 至至   

22 00 11 99 年年 88 月月 〕〕   

  

保 安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书 长  

 

彭彭 洁洁 玲玲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88 年年 44 月月 起起 〕〕   

  

社 会 福 利 署 助 理 署 长 （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  

彭彭 慕慕 贤贤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22 年年 55 月月 至至   

22 00 11 44 年年 66 月月 〕〕   

  

香 港 警 务 处 高 级 警 司（ 刑 事 支 援 ） 

 

廖廖 李李 可可 期期 女女 士士   

〔〔 任任 期期 至至 22 00 00 99 年年 66 月月 止止 〕〕   

  

保 安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书 长  

 

黎黎 乐乐 琪琪 教教 授授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00 88 年年 99 月月 起起 〕〕   

  

香 港 大 学 犯 罪 学 中 心 总 监 兼 社 会

学 系 教 授  

 

鲍鲍 安安 迪迪 先先 生生   何 敦 、 麦 至 理 、 鲍 富 律 师 行  

合 伙 人  

 

骆骆 浩浩 成成 先先 生生   

〔〔 任任 期期 由由 22 00 11 22 年年 22 月月 起起 〕〕   

  

大 律 师  

 

梁梁 满满 强强 先先 生生   

（（ 秘秘 书书 ））   

〔〔 至至 22 00 11 77 年年 11 22 月月 止止 〕〕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高 级 政 府 律 师  

吴吴 芷芷 轩轩 女女 士士   

（（ 秘秘 书书 ））   

〔〔 由由 22 00 11 66 年年 77 月月 至至 22 00 11 77 年年   

11 22 月月 担担 任任 联联 席席 秘秘 书书 〕〕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高 级 政 府 律 师  

检检 讨讨所所涵涵 盖盖的的范范 围围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XX II II 部部   

1 . 6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X II 部 订 有 不 同 种 类 的 性 罪 行 ， 包 括 强 奸 、 肛 交 、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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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猥 亵 侵 犯 、拐 带 、乱 伦 和 其 他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些 罪 行 在《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至 1 2 8 条 中 列 明 ， 当 中 很 多 是 以 1 9 5 6 年 所 订 立 的

英 格 兰 法 例 的 相 类 条 文 为 根 据 。 2 

1 . 7  应 当 注 意 ，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在 2 0 0 3 年 对 与 性 罪 行 有 关 的 法

律 进 行 重 大 改 革 后 ， 1 9 5 6 年 法 例 的 相 应 罪 行 已 被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 Sexual Offences Act 2003） （ “《 英 格 兰 法 令 》 ”） 所 订 立 的

新 罪 行 取 代 。 可 是 ， 原 有 的 罪 行 仍 保 留 在 香 港 的 法 例 之 中 。  

与与 卖卖 淫淫 或或 色色 情情 物物 品品 有有 关关 的的 罪罪 行行   

1 . 8  除 了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至 1 2 8 条 所 列 明 的 性 罪 行 外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X II 部 余 下 的 条 文（ 即 第 1 2 9 至 1 5 9 条 ）亦 订 有

各 种 与 卖 淫 或 色 情 物 品 有 关 的 罪 行 。  

1 . 9  我 们 决 定 不 把 这 些 与 卖 淫 或 色 情 物 品 有 关 的 罪 行 纳 入 性 罪

行 的 检 讨 范 围 内 ， 是 基 于 若 干 项 理 由 。  

1 . 1 0  首 先 ，与 卖 淫 有 关 的 罪 行 应 否 视 为“ 性 罪 行 ”，仍 不 完 全 清

楚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这 些 罪 行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性 罪 行 。事 实 上 ，把 这

些 罪 行 归 类 为 扰 乱 公 共 秩 序 或 涉 及 公 众 滋 扰 的 罪 行 ， 可 能 更 为 恰 当 。

其 次 ，刑 事 法 律 与 色 情 物 品 的 议 题 两 者 的 互 动 影 响 ，所 引 起 的 各 种 问

题 将 远 超 出 性 罪 行 研 究 预 期 的 范 围 。这 些 问 题 包 括 ：色 情 物 品 刑 事 化

是 否 与 言 论 自 由 相 容 ；应 否 准 许 或 特 许 某 些 类 别 的 色 情 物 品 ；以 及 应

否 因 为 某 些 色 情 物 品 典 型 地 展 示 对 女 性 形 象 作 不 当 或 有 害 的 描 画 而

将 这 些 物 品 刑 事 化 。对 香 港 关 于 卖 淫 或 色 情 物 品 的 法 律 进 行 改 革 ，会

牵 涉 更 广 泛 的 社 会 和 政 策 议 题 。  

对对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中中 涉涉 及及 性性 罪罪 行行 的的 现现 有有 条条 文文 的的 批批 评评   

1 . 1 1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一 些 涉 及 性 罪 行 的 现 有 条 文 被 批 评 为 带

有 歧 视 成 分 、互 相 矛 盾 和 有 不 足 之 处 。例 如 ，可 同 意 进 行 异 性 肛 交 和

同 性 性 行 为 的 年 龄 差 别 仍 然 存 在 ： 可 同 意 进 行 异 性 肛 交 的 年 龄 为 2 1

岁 ，但 可 同 意 进 行 同 性 性 行 为（ 包 括 肛 交 ）的 年 龄 却 为 16 岁 。此 外 ，

                                                           

2  《1956 年性罪行法令》（Sexual Offences Act 1956），第 69 章，英国。那些以 1956 年法例

为根据的罪行包括：强奸（《刑事罪行条例》第 118 条）、以威胁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

为（条例第 119 条）、以虚假借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第 120 条）、施用药物以获

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为（第 121 条）、猥亵侵犯（第 122 条）、与年龄在 13 岁以下的

女童性交（第 123 条）、与年龄在 16 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第 124 条）、与精神上无行为

能力的人性交（第 125 条）、拐带年龄在 16 岁以下的未婚女童（第 126 条）、拐带年龄

在 18 岁以下的未婚女童为使她与人性交（第 127 条），以及拐带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离开父母或监护人为使其作出性行为（第 12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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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罪 行 因 为 是 指 明 性 别 而 备 受 批 评 ， 而 另 一 些 罪 行 则 是 基 于 性 倾

向 。  

1 . 1 2  有 些 人 亦 关 注 到 ，现 有 的 性 罪 行 可 能 不 足 以 涵 盖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而 应 该 受 到 刑 事 制 裁 的 行 为 种 类 。 再 者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X II 部 并 无 清 晰 指 引 ， 说 明 如 何 判 定 当 事 人 是 否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1 . 1 3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X II 部 使 用 的 某 些 字 词 已 经 不 合 时 宜 。

例 如 ， 在 已 改 革 性 罪 行 法 律 的 海 外 司 法 管 辖 区 ， “ 肛 交 ” （ buggery）

一 词 已 不 再 使 用 。  

性性 罪罪 行行 的的 分分 类类   

1 . 1 4  在 决 定 甚 么 行 为 应 纳 入 改 革 后 的 性 罪 行 种 类 的 范 围 时 ，我 们

发 觉 苏 格 兰 法 律 委 员 会 所 采 用 的 以 下 性 罪 行 分 类 很 有 参 考 价 值 ：  

( 1 )  与 促 进 或 保 障 个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有 关 的 罪 行 ；  

( 2 )  为 保 护 以 下 人 士 而 订 的 罪 行 ：易 受 性 剥 削 的 人 ，或 不 确 定

是 否 有 能 力 进 行 经 同 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人 ； 及  

( 3 )  为 促 进 上 述 两 类 以 外 的 社 会 目 标 或 道 德 目 标 而 订 的 罪 行 。 

第第 一一 类类 ──── 以以 性性 自自 主主 权权 为为 依依 据据 的的 罪罪 行行   

1 . 1 5  这 类 性 罪 行 禁 止 任 何 侵 犯 个 人 性 自 主 权 的 行 为 。如 某 人 参 与

在 非 自 由 选 择 情 况 下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该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便 受 到 侵

犯 。  

1 . 1 6  根 据 香 港 的 现 有 法 律 ，这 类 罪 行 包 括 强 奸 、猥 亵 侵 犯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肛 交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以 威 胁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以 虚 假 借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以 及 施 用 药 物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  

第第 二二 类类 ──── 以以 保保 护护 原原 则则 为为 依依 据据 的的 罪罪 行行   

1 . 1 7  这 类 罪 行 是 为 保 护 在 性 方 面 易 受 伤 害 的 人 而 订 的 。两 类 最 明

显 易 受 伤 害 的 人 是 少 年 人 和 患 有 某 种 形 式 的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根 据 香 港

的 现 有 法 律 ，这 类 罪 行 包 括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 与 2 1 岁 以 下 女 童 作 出 肛 交 、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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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男 子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与 年 龄

在 1 3 岁 以 下 或 1 6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以 及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  

1 . 1 8  一 些 海 外 司 法 管 辖 区 已 根 据 保 护 原 则 扩 大 规 管 范 围 以 涵 盖

当 其 中 一 方 是 处 于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的 情 况 下 所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第第 三三 类类 ──── 以以 公公 众众 道道 德德 为为 依依 据据 的的 罪罪 行行   

1 . 1 9  最 后 一 类 性 罪 行 包 括 以 社 会 或 道 德 原 则 或 以 保 障 性 自 主 权

或 保 护 易 受 伤 害 的 人 以 外 的 目 标 为 根 本 依 据 的 情 况 。这 类 罪 行 一 般 称

为 违 背 公 众 道 德 罪 。  

1 . 2 0  根 据 香 港 的 现 有 法 律 ，这 类 罪 行 包 括 兽 交 、促 致 他 人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男 子 与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以 及 促 致 男 子 与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1 . 2 1  这 类 以 公 众 道 德 为 依 据 的 性 罪 行 亦 包 括 男 子 乱 伦 罪（《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4 7 条 ）以 及 1 6 岁 或 以 上 女 子 乱 伦 罪（《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4 8 条 ） 。 正 如 上 文 所 解 释 ， 是 次 性 罪 行 检 讨 工 作 不 会 审 议 属 于 这

类 违 背 公 众 道 德 罪 的 某 些 其 他 罪 行 ，例 如 与 卖 淫 有 关 的 罪 行 和 涉 及 色

情 物 品 的 罪 行 。  

把把 研研 究究 项项 目目 分分 为为 不不 同同 部部 分分   

1 . 2 2  我 们 在 进 行 检 讨 时 经 采 用 上 述 的 性 罪 行 分 类 ，并 据 此 把 检 讨

工 作 分 为 四 个 不 同 的 部 分 ，以 处 理 整 个 课 题 中 的 不 同 范 畴 。 3 本 报 告

书 涵 盖 首 三 个 部 分 。 4 

                                                           

3  这四个部分分别为：  

(1) 以性自主权为依据的罪行（即强奸及其他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  

(2) 以保护原则为依据的罪行（即涉及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以及涉及滥用受信

任地位的性罪行）；  

(3) 杂项性罪行；及  

(4) 判刑。  
4  在全面检讨实质的性罪行的过程中就早期部分进行咨询时，有公众人士及立法会司法及法

律事务委员会委员要求加快全面检讨的工作进程。为了回应此等要求，小组委员会决定调

整其原定工作计划，将关于判刑的第四部分从全面检讨中分割开来，并在完成全面检讨后

再行处理。换言之，全面检讨只涵盖首三份咨询文件以及一份关于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

裙底的报告书。一份最后报告书（即本报告书）会就上述各份咨询文件而撰写。将（关于

判刑的）第四部分分割开来，不会影响全面检讨的完整性，因为第四部分旨在涵盖的事项

（即包括检讨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机制，以及其他新订用以规管性罪犯的判刑命令等），

对实质的性罪行的改革并无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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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3  检 讨 的 第 一 部 分 处 理 以 性 自 主 权 为 依 据 的 罪 行 ，即 强 奸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性 侵 犯 ，以 及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等 罪 行 。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于 2 0 1 2 年 9 月 1 7 日 发 表 。  

1 . 2 4  检 讨 的 第 二 部 分 处 理 涉 及 儿 童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性 罪 行 ，以

及 涉 及 滥 用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性 罪 行 。 这 些 性 罪 行 大 多 牵 涉 到 保 护 原 则

（ 即 刑 事 法 应 保 护 某 几 类 容 易 受 伤 害 的 人 ，使 其 免 遭 性 侵 犯 或 剥 削 ）。

这 些 人 包 括 儿 童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以 及 处 于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人 所 照 顾 的

少 年 人 。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于 2 0 1 6 年 1 1 月 1 日 发 表 。  

1 . 2 5  检 讨 的 第 三 部 分 处 理 杂 项 性 罪 行 ，如 乱 伦 、露 体 、窥 淫 、兽

交 、恋 尸 行 为 ，以 及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作 出 的 行 为 ，亦 包 括 有 关《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关 乎 同 性 的 肛 交 及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的 罪 行 的 检 讨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于 2 0 1 8 年 5 月 1 6 日 发 表 。  

小小 组组委委员员 会会的的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 . 2 6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及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中 分 别 提 出 2 1 项 、 4 1 项 及 9 项 建 议 （ 在 本 报 告 书 中 称 为 “初

步 建 议 ”） 。 这 些 初 步 建 议 会 在 第 2 至 4 章 中 详 细 阐 述 。  

咨咨 询询过过程程   

第第 一一 份份 咨咨 询询 文文 件件   

1 . 2 7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咨 询 期 原 定 于 2 0 1 2 年 1 2 月 3 1 日 结 束 。 为 了

回 应 一 些 延 长 咨 询 期 的 请 求 ， 咨 询 期 最 终 延 长 至 2 0 1 3 年 2 月 2 8 日 。

期 内 一 共 收 到 大 约 2 6 4 份 意 见 书 ， 其 中 有 认 收 咨 询 文 件 的 简 单 回 复 ，

也 有 就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初 步 建 议 及 相 关 事 项 提 出 详 细 的 意 见 。  

1 . 2 8  为 了 推 广 咨 询 文 件 内 容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数 位 成 员 除 了 在 四 个

咨 询 论 坛 及 研 讨 会 上 发 言 ，以 及 出 席 多 个 电 视 及 电 台 节 目 及 一 个 午 餐

会 之 外 ，也 有 列 席 立 法 会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务 委 员 会（ “事 务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2 月 1 4 日 的 会 议 ， 以 及 事 务 委 员 会 于 2 0 1 3 年 1 月 8 日 为 听 取 团

体 代 表 意 见 而 召 开 的 特 别 会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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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二二 份份 咨咨 询询 文文 件件   

1 . 2 9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咨 询 期 原 定 于 2 0 1 7 年 2 月 1 0 日 结 束 。为 了 回

应 一 些 延 长 咨 询 期 的 请 求 ，咨 询 期 最 终 延 长 至 2 0 1 7 年 3 月 1 0 日 。期

内 一 共 收 到 大 约 1 2 9 份 意 见 书 ，其 中 有 认 收 咨 询 文 件 的 简 单 回 复 ，也

有 就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初 步 建 议 及 相 关 事 项 提 出 详 细 的 意 见 。  

1 . 3 0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数 位 成 员 除 了 出 席 五 个 咨 询 论 坛 及 研 讨 会 ，以

及 接 受 传 媒 的 多 个 访 问 之 外 ，也 有 列 席 事 务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2 月 2 7 日

的 会 议 ， 以 及 事 务 委 员 会 于 2 0 1 7 年 5 月 8 日 为 听 取 团 体 代 表 意 见 而

召 开 的 特 别 会 议 。  

第第 三三 份份 咨咨 询询 文文 件件   

1 . 3 1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咨 询 期 于 2 0 1 8 年 8 月 1 5 日 结 束 ，其 间 收 到 少

部 分 延 迟 提 交 意 见 书 的 要 求 。最 后 的 一 批 回 应 于 2 0 1 8 年 9 月 1 5 日 收

到 。期 内 一 共 收 到 大 约 1 1 8 份 意 见 书 ，其 中 有 认 收 咨 询 文 件 的 简 单 回

复 ， 也 有 就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初 步 建 议 及 相 关 事 项 提 出 详 细 的 意 见 。  

1 . 3 2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若 干 位 成 员 列 席 事 务 委 员 会 2 0 1 8 年 6 月 2 5

日 的 会 议 ，以 及 事 务 委 员 会 于 2 0 1 8 年 7 月 1 8 日 为 听 取 团 体 代 表 意 见

而 召 开 的 特 别 会 议 。此 外 ，也 有 小 组 委 员 会 成 员 接 受 传 媒 访 问 ，以 及

在 多 个 学 术 会 议 、 论 坛 及 研 讨 会 上 发 言 。  

回回 应应   

1 . 3 3  一 份 列 出 所 有 回 应 者 的 完 整 名 单 （ 不 包 括 明 确 要 求 匿 名 者 ）

载 于 本 报 告 书 的 附 件 。 对 于 已 就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提 交 意 见 的 所 有 回 应

者 ，我 们 深 表 谢 忱 。本 报 告 书 第 2 至 4 章 会 列 述 就 每 份 咨 询 文 件 所 收

到 的 咨 询 回 应 的 概 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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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22 章章   咨咨 询询 回回 应应 概概 览览 及及 我我 们们 的的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 强强 奸奸 及及 其其 他他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罪罪行行》》咨咨询询文文件件   

  

2 . 1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2 0 1 2 年 9 月 发 表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 载 列 2 1

项 建 议 供 公 众 讨 论 及 发 表 意 见 。我 们 收 到 约 2 6 4 份 书 面 回 应 ，分 别 来

自 专 业 团 体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儿 童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人 权 关 注 团 体 、

法 律 专 业 团 体 、政 府 部 门 、社 会 福 利 关 注 团 体 、其 他 组 织 及 个 别 人 士 ，

从 不 同 角 度 就 这 个 改 革 范 畴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料 及 真 知 灼 见 。这 些

不 同 意 见 及 观 点 有 助 我 们 重 订 该 咨 询 文 件 中 的 部 分 建 议 ，下 文 会 详 加

讨 论 。我 们 特 此 再 次 感 谢 所 有 曾 就 该 咨 询 文 件 提 出 意 见 的 回 应 者 对 本

报 告 书 所 作 贡 献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改改革革 的的指指导导 原原则则   

2 . 2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对 性 罪 行 的 实 体 法 律 进 行 任 何 改 革 ，都 应

该 依 据 一 套 指 导 原 则 来 进 行 ；如 要 偏 离 这 些 指 导 原 则 ，应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支 持 。 这 些 指 导 原 则 应 包 括 ：  

( i )  法 律 必 须 清 晰 明 确 。  

( ii )  尊 重 性 自 主 权 。  

( iii )  保 护 原 则 。  

( iv )  无 分 性 别 。  

( v )  避 免 基 于 性 倾 向 而 作 出 区 别 。  

( vi )  应 符 合《 公 民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 》、《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条 例 》 （ 第 3 8 3 章 ） 和 《 基 本 法 》 的 条 文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3  这 套 建 议 指 导 原 则 的 实 质 内 容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尤 其 是 ，极

大 多 数 的 回 应 者 同 意 需 要 尊 重 性 自 主 权 及 保 护 原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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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尽 管 如 此 ，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一 份 来 自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的 回

应 ，建 议 法 改 会 应 考 虑 加 入 对 性 暴 力 投 诉 人 权 利 的 保 障 ，作 为 改 革 的

指 导 原 则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5  我 们 注 意 到 这 些 指 导 原 则 的 实 质 内 容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2 . 6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对 香 港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进 行 全 面 检

讨 ，牵 涉 多 项 复 杂 而 敏 感 的 议 题 ，包 括 有 关 法 律 的 根 本 道 德 原 则 问 题 。

因 此 ，我 们 相 信 宜 在 检 讨 开 始 时 便 制 订 一 套 指 导 原 则 ，以 确 保 我 们 为

各 种 各 样 涉 及 不 同 犯 罪 行 为 形 式 和 不 同 罪 责 程 度 的 性 罪 行 选 择 改 革

方 案 时 ， 可 以 贯 彻 一 致 。  

2 . 7  我 们 理 解 上 文 第 2 . 4 段 所 述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表 达 的 意 见 。

可 是 ，我 们 认 为 由 于 关 乎 保 障 性 暴 力 投 诉 人 权 利 的 议 题 ，涉 及 考 虑 一

些 在 小 组 委 员 会 研 究 范 围 以 外 的 事 项 ，因 此 今 次 的 检 讨 工 作 未 能 检 讨

这 些 议 题 。  

2 . 8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1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对对 性性 罪罪 行行 的的 实实 体体 法法 律律 进进 行行 任任 何何 改改 革革 ，，都都 应应

该该 依依 据据 一一 套套 指指 导导 原原 则则 来来 进进 行行 ；； 如如 要要 偏偏 离离 这这 些些 指指 导导 原原

则则 ，， 应应 有有 充充 分分 的的 理理 由由 支支 持持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这这 些些 指指 导导 原原 则则 应应 包包 括括 ：：   

(( ii ))   法法 律律 必必 须须 清清 晰晰 明明 确确 。。   

(( iiii ))   尊尊 重重 性性 自自 主主 权权 。。   

(( iiiiii ))   保保 护护 原原 则则 。。   

(( iivv ))   无无 分分 性性 别别 。。   

(( vv ))   避避 免免 基基 于于 性性 倾倾 向向 而而 作作 出出 区区 别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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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ii ))   应应 符符 合合 《《 公公 民民 权权 利利 和和 政政 治治 权权 利利 国国 际际 公公 约约 》》 、、《《 香香

港港 人人 权权 法法 案案 条条 例例 》》（（ 第第 33 88 33 章章 ）） 和和 《《 基基 本本 法法 》》 的的

条条 文文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应应订订 立立同同意意 一一词词的的 法法定定定定 义义   

2 .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就 性 交 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立“ 同 意 ”的

法 定 定 义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1  我 们 注 意 到 回 应 者 压 倒 性 地 支 持 就 性 交 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立 “ 同 意 ” 的 法 定 定 义 。  

2 . 1 2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订 立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达 到 使 法 律 明 确 和 清 晰 的 效 果 ，这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好 处 。可 以 预

料 法 定 定 义 会 使 法 官 向 陪 审 团 给 予 指 示 的 工 作 变 得 更 为 容 易 ，同 时 也

可 令 陪 审 团 更 容 易 理 解 同 意 的 涵 义 。  

2 . 1 3  反 对 订 立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的 主 要 论 据 ，是 法 定 定 义 会 失

却 司 法 解 释 所 容 许 的 一 定 灵 活 性 。然 而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法

定 定 义 能 够 使 法 律 更 为 明 确 和 清 晰 ，这 个 好 处 会 大 于 因 灵 活 性 降 低 而

带 来 的 少 许 弊 端 。  

2 . 1 4  初 步 建 议 2 予 以 保 留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应应 就就 性性 交交 或或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订订 立立““ 同同 意意 ””的的

法法 定定 定定 义义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33：：同同意意 一一词词的的 建建议议定定 义义   

2 . 1 5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所 采 用 的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应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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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并 且  

( b )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即 属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6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7  我 们 注 意 到 回 应 者 压 倒 性 地 支 持 所 采 用 的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应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并 且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即 属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2 . 1 8  我 们 在 审 视 海 外 司 法 管 辖 区（ 即 加 利 福 尼 亚 、加 拿 大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昆 士 兰 、苏 格 兰 、南 澳 大 利 亚 和 维 多 利 亚 ）所 使 用 的“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后 ，留 意 到 其 中 的 共 通 之 处 是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的 概 念 。我 们 认 为 有 关 定 义 应 加 入 这 个 概 念 ，以

符 合 尊 重 个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的 原 则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建 议 ，即 有 关

定 义 应 明 确 提 述“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及“ 同 意 ”的 字 眼 ，这 些 字 眼 不 但

较 容 易 为 大 众 所 理 解 ， 而 且 能 够 体 现 性 自 主 权 的 原 则 。  

2 . 1 9  此 外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如 像 英 格 兰 的 定 义 那 样 加 入

“ 行 为 能 力 ”的 元 素 ，会 使 有 关 定 义 更 为 完 善 。这 是 因 为 任 何 人 也 可

能 因 为 精 神 状 况 、年 龄 或 神 智 不 清 ，以 致 没 有 行 为 能 力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2 . 2 0  初 步 建 议 3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所所 采采 用用 的的 同同 意意 一一 词词 的的 法法 定定 定定 义义 ，，应应 规规 定定 任任 何何

人人 如如 ：：   

(( aa ))   自自 由由 地地 和和 自自 愿愿 对对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 并并 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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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   有有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对对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   

即即 属属 对对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   

其其 他他 议议 题题   

2 . 2 1  虽 然 初 步 建 议 3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但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部 分 回 应

表 示 关 注 同 意 一 词 的 建 议 定 义 会 否 过 于 笼 统 ，并 质 疑 女 性 能 否 获 得 充

分 保 障 。 多 个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都 建 议 采 用 澳 大 利 亚 的 做 法 。 1 

2 . 2 2  有 些 其 他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也 提 出 另 一 个 关 注 事 项 ，就 是 如

果 受 害 人 在 被 强 奸 时 ，基 于 种 种 原 因（ 例 如 受 害 人 被 非 法 禁 锢 、受 到

威 胁 或 暴 力 对 待 ）而 不 大 声 求 救 ，是 否 可 以 推 定 受 害 人 同 意 。在 受 害

人 是 否 同 意 是 争 论 点 时 ， 这 种 对 女 性 的 定 型 观 念 似 乎 相 当 普 遍 。  

2 . 2 3  我 们 考 虑 过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后 ，得 出 结 论 认 为 无 须 对 同 意 一 词

下 详 尽 定 义 。我 们 认 为 ，若 受 害 人 是 否 同 意 是 争 论 点 ，通 常 受 害 人 会

被 要 求 解 释 为 何 在 发 生 性 侵 犯 的 关 键 时 间 不 大 声 求 救 。我 们 认 为 这 是

事 实 裁 断 工 作 的 一 环 ， 应 在 审 讯 时 交 由 法 官 及 陪 审 团 作 出 适 当 的 考

虑 。  

2 . 2 4  另 外 ，我 们 相 信 维 持 同 意 一 词 的 定 义 宽 广 有 一 定 好 处 ，因 为

要 列 出 所 有 构 成 同 意 或 欠 缺 同 意 的 可 能 情 境 或 情 况 会 相 当 困 难 。  

2 . 2 5  我 们 认 为 就 当 事 人 有 没 有 给 予 有 效 同 意 的 问 题 ，应 交 由 法 官

按 个 别 情 况 依 据 所 得 的 证 据 而 作 出 裁 定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44：：对对涉涉 及及性性的的 行行为为给给 予予同同意意 的的行行为为 能能力力   

2 . 2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包 括 一 项 条 文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因 精

神 状 况 、神 智 不 清 或 年 龄（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而 不 能 作 出 以 下 一 项 或

多 项 事 情 ， 即 属 无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 a )  明 白 该 行 为 是 甚 么 ；  

( b )  就 自 己 是 否 进 行 该 行 为（ 或 就 该 行 为 应 否 进 行 ）而 作 出 决

定 ； 或  

                                                           

1 例如，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建议应把澳大利亚的判刑指引加入有关定义。幸存者权益关注

小组和风雨兰亦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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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传 达 任 何 上 述 决 定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2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2 8  由 于 是 否 具 备 给 予 同 意 的 行 为 能 力 是 我 们 所 建 议 的 同 意 定

义 的 关 键 元 素 ，所 需 考 虑 的 是 应 否 列 明 在 甚 么 情 况 下 某 人 具 有 或 不 具

有 给 予 同 意 的 行 为 能 力 。  

2 . 2 9  普 通 法 的 观 点 是 ，如 投 诉 人 因 为 年 龄 、饮 酒 、服 用 药 物 或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而 无 行 为 能 力 给 予 同 意 或 对 有 关 事 项 作 出 判 断 ，则

投 诉 人 并 没 有 同 意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应 从 这 三 方 面 考 虑 有 关

法 定 定 义 。  

2 . 3 0  《 英 格 兰 法 令 》并 无 对“ 行 为 能 力 ”一 词 下 定 义 。另 一 方 面 ，

初 步 建 议 4 是 以《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苏 格 兰 ）法 令 》（ Sexual Offences (Scotland) 

Act 2009， “ 《 苏 格 兰 法 令 》 ” ） 第 1 7 条 为 蓝 本 ， 该 条 涉 及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的 行 为 能 力 。  

2 . 3 1  我 们 赞 成 采 用 上 述 关 于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给 予 同 意 的 行 为 能 力

的 苏 格 兰 条 文 ，因 为 有 关 条 文 能 在 尊 重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权 利 和 保 护 他 们 免 受 性 剥 削 这 两 者 之 间 取 得 平 衡 。  

2 . 3 2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上 述 苏 格 兰 条 文 所 列 明 的 裁

定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是 否 有 行 为 能 力 给 予 同 意 的 准 则 ，也 应 适 用

于 涉 及 神 智 不 清 及 未 成 年 人 的 案 件 。  

2 . 3 3  初 步 建 议 4 因 而 予 以 保 留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条条 文文 ，，规规 定定 任任 何何 人人 如如 因因 精精

神神 状状 况况 、、神神 智智 不不 清清 或或 年年 龄龄（（ 视视 属属 何何 情情 况况 而而 定定 ））而而 不不 能能

作作 出出 以以 下下 一一 项项 或或 多多 项项 事事 情情 ，，即即 属属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对对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   

(( aa ))   明明 白白 该该 行行 为为 是是 甚甚 么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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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   就就 自自 己己 是是 否否 进进 行行 该该 行行 为为 （（ 或或 就就 该该 行行 为为 应应 否否 进进 行行 ））

而而 作作 出出 决决 定定 ；； 或或   

(( cc ))   传传 达达 任任 何何 上上 述述 决决 定定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55：：如如涉涉 及及性性的的 行行为为在在 本本质质或或 目目的的方方 面面存存 在在 欺欺

骗骗 又又或或者者 有有冒冒充充 的的情情况况 ，，则则无无 同同意意可可 言言   

2 . 3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7 6 ( 2 ) ( a )及 ( b )条 的 条 文 ， 规 定 如 被 控 人 作 出 以 下 事 情 ， 则 投 诉 人 不 可

能 给 予 同 意 ， 而 被 控 人 也 不 可 能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  

( a )  就 相 关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本 质 或 目 的 方 面 故 意 欺 骗 投 诉

人 ； 或  

( b )  冒 充 投 诉 人 所 认 识 的 人 ，故 意 诱 使 投 诉 人 对 相 关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3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3 6  虽 然 订 立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可 有 助 理 解 该 词 的 涵 义 ，但 在

个 别 的 案 件 中 ，有 关 定 义 却 未 能 在 裁 定 同 意 是 否 存 在 的 问 题 上 提 供 指

引 。若 干 司 法 管 辖 区 2 的 法 例 订 有 条 文 ，用 以 裁 定 同 意 是 否 存 在 这 个

问 题 。  

2 . 3 7  我 们 可 确 认 以 下 两 类 裁 定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的 法 例 条 文 ：  

( i )  如 有 证 据 证 明 在 有 关 行 为 作 出 时 存 在 法 例 所 指 明 的 某 些

情 况 ，投 诉 人 会 被 视 为 不 同 意 ，而 被 控 人 不 能 推 翻 该 项 关

于 投 诉 人 不 同 意 的 推 定（ 苏 格 兰 和 昆 士 兰 的 法 例 所 采 取 的

做 法 ） 。  

( ii )  如 有 证 据 证 明 在 有 关 行 为 作 出 时 存 在 法 例 所 指 明 的 某 些

情 况 ，投 诉 人 会 被 视 为 不 同 意 ，除 非 被 控 人 所 举 出 的 证 据

                                                           

2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3.25 至 3.4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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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足 以 带 出 关 于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的 争 论 点（《 英 格 兰 法 令 》

所 采 纳 的 “ 证 据 推 定 做 法 ” ） 。  

2 . 3 8  此 外 ，《 英 格 兰 法 令 》将 证 据 推 定 和 不 可 推 翻 的 推 定 加 以 区

分 。证 据 推 定 可 被 推 翻 ，但 不 可 推 翻 的 推 定 却 不 能 够 被 推 翻 ，因 为 后

者 根 据 法 律 已 推 定 了 同 意 并 不 存 在 的 情 况 。《 英 格 兰 法 令 》中 不 可 推

翻 的 推 定 与 苏 格 兰 和 昆 士 兰 法 例 下 就 投 诉 人 不 同 意 的 推 定 相 类 似 。  

2 . 3 9  我 们 已 拒 绝 采 纳《 英 格 兰 法 令 》的 证 据 推 定 做 法 ，理 由 是 这

种 做 法 似 乎 并 不 能 对 刑 事 司 法 程 序 带 来 多 少 实 际 帮 助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应 该 采 纳 不 可 推 翻 的 推 定 做 法（ 苏 格 兰 和 昆 士 兰 的 法 例 ）。

不 过 ，我 们 建 议 只 应 采 纳《 英 格 兰 法 令 》中 两 项 不 可 推 翻 的 推 定（ 与

行 为 的 本 质 和 目 的 有 关 的 欺 骗 ，以 及 误 认 身 分 ），而 不 采 纳 在 苏 格 兰

和 昆 士 兰 的 法 例 中 较 详 尽 列 举 的 推 定 。按 照 这 个 方 案 ，新 法 例 会 述 明 ，

如 有 关 情 况 触 发 与 行 为 的 本 质 和 目 的 有 关 的 欺 骗 以 及 误 认 身 分 这 两

项 不 可 推 翻 的 推 定 ，即 会 使 同 意 失 效 。这 个 方 案 的 优 点 是 不 会 把 任 何

新 行 为 列 为 刑 事 罪 行 ，因 为 根 据 普 通 法 及 ／ 或 香 港 的 现 有 法 例 ，在 该

等 情 况 下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现 已 属 刑 事 罪 行 。  

2 . 4 0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5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加加 入入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第第 77 66 (( 22 )) (( aa ))及及 (( bb ))条条 的的 条条 文文 ，，规规 定定 如如 被被 控控 人人

作作 出出 以以 下下 事事 情情 ，，则则 投投 诉诉 人人 不不 可可 能能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而而 被被 控控 人人

也也 不不 可可 能能 相相 信信 投投 诉诉 人人 同同 意意 ：：   

(( aa ))   就就 相相 关关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在在 本本 质质 或或 目目 的的 方方 面面 故故 意意

欺欺 骗骗 投投 诉诉 人人 ；； 或或   

(( bb ))   冒冒 充充 投投 诉诉 人人 所所 认认 识识 的的 人人 ，，故故 意意 诱诱 使使 投投 诉诉 人人 对对 相相 关关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66：：同同意意 的的范范围围 和和撤撤回回   

2 . 4 1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1 5 ( 2 )、 ( 3 )及 ( 4 )条 的 条 文 ， 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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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对 个 别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本 身 并 不 暗 示 对 任 何 其 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 b )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可 在 该 行 为 开 始 之 前 的 任

何 时 间 或（ 如 属 持 续 行 为 ）在 该 行 为 进 行 期 间 的 任 何 时 间

予 以 撤 回 ； 以 及  

( c )  如 某 行 为 在 同 意 被 撤 回 后 进 行 或 继 续 进 行 ，该 行 为 即 属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或 继 续 进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4 2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然 而 ，我 们 亦 注 意 到 有 一 份 来 自

医 疗 专 业 界 的 回 应 ，要 求 所 涵 盖 行 为 的 种 类 必 须 清 晰 明 确 ，并 建 议 在

初 步 建 议 6 ( b )及 ( c )的 “ 行 为 ” 之 前 加 入 “ 涉 及 性 的 ”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4 3  我 们 认 同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可 以 附 有 保 留 或 限

制 ，也 可 以 在 任 何 时 间 撤 回 。就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附 加 保

留 或 限 制 或 撤 回 有 关 同 意 的 权 利 ，能 体 现 性 自 主 权 的 原 则 。因 此 ，有

关 法 例 须 就 同 意 的 范 围 和 撤 回 订 定 条 文 。  

2 . 4 4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回 应 者 要 求 所 涵 盖 行 为 的 种 类 必 须

清 晰 明 确 。经 检 讨 有 关 建 议 后 ，我 们 同 意 为 清 晰 明 确 起 见 ，应 在 初 步

建 议 6 ( b )及 ( c )的“ 行 为 ”之 前 加 入“ 涉 及 性 的 ”等 字 。因 此 ，第 6 ( b )

及 ( c )段 已 作 修 订 ， 以 确 保 当 中 提 述 的 所 有 “ 行 为 ” 将 清 楚 反 映 所 指

的 是 “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加加 入入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22 00 00 99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11 55 (( 22 ))、、 (( 33 ))及及 (( 44 ))条条 的的 条条 文文 ，， 规规 定定 ：：   

(( aa ))   对对 个个 别别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本本 身身 并并 不不 暗暗 示示 对对

任任 何何 其其 他他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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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   对对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所所 给给 予予 的的 同同 意意 ，，可可 在在 该该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开开 始始 之之 前前 的的 任任 何何 时时 间间 或或（（ 如如 属属 持持 续续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在在 该该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进进 行行 期期 间间 的的 任任 何何 时时 间间

予予 以以 撤撤 回回 ；； 以以 及及   

(( cc ))   如如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在在 同同 意意 被被 撤撤 回回 后后 进进 行行 或或 继继 续续 进进

行行 ，，该该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即即 属属 在在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或或 继继

续续 进进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77：：强强奸奸 罪罪的的范范 围围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88：：区区分分 强强奸奸与与 非非以以阳阳 具具作作出出 的的其其他他 方方式式 的的 性性

插插 入入行行为为   

2 . 4 5  由 于 收 到 的 回 应 所 提 出 的 关 注 事 项 有 部 分 重 复 ，因 此 初 步 建

议 7 及 8 会 一 并 考 虑 。  

2 . 4 6  就 初 步 建 议 7 而 言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在 新 法 例 中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1 ( 1 ) ( a )条 的 条 文 ， 使 强 奸 的 范 围 包 括 以 阳

具 插 入 另 一 人 的 阴 道 、 肛 门 或 口 腔 。  

2 . 4 7  就 初 步 建 议 8 而 言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继 续 使 用 强 奸 一 词

描 述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阳 具 作 出 插 入 的 罪 行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应 区 分

强 奸 与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并 且 涉 及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性 插 入 行 为 的

性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4 8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大 部 分 表 示 支 持 初 步 建 议 7 所 提 出 的 罪 行 范

围 。然 而 ，有 些 回 应 则 反 对 初 步 建 议 8 所 提 出 区 分 强 奸 与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其 他 方 式 的 性 插 入 行 为 。 概 括 而 言 ， 有 关 回 应 包 括 ： 因 “ 强 奸 ”

一 词 会 对 受 害 人 带 来 社 会 负 面 标 签 而 反 对 继 续 沿 用 该 词 ； 建 议 采 用

“ 以 插 入 方 式（ 包 括 以 阳 具 或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插 入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罪 行 取 代“ 强 奸 ”一 词 ；以 及 指 出 还 有 其 他 形 式 的 性 侵 犯 ，这 些 性 侵

犯 不 只 会 对 受 害 人 造 成 相 同 程 度 的 伤 害 ， 而 且 可 以 与 强 奸 同 样 严 重 。 

2 . 4 9  我 们 注 意 到 这 些 意 见 主 要 来 自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社 会 福 利

关 注 团 体 及 人 权 关 注 团 体 。 这 些 团 体 均 反 对 保 留 “ 强 奸 ” 一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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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0  考 虑 到 所 收 到 的 强 烈 观 点 及 意 见 ，我 们 仔 细 检 讨 有 关 建 议 后

认 为 ，应 尊 重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的 取 向 ，摒 弃“ 强 奸 ”一 词 ，因 该 词 带 有

对 女 性 的 负 面 标 签 ，而 且 没 有 正 确 反 映 无 分 性 别 这 项 指 导 原 则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建 议 保 留 这 项 罪 行 ，以 涵 盖 以 性 侵 犯 的 方 式 作 出 的 插 入 行

为 。  

2 . 5 1  基 于 这 个 新 立 场 ，我 们 检 视 了 几 个 海 外 司 法 管 辖 区（ 包 括 加

拿 大 和 澳 大 利 亚 ）的 法 律 ，以 协 助 我 们 定 出 可 在 本 报 告 书 中 建 议 甚 么

罪 行 来 涵 盖“ 强 奸 ”（ 按 先 前 理 解 ）及 其 他 方 式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性 插 入 行 为 。  

海海 外外 司司 法法 管管 辖辖 区区   

2 . 5 2  加 拿 大《 刑 事 法 典 》（ Criminal Code）3 没 有 使 用“ 强 奸 ”（ rape）

一 词 ，而 是 把“ 性 侵 犯 ”（ sexual assault）列 为 刑 事 罪 行 。该 法 典 第 2 6 5

条 把 袭 击 罪 界 定 为 包 括 性 侵 犯 ，即 未 经 另 一 人 的 同 意 下 与 该 人 有 性 接

触 。  

2 . 5 3  至 于 澳 大 利 亚 各 州 和 领 地 ，涉 及 插 入 的 性 罪 行 在 维 多 利 亚 、4 

昆 士 兰 、 5 南 澳 大 利 亚 6 及 塔 斯 曼 尼 亚 7 称 为“ 强 奸 ”（ rape）。“ 强

奸 ” 包 括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的 行 为 。  

2 . 5 4  在 澳 大 利 亚 其 他 州 和 领 地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性 插 入 在 新 南

威 尔 士 8 称 为“ 性 侵 犯 ”（ sexual assault）；在 澳 洲 首 都 地 区 9 和 北 领 地 10 

称 为“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性 交 ”（ sexual intercourse without consent）；在 西

澳 大 利 亚 11  称 为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这 些 罪 行 全 都 涵 盖 以 阳 具 插 入 受 害 人 口 腔 的

行 为 。  

2 . 5 5  我 们 比 较 并 考 虑 过 这 些 海 外 条 文 后 认 为 ，西 澳 大 利 亚 的 法 例

最 能 反 映 我 们 早 前 建 议 所 概 述 行 为“ 涉 及 性 ”的 本 质 。另 外 ，我 们 亦

注 意 到 西 澳 大 利 亚 的 条 文 为 适 当 医 疗 目 的 订 定 了 例 外 规 定 ――  

                                                           

3 加拿大《刑事法典》，见网址：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 
4 维多利亚《1958 年刑事罪行法令》（Crimes Act 1958）第 38 条。  
5 昆士兰《刑事法典》第 48 条。  
6 南澳大利亚《1935 年刑事法综合法令》（Criminal Law Consolidation Act 1935）第 48 条。  
7 塔斯曼尼亚《刑事法典》第 185 条。  
8 新南威尔士《1900 年刑事罪行法令》（Crimes Act 1900）第 61I 条。  
9 澳洲首都地区《1900 年刑事罪行法令》第 54 条。  
10 北领地《刑事法典法令》（Criminal Code Act）第 192 条。  
11 西澳大利亚《1913 年刑事法典法令汇编法令》（Criminal Code Act Compilation Act 1913）第

3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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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2 55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 sseexxuuaall  

ppeenneettrraattiioonn  wwiitthhoouutt  ccoonnsseenntt））   

( 1 )  任 何 人 在 未 经 另 一 人 的 同 意 下 对 该 人 作 出 性 插

入 行 为 ， 即 属 犯 罪 ， 可 处 监 禁 1 4 年 。 ”  

““ 33 11 99   用用 词词   

( 1 )  在 本 章 中 ――  

作作 出出 性性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指 ――  

( a )  以 下 述 部 分 或 物 件 插 入 任 何 人 的 阴 道（ 该 词

包 括 大 阴 唇 ） 、 肛 门 或 尿 道 ――  

( i )  另 一 人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 或  

( ii )  由 另 一 人 操 控 的 物 件 ，  

但 不 包 括 为 适 当 医 疗 目 的 而 作 出 插 入 的 情

况 ； 或  

( b )  操 控 另 一 人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以 致 以 该 另 一

人 身 体 的 部 分 插 入 犯 罪 者 的 阴 道（ 该 词 包 括

大 阴 唇 ） 、 肛 门 或 尿 道 ； 或  

( c )  将 某 人 阳 具 的 任 何 部 分 导 进 另 一 人 的 口 腔 ；

或  

( d )  进 行 舔 阴 （ cunnilingus） 或 吮 阳 （ fellatio） 行

为 ； 或  

( e )  继 续 作 出 ( a )、( b )、( c )或 ( d )段 所 界 定 的 性 插

入 。 ”  

2 . 5 6  鉴 于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大 多 数 都 反 对 继 续 沿 用“ 强 奸 ”一 词 ，我

们 考 虑 过 澳 大 利 亚 各 州 和 领 地 的 用 词 后 ，得 出 结 论 认 为 应 摒 弃“ 强 奸 ”

一 词 ， 而 这 项 罪 行 应 命 名 为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 因 为 该 词 最 能 反 映 罪 行 的 实 质 内 容 ，

即 包 括 插 入 肛 门 、 阴 道 及 口 腔 。  

2 . 5 7  然 而 ，就“ 作 出 性 插 入 行 为 ”的 定 义 而 言 ，我 们 认 为 由 于 西

澳 大 利 亚《 1 9 1 3 年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汇 编 法 令 》（ Criminal Code Act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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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913， “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 ” ） 第 3 1 9 ( 1 ) ( d )条 所 述 舔 阴 及 吮 阳 二

词 在 香 港 法 例 并 不 常 用 ，我 们 建 议 应 透 过 合 适 的 本 地 法 例 草 拟 ，把 舔

阴 及 吮 阳 实 质 所 指 的 行 为 纳 入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的 涵 盖 范 围 ，而 不 是 只 把

该 二 词 直 接 引 入 本 地 法 例 。  

2 . 5 8  另 外 ，我 们 认 为 新 罪 行 无 需 涵 盖 出 现 在 西 澳 大 利 亚 法 例 的 尿

道 。  

2 . 5 9  至 于 适 当 医 疗 目 的 这 点 ，我 们 研 究 过 明 文 述 明“ 作 出 性 插 入

行 为 ”不 会 涵 盖 为 适 当 医 疗 目 的 而 作 出 插 入 的 情 况 ，是 否 有 可 取 之 处 。

我 们 的 看 法 是 ，虽 然 我 们 从 收 集 所 得 的 回 应 中 注 意 到 医 疗 专 业 界 提 出

的 关 注 ，但 界 定 某 行 为 是 否 为 适 当 医 疗 目 的 而 作 出 ，应 在 审 讯 时 交 由

法 官 及 陪 审 团 依 据 所 得 的 证 据 而 作 出 考 虑 及 裁 定 。我 们 认 为 倘 若 插 入

是 为 适 当 医 疗 目 的 而 作 出 的 ， 就 不 会 被 检 控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6 0  基 于 上 述 讨 论 ，我 们 建 议 摒 弃“ 强 奸 ”一 词 ；我 们 建 议 把 这

项 罪 行 的 名 称 定 为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并 建 议 应 在 新 法 例 中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第 3 1 9 及 3 2 8 条 的 条 文 。此 外 ，我 们 不 再 认 为 应 区 分 涉 及 以

下 行 为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性 插 入 行 为 ，以 及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插 入 行 为 。  

2 . 6 1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初 步 建 议 7 予 以 修 订 ，初 步 建 议 8 则 予 以 摒

弃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应应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加加 入入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西西 澳澳 大大 利利 亚亚

《《 11 99 11 33 年年 刑刑 事事 法法 典典 法法 令令 汇汇 编编 法法 令令 》》第第 33 11 99 及及 33 22 88 条条 的的

条条 文文 ，，使使““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的的

范范 围围 包包 括括 插插 入入 阴阴 道道 或或 肛肛 门门 ；；以以 及及 以以 阳阳 具具 插插 入入 另另 一一 人人 的的

口口 腔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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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99：：阳阳具具 和和阴阴道道 的的定定义义   

2 . 6 2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规 定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阳 具 应

包 括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 阴 道 应 包 括 ( a ) 外 阴 以 及 ( b )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阴

道 （ 连 同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外 阴 ）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6 3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6 4  我 们 注 意 到 阳 具 和 阴 道 的 建 议 新 定 义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2 . 6 5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如 果 现 代 的 外 科 技 术 能 提 供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 则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这 项 罪 行 的 范 围 应 包 括 以 这 些 人 造 器 官 所 作 出

的 插 入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插 入 某 人 的 阴 道 、肛 门 或

口 腔 ， 与 以 天 生 的 阳 具 作 出 插 入 一 样 ， 是 对 其 性 自 主 权 的 严 重 侵 犯 。

因 此 ，我 们 认 为 阳 具 的 定 义 应 包 括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这 个 定 义 应 适

用 于 所 有 性 罪 行 。  

2 . 6 6  我 们 亦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变 性 人 如 果 拥 有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阴

道 ，应 同 样 受 到 刑 事 司 法 制 度 的 保 护 。虽 然 变 性 人 的 性 器 官 是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 但 任 何 人 如 违 反 一 个 变 性 人 的 意 愿 而 对 其 性 器 官 作 出 插 入 ，

也 是 严 重 侵 犯 该 变 性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因 此 ，阴 道 的 定 义 应 包 括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阴 道 。  

2 . 6 7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7 9 ( 9 )条 和 《 苏 格 兰 法 令 》 第 1 ( 4 )条 都 规

定“ 阴 道 ”包 括 外 阴 。外 阴（ 或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外 阴 ）是 女 性 生 殖 器 官

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 也 应 被 视 为 阴 道 的 一 部 分 。  

2 . 6 8  初 步 建 议 9 予 以 保 留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规规 定定 ，，就就 任任 何何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阳阳 具具 应应

包包 括括 由由 手手 术术 建建 造造 的的 阳阳 具具 ，， 阴阴 道道 应应 包包 括括 (( aa )) 外外 阴阴 以以 及及 (( bb ))

由由 手手 术术 建建 造造 的的 阴阴 道道 （（ 连连 同同 由由 手手 术术 建建 造造 的的 外外 阴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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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00：：““ 插插入入”” 的的涵涵义义   

2 . 6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插 入 的 定 义 应 指 从 进

入 起 直 至 退 出 为 止 的 持 续 行 为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如 插 入 最 初 获 得

同 意 ，但 在 某 个 时 候 同 意 被 撤 回 ，则“ 从 进 入 起 的 持 续 行 为 ”，应 指

从 先 前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被 撤 回 之 时 起 的 持 续 行 为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7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7 1  我 们 察 觉 到“ 插 入 ”一 词 可 能 有 含 糊 之 处 ，因 为 该 词 可 以 指 ：

( i ) 仅 是 最 初 的 插 入 行 为 ； 或 ( ii ) 正 在 被 插 入 的 状 态 ， 即 从 进 入 起 至 退

出 为 止 的 持 续 行 为 。如 当 事 人 在 对 方 插 入 时 最 初 表 示 同 意 ，但 后 来 却

把 同 意 撤 回 ，这 个 含 糊 之 处 就 可 能 会 产 生 难 题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建 议 ，即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插 入 的 定 义 应 指 从 进 入 起 直 至 退 出 为 止

的 持 续 行 为 。  

2 . 7 2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1 0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00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就就 任任 何何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插插 入入 的的 定定 义义 应应 指指 从从 进进

入入 起起 直直 至至 退退 出出 为为 止止 的的 持持 续续 行行 为为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如如 插插 入入 最最 初初 获获 得得 同同 意意 ，，但但 在在 某某 个个 时时 候候 同同

意意 被被 撤撤 回回 ，，则则 从从 进进 入入 起起 的的 持持 续续 行行 为为 ，，应应 指指 从从 先先 前前 所所 给给

予予 的的 同同 意意 被被 撤撤 回回 之之 时时 起起 的的 持持 续续 行行 为为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11：：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和和 其其 他他 相相 关关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精精 神神意意念念 元元素素   

2 . 7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明 确 规 定 强 奸 中 的 插 入 行 为 ，以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即 可 能 订 立 的 新 罪 行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性 侵 犯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中 的 相 关 行 为 ，均 必 须 是 故 意 作 出 的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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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 自 我 引 发 的 神 智 不 清 ，不 能 构 成 强 奸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的 免 责 辩 护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7 4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多 数 回 应 都 不 支 持 只 规 定 插 入 行 为 必 须 是 故

意 作 出 的 。 有 关 回 应 （ 来 自 多 个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 人 权 关 注 团 体 、

一 个 社 会 工 作 者 团 体 及 数 名 个 别 人 士 ）表 示 ，这 项 罪 行 亦 应 涵 盖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的 插 入 行 为 ， 以 加 强 保 护 受 害 人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7 5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部 分 回 应 都 不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尤 其 是 ，我 们 注

意 到 社 会 偏 向 把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的 插 入 行 为 也 纳 入 涵 盖 范 围 。  

2 . 7 6  我 们 原 来 的 看 法 是 ，尽 管 插 入 行 为 是 罔 顾 后 果 地 或 故 意 作 出

的 ， 如 果 该 行 为 是 在 未 经 受 害 人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 犯 罪 者 仍 会 被 惩 处 。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理 解 回 应 者 就 罔 顾 后 果 所 表 达 的 意 见 。我 们 仔 细 检 讨

这 个 问 题 后 认 为 ，虽 然 很 少 会 有 人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的 行 为 ，但 我 们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这 个 可 能 性 。因 此 ，为 了 根 据 保 护 原 则 加 强 对 公 众 的 保 障 ，

我 们 同 意 这 项 罪 行 亦 应 涵 盖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的 插 入 行 为 。  

2 . 7 7  我 们 希 望 透 过 加 入 罔 顾 后 果 的 元 素 ，清 楚 向 社 会 传 达 任 何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均 须 受 到 尊 重 这 个 信 息 。如 被 控 人 声 称 自 己 无 意 对 受 害 人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但 造 成 了 或 冒 了 导 致 插 入 的 风 险 ，则 被 控 人 仍 应 为 其

行 为 负 上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  

2 . 7 8  基 于 上 述 情 况 ，我 们 已 检 讨 此 事 ，并 建 议 把“ 罔 顾 后 果 ”纳

入 涵 盖 范 围 。另 外 ，对“ 强 奸 ”的 提 述 应 修 订 为“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以 与 较 前 部 分 关

于 最 终 建 议 7 的 评 论 保 持 贯 彻 一 致 。此 外 ，“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

（ sexual assault by penetration）应 予 删 除 ，以 与 最 终 建 议 1 6 保 持 贯 彻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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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明明 确确 规规 定定““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性性 侵侵 犯犯 ””的的 行行 为为 ，，以以 及及 其其 他他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 即即 可可 能能 订订 立立 的的 新新 罪罪 行行 ：：性性 侵侵 犯犯 ，，及及 导导 致致 他他 人人

在在 不不 同同 意意 的的 情情 况况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中中 的的 相相 关关 行行

为为 ，， 均均 必必 须须 是是 故故 意意 或或 罔罔 顾顾 后后 果果 地地 作作 出出 的的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规规 定定 自自 我我 引引 发发 的的 神神 智智 不不 清清 ，，不不

能能 构构 成成““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及及 其其

他他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 的的 免免 责责 辩辩 护护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22：： 处处 理理 真真 确确 （（ 但但 错错 误误 ）） 相相 信信 对对 方方 同同 意意 这这 个个

问问 题题的的改改 革革方方案案   

2 . 7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就 强 奸 罪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而 言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1 ( 1 ) ( b )、1 ( 1 ) ( c )、1 ( 2 )、

2 ( 1 ) ( c )、 2 ( 1 ) ( d )、 2( 2 )、 3 ( 1 ) ( c )、 3 ( 1 ) ( d ) 、 3 ( 2 )、 4 ( 1 ) ( c )、 4 ( 1 ) ( d ) 及

4 ( 2 )条 的 条 文 ， 规 定 ：  

( a )  控 方 必 须 证 明 ( i ) 投 诉 人 不 同 意 ， 以 及 ( ii ) 被 控 人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 以 及  

( b )  信 念 是 否 合 理 ， 必 须 在 考 虑 所 有 有 关 情 况 后 而 予 以 裁 定 ，

有 关 情 况 包 括 被 控 人 为 确 定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而 采 取 的 步

骤 。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 4 )条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8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8 1  我 们 注 意 到 ，就 处 理 真 确（ 但 错 误 ）相 信 对 方 同 意 这 个 问 题

而 言 ， 回 应 者 压 倒 性 地 支 持 建 议 改 革 方 案 采 用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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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8 2  根 据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 3 ) ( b )条 ， 强 奸 在 同 意 方 面 的

犯 罪 意 念 是 被 控 人“ 当 时 …… 知 道 该 女 子 并 不 同 意 性 交 ，或 罔 顾 该 女

子 是 否 对 此 同 意 ”。因 此 ，现 时 的 强 奸 罪 行 在 考 虑 是 否 同 意 方 面 的 犯

罪 意 念 是 被 控 人 事 实 上 知 道 投 诉 人 并 不 同 意 ， 或 罔 顾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可 是 ，倘 若 被 控 人 真 确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但 被 控 人 如 此 相 信 是 错

误 和 不 合 理 的 ， 那 情 况 又 应 如 何 处 理 ？  

2 . 8 3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认 定 了 三 个 改 革 方 案 ，12 以 处 理 真 确（ 但 错

误 ）相 信 对 方 同 意 这 个 问 题 ，分 别 是 方 案 1――主 观 测 试 、方 案 2――

客 观 测 试 及 方 案 3――混 合 测 试 。  

2 . 8 4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只 可 在 第 一 个 方 案（ 主 观 测 试 加 上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 4 )条 所 作 的 澄 清 ）和 第 三 个 方 案（ 混 合 测 试 ）

之 间 选 择 。我 们 不 支 持 第 二 个 方 案（ 完 全 客 观 的 测 试 ）。完 全 客 观 的

测 试 未 能 顾 及 个 别 被 控 人 的 某 些 个 人 特 质 ，这 些 特 质 可 解 释 被 控 人 为

何 真 确 但 错 误 相 信 受 害 人 同 意 。 被 控 人 的 这 些 特 质 可 包 括 学 习 困 难 、

精 神 紊 乱 或 欠 缺 社 交 技 巧 。我 们 不 支 持 第 一 个 方 案 。摩 根 原 则 13 的 主

观 成 分 备 受 批 评 ，因 为 该 原 则 会 产 生 如 下 后 果 ：尽 管 投 诉 人 已 表 示 不

同 意 性 交 ，但 被 控 人 只 要“ 真 确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就 不 属“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由 于

这 个 方 案 削 弱 对 性 自 主 权 的 尊 重 ， 我 们 并 不 支 持 这 个 方 案 。  

2 . 8 5  我 们 支 持 采 纳 属 于 混 合 测 试 的 第 三 个 方 案 。 混 合 测 试 的 优

点 ，是 能 够 避 免 了 摩 根 原 则 的 主 观 成 分 ，因 为 它 不 但 规 定 被 控 人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的 信 念 必 须 合 理 ，但 同 时 又 仍 然 能 把 焦 点 集 中 于 个 别 的 被

控 人 ，看 他 有 否 采 取 确 定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的 步 骤 后 ，才 裁 定 被 控 人 的

信 念 是 否 合 理 。  

2 . 8 6  总 结 来 说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就“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这 项 罪 行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而 言 ，控 方 必 须 证 明 投 诉 人 不 同 意 ，以 及 被 控

人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信 念 是 否 合 理 ，必 须 在 考 虑 所 有 有 关

情 况 后 而 予 以 裁 定 ，有 关 情 况 包 括 被 控 人 为 确 定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而 采

取 的 步 骤 。  

2 . 8 7  除 以“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取 代 “ 强 奸 ” 外 ， 初 步 建 议 1 2 不 作 修 订 。  

                                                           

12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4.47 至 4.56 段。  
13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4.37 至 4.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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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就就““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及及 其其 他他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加加 入入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11 (( 11 )) (( bb ))、、11 (( 11 )) (( cc ))、、11 (( 22 ))、、22 (( 11 )) (( cc ))、、22 (( 11 )) (( dd ))、、22 (( 22 ))、、33 (( 11 )) (( cc ))、、

33 (( 11 )) (( dd ))、、 33 (( 22 ))、、 44 (( 11 )) (( cc ))、、 44 (( 11 )) (( dd ))及及 44 (( 22 ))条条 的的 条条 文文 ，， 规规

定定 ：：   

(( aa ))   控控 方方 必必 须须 证证 明明 (( ii )) 投投 诉诉 人人 不不 同同 意意 ，， 以以 及及 (( iiii )) 被被 控控 人人

并并 非非 合合 理理 地地 相相 信信 投投 诉诉 人人 同同 意意 ；； 以以 及及   

(( bb ))   信信 念念 是是 否否 合合 理理 ，，必必 须须 在在 考考 虑虑 所所 有有 有有 关关 情情 况况 后后 而而 予予

以以 裁裁 定定 ，，有有 关关 情情 况况 包包 括括 被被 控控 人人 为为 确确 定定 投投 诉诉 人人 是是 否否

同同 意意 而而 采采 取取 的的 步步 骤骤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 44 ))条条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33：： 应应 保保 留留 以以 虚虚 假假 借借 口口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这这项项 罪罪行行   

2 . 8 8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保 留《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2 0 条 所 订 的 以 虚 假 借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8 9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9 0  根 据《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2 0 条 ，任 何 人 以 虚 假 借 口 或 虚 假

申 述 ，促 致 另 一 人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即 属 犯 罪 。有 关 问

题 是 应 否 废 除 这 项 促 致 罪 行 而 把 它 纳 入“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之 内 。  

2 . 9 1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以 不 涉 及 行 为 的 本 质 或 目 的 或 当 事

人 身 分 的 欺 骗 手 段 获 得 性 交 ， 并 不 构 成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因 此 必 须 订 有 以 虚 假 借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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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以 针 对 这 类 行 为 。倘 若 废 除 以 虚

假 借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法 律 就 会 出 现 漏 洞 。我 们

认 为 应 保 留 以 虚 假 借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  

2 . 9 2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1 3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33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保保 留留《《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第第 11 22 00 条条 所所 订订 的的 以以 虚虚 假假 借借 口口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44：：以以不不 涉涉及及使使 用用武武力力 的的威威胁胁 或或恐恐吓吓 手手段段（（如如

经经 济济威威胁胁 ））获获得得 性性交交   

2 . 9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以 经 济 压 力 获 得 性 交 的 案 件 应 按 个 别 情 况

处 理 ，依 据 同 意 概 念 裁 定 是 否 牵 涉 强 奸 ，但 不 需 要 为 这 类 案 件 订 立 新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9 4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多 数 回 应 都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反 对 意 见 大 多 普 遍

表 示 有 需 要 订 立 新 罪 行 ， 以 针 对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手 段 获 得 性 交 的 行 为 ，

藉 以 加 强 保 护 公 众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9 5  我 们 仔 细 考 虑 回 应 者 所 表 达 的 反 对 意 见 后 认 为 ，不 需 要 另 外

订 立 一 项 罪 行 ，以 针 对 以 经 济 威 胁 或 经 济 压 力 获 得 性 交 的 行 为 。我 们

认 为 有 关 问 题 可 依 据 同 意 概 念 予 以 裁 定 。在 大 部 分 情 况 下 ，经 济 压 力

都 不 会 使 同 意 失 效 。可 是 ，在 极 端 的 例 子 中 ，如 证 据 显 示 投 诉 人 因 为

被 控 人 施 加 经 济 压 力 而 在 非 自 愿 的 情 况 下 同 意 性 交 ，法 庭 便 可 能 裁 定

投 诉 人 没 有 给 予 同 意（ 如 高 利 贷 案 件 ）。在 法 例 上 区 分 真 正 的 性 交 易

和 以 不 当 手 段 施 加 经 济 压 力 而 获 得 性 交 ，是 十 分 困 难 的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这 类 案 件 应 按 个 别 情 况 处 理 ，依 据 一 般 的 同 意 概 念 裁 定

是 否 牵 涉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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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9 6  除 以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取 代 “ 强 奸 ” 外 ， 初 步 建 议 1 4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以以 经经 济济 压压 力力 获获 得得 性性 交交 的的 案案 件件 应应 按按 个个 别别 情情 况况

处处 理理 ，， 依依 据据 同同 意意 概概 念念 裁裁 定定 是是 否否 牵牵 涉涉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但但 不不 需需 要要 为为 这这 类类 案案 件件 订订 立立 新新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55：：““ 性性””的的 定定义义   

2 . 9 7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应 采 用《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7 8 ( a )及 ( b )条 所 载 关 于 “ 性 ” 的 定 义 ， 但 删 除 第 7 8 ( b )条 中 的 “ 它

基 于 行 为 本 质 可 能 会 涉 及 性 以 及 ”等 字 。“ 性 ”的 定 义 故 此 会 类 似 下

文 ： 如 一 名 合 理 的 人 认 为 某 项 罪 行 符 合 以 下 情 况 ， 它 便 是 涉 及 性 ――  

( a )  不 论 它 本 身 的 情 况 如 何 ， 亦 不 论 某 人 对 它 怀 有 甚 么 目 的 ，

它 是 基 于 行 为 本 质 而 涉 及 性 ， 或  

( b )  它 是 基 于 本 身 的 情 况 或 某 人 对 它 所 怀 有 的 目 的（ 或 基 于 两

者 ） 而 涉 及 性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9 8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2 . 9 9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注 意 到 医 疗 专 业 界 对 于 在 进 行 适 当 身 体 检 验

或 医 疗 的 过 程 中 对 某 人 的 阴 道 或 肛 门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提 出 了 类 似 的 关

注 。 部 分 意 见 如 下 ――  

“ 我 们 亦 认 为 应 该 为 医 生 订 定 一 些 免 责 条 款 ，以 免 因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例 如 进 行 乙 状 结 肠 镜 检 查 、大 肠 镜 检 查 或

私 处 检 查 时 ）以 物 件 插 入 投 诉 人 的 阴 道 或 肛 门 而 构 成 罪

行 。这 会 减 少 对 医 生 造 成 尴 尬 ，同 时 无 损 身 体 检 查 得 以

彻 底 进 行 。 ”  

“ 本 会 必 须 强 调 ：  

( 1 )  有 关 法 例 应 加 入 一 项 但 书 ， 将 真 诚 地 进 行 的 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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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及 医 疗 豁 除 于 ‘性 侵 犯 ’这 项 新 罪 行（ 第 一 类 ）

的 范 围 以 外 ， 以 清 楚 说 明 真 正 的 医 疗 行 为 并 不 构

成 罪 行 。  

( 2 )  ‘性 ’的 定 义 应 清 楚 说 明 真 正 的 医 疗 行 为 的 本 质 并

不 涉 及 性 。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0 0  在《 英 格 兰 法 令 》和《 苏 格 兰 法 令 》中 ，新 罪 行 的 构 成 元 素

均 是 只 在 插 入 涉 及 性 时 才 会 触 犯 这 项 罪 行 ，于 是 问 题 在 于“ 性 ”此 字

作 何 解 释 。在《 英 格 兰 法 令 》和《 苏 格 兰 法 令 》中 ，“ 性 ”此 字 均 有

法 定 定 义 ， 这 个 定 义 一 般 适 用 于 所 有 行 为 ， 包 括 插 入 及 触 摸 在 内 。 14 

2 . 1 0 1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多 数 回 应 都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也 许 没 有 需 要 作 出 立 法 修 订 （ 例 如 加 入 免 责 条 款 及 但

书 ），原 因 是 某 特 定 行 为 会 否 构 成“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问 题 ，将 交 由

法 官 及 陪 审 团 依 据 所 得 的 证 据 而 作 出 考 虑 及 裁 定 。 初 步 建 议 1 5 所 建

议 关 于 “ 性 ” 的 定 义 即 已 足 够 。  

2 . 1 0 2  至 于 医 疗 专 业 界 提 出 关 注 ， 要 求 在 有 关 法 例 中 加 入 一 项 但

书 ，将 真 诚 地 进 行 的 身 体 检 验 及 治 疗 豁 除 于“ 性 侵 犯 ”这 项 新 罪 行 的

范 围 以 外 ， 我 们 的 看 法 是 ， 虽 然 我 们 理 解 医 疗 专 业 界 所 表 达 的 关 注 ，

但 认 为 此 问 题 应 交 由 法 官 及 陪 审 团 依 据 席 前 案 件 的 事 实 及 情 况 而 作

出 裁 定 。如 有 证 据 证 明 相 关 行 为 是 纯 粹 为 进 行 真 正 的 身 体 检 验 或 治 疗

而 作 出 的 ， 就 不 会 涉 及 “ 性 ” 。  

2 . 1 0 3  初 步 建 议 1 5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就就 任任 何何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应应 采采 用用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77 88 (( aa ))及及 (( bb ))条条 所所 载载 关关 于于 ““ 性性 ”” 的的 定定

义义 ，， 但但 删删 除除 第第 77 88 (( bb ))条条 中中 的的 ““ 它它 基基 于于 行行 为为 本本 质质 可可 能能 会会

涉涉 及及 性性 以以 及及 ”” 等等 字字 。。 ““ 性性 ”” 的的 定定 义义 故故 此此 会会 类类 似似 下下 文文 ：：

如如 一一 名名 合合 理理 的的 人人 认认 为为 某某 项项 罪罪 行行 符符 合合 以以 下下 情情 况况 ，，它它 便便 是是

涉涉 及及 性性 ――――   

                                                           

14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5.9 至 5.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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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   不不 论论 它它 本本 身身 的的 情情 况况 如如 何何 ，，亦亦 不不 论论 某某 人人 对对 它它 怀怀 有有 甚甚

么么 目目 的的 ，， 它它 是是 基基 于于 行行 为为 本本 质质 而而 涉涉 及及 性性 ，， 或或   

(( bb ))   它它 是是 基基 于于 本本 身身 的的 情情 况况 或或 某某 人人 对对 它它 所所 怀怀 有有 的的 目目 的的

（（ 或或 基基 于于 两两 者者 ）） 而而 涉涉 及及 性性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66：：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性性 侵侵 犯犯 ；； 废废 除除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作作出出肛肛 交交的的罪罪 行行   

2 . 1 0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有 一 项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罪 行 ，而 其 构 成 元 素 为 某 人（ 甲 ）在 未 经 另 一 人（ 乙 ）同 意 而 且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故 意 以 自 己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或 任 何 其

他 东 西 插 入 乙 的 阴 道 或 肛 门 。  

2 . 1 0 5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采 纳 一 项 内 容 参 照 《 苏 格 兰 法 令 》 第 2 ( 4 )

条 的 条 文 。这 项 条 文 的 作 用 是 ，就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罪 行 而 言 ，

凡 提 述 以 某 人 的 身 体 插 入 ， 须 解 释 为 包 括 以 此 人 的 阳 具 插 入 。  

2 . 1 0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的 附 表 1 应 予 修 订 ，在 被

控 人 被 控 强 奸 的 案 件 中 ，容 许 陪 审 团 作 出 法 定 交 替 裁 决 ，改 判 被 控 人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  

2 . 1 0 7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A 条 所 订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0 8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2 . 1 0 9  然 而 ，我 们 亦 注 意 到 一 个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和 一 个 政 府 部 门

提 出 了 以 下 建 议 及 关 注 ， 其 意 见 撮 要 如 下 ――  

一一 个个 妇妇 女女 事事 务务 关关 注注 团团 体体   

-  对〔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性 侵 犯 只 应 包 括 插 入 受 害 人 的 阴 道

或 肛 门 ， 表 示 有 保 留 ； 及  

-  认 为 罪 行 的 严 重 性 应 与 受 害 人 所 受 伤 害 的 程 度 相 称 ，而 插

入 口 腔 所 导 致 的 伤 害 也 可 以 同 样 严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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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个个 政政 府府 部部 门门   

-  关 注“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侵 犯 ”这 项 新 罪 行 对 惩 教 机 构 日 常

运 作 的 影 响 ；  

-  指 出《 监 狱 规 则 》（ 第 2 3 4 章 ，附 属 法 例 A）第 9 条 赋 权

医 生 或 获 医 生 授 权 的 总 惩 教 主 任 、高 级 惩 教 主 任 、惩 教 主

任 或 护 士 ，可 搜 查 囚 犯 的 直 肠 、鼻 孔 、耳 朵 及 其 身 上 任 何

其 他 外 孔 ， 藉 以 从 囚 犯 身 上 取 去 他 未 获 授 权 管 有 的 物 品

（ 搜 查 工 作 以 人 手 进 行 ，而 有 关 人 员 须 用 手 指 插 入 囚 犯 的

直 肠 、 阴 道 等 ） ；  

-  表 示 关 注 在 新 罪 行 之 下 ，当 事 人 是 否 可 能 会 争 辩 说 有 关 搜

查 工 作 并 非 医 疗 性 质 ， 因 而 可 能 引 致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 及  

-  建 议 草 拟 新 罪 行 时 可 顾 及 上 述 情 况 ，释 除 他 们 对 可 能 须 负

上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的 疑 虑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1 0  《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2( 4 )条 订 明 ，“〔 第 1 款 〕所 提 述 的 以 甲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插 入 ，须 解 释 为 包 括 以 甲 的 阳 具 插 入 。”这 项 条 文 的

作 用 是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罪 行 ，会 包 括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插 入 。15 

2 . 1 1 1  鉴 于 我 们 已 建 议 摒 弃 强 奸 一 词 及 把 这 项 罪 行 重 新 命 名 为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

而 且 这 项 罪 行 将 会 涵 盖 对 肛 门 或 阴 道 作 出 任 何 插 入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我 们 并 不 认 为 需 要 订 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罪 行 。  

2 . 1 1 2  关 于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插 入 口 腔 行 为 ， 如 该 行 为 的 本 质 涉 及

性 ， 该 行 为 便 会 由 建 议 的 性 侵 犯 罪 行 所 涵 盖 。  

2 . 1 1 3  就 须 予 检 讨 的 各 项 肛 交 罪 行 而 言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 第 1 1 8 A 条 ） ， 是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中 唯 一 一 项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16 所 有 其 他 各 项 肛 交 罪 行 ，都 是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罪 行 。17 

                                                           

15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5.26 段。  
16 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第 118A 条，任何人与另一人作出肛交，而在肛交时该另一人“对此

并不同意”，此人即属犯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的罪行。  
17 《刑事罪行条例》第 118C、118D、118E 及 118F 条所订的其他肛交罪行，并无提及“对此

并不同意”等字或类似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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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故 此 建 议 现 阶 段 只 废 除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我 们 亦 已 在

本 报 告 书 中 建 议 废 除 一 系 列 其 他 肛 交 罪 行 。 18 

2 . 1 1 4  因 应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就 向 当 事 人 的 直 肠 或 阴 道 进 行 合 法 搜 查

（ 即 搜 查 目 的 并 不 涉 及 性 ）的 意 见 ，我 们 认 为 该 搜 查 工 作 是 否“ 涉 及

性 ”的 问 题 ，应 交 由 法 官 及 陪 审 团 依 据 席 前 案 件 的 事 实 及 情 况 而 作 出

裁 定 。如 对 直 肠 或 阴 道 作 出 插 入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进 行 真 正 的 合 法 搜 查 ，

该 行 为 便 不 会 “ 涉 及 性 ” ， 因 此 不 会 构 成 罪 行 。  

2 . 1 1 5  基 于 上 述 讨 论 ，这 项 建 议 将 予 修 订 ，删 除 关 于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这 项 罪 行 的 各 项 建 议 。 最 终 建 议 1 6 只 会 包 括 一 项 建 议 ， 即

在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这 项 新 罪 行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A 条 所

订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 19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66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

这这 项项 新新 罪罪 行行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AA 条条 所所 订订 的的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77：：触触 摸摸的的定定 义义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88：：性性 侵侵犯犯（（ 第第一一类类 ））   

2 . 1 1 6  由 于 就 这 两 项 建 议 收 到 的 回 应 所 提 出 的 关 注 事 项 有 相 似 之

处 ， 因 此 这 两 项 建 议 会 一 并 考 虑 。  

2 . 1 1 7  就 初 步 建 议 1 7 而 言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采 用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7 9 ( 8 )条 所 载 的 “ 触 摸 ” 定 义 ， 以 便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 包 括 ：  

( a )  以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作 出 的 触 摸 ，  

( b )  以 任 何 其 他 东 西 作 出 的 触 摸 ，  

( c )  透 过 任 何 东 西 作 出 的 触 摸 ，  

                                                           

18 见本报告书第 4.97 至 4.103 段。  
19 见本报告书第 2.60 至 2.61 段最终建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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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包 括 构 成 插 入 的 触 摸 。  

2 . 1 1 8  就 初 步 建 议 1 8 而 言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应 是 ：某 人（ 甲 ）未 经 另 一 人（ 乙 ）同 意 ，而 且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 故 意 作 出 以 下 任 何 一 项 事 情 ：  

( a )  触 摸 乙 而 触 摸 是 涉 及 性 的 ；  

( b )  向 乙 射 出 精 液 ；  

( c )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或 吐 唾 液 行 为 。  

2 . 1 1 9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2 2 条 中 的 猥 亵 侵 犯 罪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2 0  这 两 项 建 议 均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2 . 1 2 1  然 而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部 分 回 应 关 注 新 条 文 应 否 包 括 其 他 种 类

的 体 液 ， 例 如 其 他 各 类 人 体 分 泌 ， 包 括 阳 具 的 前 列 腺 液 和 阴 道 溢 液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2 2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7 9 ( 8 )条 载 有 “ 触 摸 ” 的 定 义 。 此 定 义 适

用 于 该 法 令 第 1 部 的 所 有 性 罪 行 ，并 包 括 插 入 。我 们 赞 成 采 用 英 格 兰

的 定 义 ，因 为 它 能 反 映“ 触 摸 ”涵 义 的 各 种 主 要 诠 释（ 即 是 它 在 释 义

条 款 中 列 明 “ 触 摸 ” 的 通 用 定 义 ） 。 20 

2 . 1 2 3  如 触 摸 的 定 义 包 括 插 入 ， 则 在 所 有 涉 及 插 入 式 侵 犯 的 案 件

中 ，均 可 提 出 性 侵 犯 的 控 罪 ，但 在 这 类 案 件 中 ，我 们 估 计 控 方 不 会 在

下 述 的 情 况 中 提 出 性 侵 犯 的 控 罪 ：有 证 据 显 示 有 人 以 阳 具 插 入 受 害 人

的 阴 道 、肛 门 或 口 腔 ；或 有 人 非 以 阳 具 插 入 受 害 人 的 阴 道 或 肛 门 。我

们 反 而 认 为“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 才 是 适 当 的 控 罪 。  

2 . 1 2 4  至 于 有 回 应 者 关 注 新 条 文 应 否 包 括 其 他 种 类 体 液 一 事 ，我 们

承 认 在 涉 及 性 方 面 排 出 其 他 各 类 体 液 的 情 况 虽 属 罕 见 ，但 仍 是 有 可 能

的 。 因 此 ， 我 们 同 意 把 “ 其 他 体 液 ” 纳 入 有 关 罪 行 的 范 围 。  

                                                           

20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6.10 至 6.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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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2 5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并 鉴 于 初 步 建 议 1 7 及 1 8 均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 们 保 留 了 初 步 建 议 1 7 及 1 8， 但 在 初 步 建 议 1 8 ( c )的 “ 吐 唾 液 ” 之

后 加 入 “ 或 排 出 其 他 体 液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采采 用用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77 99 (( 88 ))

条条 所所 载载 的的““ 触触 摸摸 ””定定 义义 ，，以以 便便 就就 任任 何何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触触

摸摸 包包 括括 ：：   

(( aa ))   以以 身身 体体 的的 任任 何何 部部 分分 作作 出出 的的 触触 摸摸 ，，   

(( bb ))   以以 任任 何何 其其 他他 东东 西西 作作 出出 的的 触触 摸摸 ，，   

(( cc ))   透透 过过 任任 何何 东东 西西 作作 出出 的的 触触 摸摸 ，，   

尤尤 其其 包包 括括 构构 成成 插插 入入 的的 触触 摸摸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罪罪 的的 构构 成成 元元 素素 应应 是是 ：：某某

人人（（ 甲甲 ）） 未未 经经 另另 一一 人人（（ 乙乙 ）） 同同 意意 ，， 而而 且且 并并 非非 合合 理理 地地 相相

信信 乙乙 同同 意意 ，， 故故 意意 作作 出出 以以 下下 任任 何何 一一 项项 事事 情情 ：：   

(( aa ))   触触 摸摸 乙乙 而而 触触 摸摸 是是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   

(( bb ))   向向 乙乙 射射 出出 精精 液液 ；；   

(( cc ))   向向 乙乙 作作 出出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射射 尿尿 液液 、、吐吐 唾唾 液液 或或 排排 出出 其其 他他 体体

液液 的的 行行 为为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22 条条 中中 的的 猥猥 亵亵 侵侵 犯犯 罪罪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99：：性性 侵侵犯犯（（ 第第二二类类 ））   

2 . 1 2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也 应 是 ：

某 人（ 甲 ）未 经 另 一 人（ 乙 ）同 意 ，而 且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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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作 出 一 项 本 质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而 这 项 行 为 令 乙 意 识 到 对 方 会 使 用 或

恐 吓 使 用 即 时 及 非 法 的 人 身 暴 力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2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2 8  我 们 注 意 到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因 此 ，我 们 并 无 其 他

补 充 ， 这 项 建 议 亦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99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罪罪 的的 构构 成成 元元 素素 也也 应应 是是 ：：

某某 人人（（ 甲甲 ）） 未未 经经 另另 一一 人人（（ 乙乙 ））同同 意意 ，，而而 且且 并并 非非 合合 理理 地地

相相 信信 乙乙 同同 意意 ，，故故 意意 作作 出出 一一 项项 本本 质质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而而 这这

项项 行行 为为 令令 乙乙 意意 识识 到到 对对 方方 会会 使使 用用 或或 恐恐 吓吓 使使 用用 即即 时时 及及 非非

法法 的的 人人 身身 暴暴 力力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 00：：性性 侵侵犯犯（（ 第第三三类类 ））；；保保 留留猥猥亵亵 露露体体罪罪   

2 . 1 2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应 进 一 步

是 ：某 人（ 甲 ）未 经 另 一 人（ 乙 ）同 意 ，而 且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

故 意 作 出 一 项 本 质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而 该 项 行 为 若 然 被 乙 知 道 ，则 相 当

可 能 会 为 乙 带 来 恐 惧 、低 贬 或 伤 害 ，但 乙 是 否 实 际 上 知 道 该 行 为 ，却

不 会 对 该 罪 行 的 构 成 有 所 影 响 。  

2 . 1 3 0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保 留《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4 8 条 所 订 的 猥 亵 露 体 罪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3 1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多 数 回 应 都 不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有 关 回 应 大 部 分

就“ 拍 摄 裙 底 ”提 出 意 见 ，并 反 对 把 性 侵 犯 的 范 围 扩 大 至 包 括“ 拍 摄

裙 底 ”。他 们 主 要 关 注 的 是“ 拍 摄 裙 底 ”并 非 一 种 性 侵 犯 的 形 式 。他

们 反 而 建 议 新 订 一 项 窥 淫 罪 ， 以 涵 盖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的 行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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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3 2  由 于 我 们 已 于 2 0 1 9 年 4 月 发 表 《 窥 淫 罪 》 报 告 书 （ 建 议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窥 淫 罪 ，以 针 对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为 了 性 的 目 的 而 对 另 一 人

进 行 观 察 或 视 像 记 录 的 行 为 ；以 及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罪 ），因 此 除 了 维 持 在 有 关 性 侵 犯 的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保 留《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4 8 条 所 订 的 猥 亵 露 体 罪 的 建 议 外 ， 初 步 建 议 2 0 的 首

个 部 分（ 即 性 侵 犯（ 第 三 类 ））已 予 摒 弃 。本 报 告 书 第 4 章 会 参 照《 窥

淫 罪 》报 告 书 ，对 针 对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行 为 的 建 议 特 定 罪 行 作 更

详 细 的 讨 论 。  

2 . 1 3 3  因 此 ， 初 步 建 议 2 0 已 作 修 订 ， 删 除 了 首 个 部 分 ， 并 作 出 了

轻 微 的 修 改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00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有有 关关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拍拍 摄摄 裙裙 底底 的的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 应应 保保 留留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44 88 条条

所所 订订 的的 猥猥 亵亵 露露 体体 罪罪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11：： 导导 致致 他他 人人 在在 不不 同同 意意 的的 情情 况况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为为；；及及废废 除除以以 威威胁胁或或 恐恐吓吓促促 致致他他人人 作作非非法法 的的性性 行行 为为

这这 项项罪罪行行   

2 . 1 3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一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4 条 ，

但 作 出 必 要 的 修 改 。  

2 . 1 3 5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应 在 这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建 议 罪 行 的 构 成 部 分 中 加 入“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等 字 。

在 加 入 上 述 字 眼 后 ， 虽 然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可 以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或 境 外 发

生 ， 但 导 致 它 发 生 的 行 为 却 必 须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发 生 。  

2 . 1 3 6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9 条 中 的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2 . 1 3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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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3 8  然 而 ， 我 们 亦 注 意 到 有 少 数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作 出 零 星 回

应 ， 表 示 因 恐 防 公 众 所 获 保 障 可 能 减 少 而 反 对 废 除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9 条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2 . 1 3 9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应 订 立 一 项 新 罪 行 ，以 涵 盖 强 迫 他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我 们 认 为 这 种 行 为 严 重 侵 犯 另 一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 所 以 应 特 别 订 立 一 项 罪 行 来 处 理 这 种 行 为 。  

2 . 1 4 0  英 格 兰 罪 行 和 苏 格 兰 罪 行 建 基 于 同 一 理 据 ，旨 在 网 罗 相 类 似

的 刑 事 行 为 ，即 强 迫 他 人 在 违 反 自 己 意 愿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或 参 与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问 题 在 于 我 们 究 竟 应 沿 用 英 格 兰 的 用 词 称 新 罪 行 为“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还 是 沿 用 苏 格 兰 的 用 词 称

新 罪 行 为 “ 性 胁 迫 ” 。  

2 . 1 4 1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英 格 兰 的 用 词 较 清 晰 明 确 ，故 此 建

议 采 用 。 英 格 兰 的 用 词 可 令 大 家 更 清 楚 明 白 这 项 罪 行 的 主 要 构 成 部

分 ，那 就 是 导 致 另 一 人 进 行 某 种 形 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以 及 未 有 得 到

此 人 同 意 。有 关 用 词 要 比 苏 格 兰 法 例 的 用 词 可 取 。在 苏 格 兰 的 法 例 中 ，

这 项 罪 行 的 名 称 只 显 示 出 罪 行 涉 及 某 种 胁 迫 ，但 未 能 显 示 出 罪 行 的 其

他 主 要 构 成 部 分 ，那 就 是“ 导 致 ”罪 行 发 生 的 行 为 ，以 及 未 有 得 到 另

一 人 同 意 参 与 强 迫 性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2 . 1 4 2  我 们 亦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在 新 的 导 致 罪 行 订 立 后 ，应 废 除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9 条 所 订 的 现 有 促 致 罪 行 。现 有 的 促 致 罪 行 流

于 过 分 狭 窄 ，因 为 它 只 涵 盖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所 促 致 的 非 法 性 行 为 。导 致

罪 行 则 不 然 ，只 要 某 人“ 导 致 ”另 一 人 在 本 身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便 会 触 犯 这 项 罪 行 。“ 导 致 ”将 包 括 暴 力 威 胁 、诱 使 或

甚 至 劝 说 。因 此 ，这 项 导 致 罪 行 所 网 罗 的 强 迫 性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范 围

要 比 现 有 的 促 致 罪 行 所 网 罗 者 更 广 阔 ，而 且 这 项 罪 行 可 提 供 保 障 以 针

对 强 迫 性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促 致 罪 行 亦 再 无 需 继 续 存 在 。  

2 . 1 4 3  现 有 的 促 致 罪 行 可 网 罗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所 促

致 的 非 法 性 行 为 。虽 然 有 关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可 以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或 境 外

发 生 ，但 促 致 它 发 生 的 行 为 却 必 须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发 生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应 同 样 在 这 项 新 的 导 致 罪 行 的 构 成 部 分 中 加 入“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等 字 ，否 则 新 的 导 致 罪 行 便 会 较 现 有 的 促 致 罪 行 狭 窄 。在 导 致

罪 行 的 构 成 部 分 中 加 入“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等 字 后 ，虽 然 有 关 的 涉 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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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行 为 可 以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或 境 外 发 生 ，但 导 致 它 发 生 的 行 为 却 必 须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发 生 。 这 样 会 有 助 防 止 跨 境 的 性 罪 行 。  

2 . 1 4 4  至 于 对 所 收 到 回 应 ，我 们 并 不 同 意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9 条 会 导 致 公 众 所 获 保 障 减 少 。我 们 认 为 如 威 胁 及 恐 吓 的 元 素 存 在 ，

当 事 人 是 否 同 意 并 非 争 论 点 。我 们 特 此 重 申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第 3 . 8 至

3 . 1 0 段 的 讨 论 ，其 中 建 议 所 采 用 的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应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 ( a )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并 且 (b )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即 属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因 此 ，

如 存 在 威 胁 或 恐 吓 ，显 然 受 威 胁 或 恐 吓 的 人 是 无 法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给 予

同 意 。  

2 . 1 4 5  基 于 上 述 讨 论 ， 初 步 建 议 2 1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应应 加加 入入 一一 项项 导导 致致 他他 人人 在在 不不 同同 意意 的的 情情

况况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44 条条 ，， 但但 作作 出出 必必 要要 的的 修修 改改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应应 在在 这这 项项 导导 致致 他他 人人 在在 不不 同同 意意 的的 情情 况况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建建 议议 罪罪 行行 的的 构构 成成 部部 分分 中中 加加 入入““ 在在 香香

港港 或或 外外 地地 ””等等 字字 。。在在 加加 入入 上上 述述 字字 眼眼 后后 ，，虽虽 然然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可可 以以 是是 在在 香香 港港 境境 内内 或或 境境 外外 发发 生生 ，，但但 导导 致致 它它 发发 生生 的的

行行 为为 却却 必必 须须 是是 在在 香香 港港 境境 内内 发发 生生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第第 11 11 99 条条 中中 的的 以以 威威 胁胁 或或 恐恐 吓吓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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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33 章章   咨咨 询询 回回 应应 概概 览览 及及 我我 们们 的的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咨咨询询文文件件   

 

3 . 1  2 0 1 6 年 1 1 月 ， 小 组 委 员 会 发 表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 列 出 4 1

项 建 议 供 公 众 讨 论 和 发 表 意 见 。咨 询 工 作 原 定 于 2 0 1 7 年 2 月 1 0 日 结

束 ，但 由 于 收 到 延 长 提 交 回 应 期 限 的 要 求 ，故 延 长 至 2 0 1 7 年 3 月 1 0

日 。  

3 . 2  我 们 收 到 1 2 9 份 书 面 回 应 ，分 别 来 自 专 业 团 体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儿 童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人 权 关 注 团 体 、医 疗 专 业 人 员 、法 律 专

业 团 体 、政 府 部 门 、社 会 福 利 关 注 团 体 、其 他 组 织 及 个 别 人 士 ，从 不

同 角 度 就 这 个 改 革 范 畴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料 及 真 知 灼 见 。这 些 不 同

意 见 及 观 点 有 助 我 们 重 订 该 咨 询 文 件 中 的 部 分 建 议 ， 下 文 会 加 以 讨

论 。我 们 特 此 再 次 感 谢 所 有 曾 就 该 咨 询 文 件 提 出 意 见 的 回 应 者 对 本 报

告 书 所 作 贡 献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在在香香 港港同同意意 年年龄龄应应 划划一一为为 11 66 岁岁   

3 .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香 港 同 意 年 龄 应 划 一 为 1 6 岁 ， 并 应 不 论

性 别 和 性 倾 向 而 适 用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5  有 鉴 于 Leung TC William Roy 诉 律 政 司 司 长 案 的 司 法 判 决 ，1 以

及 越 来 越 多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区 采 用 划 一 同 意 年 龄 ，我 们 发 觉 难 以 找 到 任

何 理 据 ，足 以 支 持 容 许 同 性 与 异 性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同 意 年 龄 差 别 可 继

续 存 在 于 香 港 。我 们 这 次 改 革 的 指 导 原 则 ，是 性 罪 行 的 法 律 不 应 带 有

性 倾 向 或 性 行 为 习 惯 方 面 的 区 分 。这 项 原 则 也 支 持 在 不 同 性 倾 向 的 人

之 间 ，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同 意 年 龄 应 该 相 同 。  

                                                           

1 Leung TC William Roy 诉律政司司长， [2005] HKCFI 713; [2005] 3 HKLRD 657; [2005] 3 HKC 77; 

HCAL160/2004 案，原讼法庭。上诉法庭维持原讼法庭的裁决（CACV 31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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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每 个 国 家 的 同 意 年 龄 都 有 所 不 同 ，由 13 岁 至 1 8 岁 不 等 。不

过 ， 大 部 分 国 家 的 同 意 年 龄 是 1 6 岁 。  

3 . 7  同 样 地 ， 我 们 找 不 到 任 何 有 力 的 理 据 ， 足 以 支 持 把 现 时 的

1 6 岁 指 标 提 高 或 降 低 ，而 这 个 年 龄 在 社 会 上 沿 用 已 久 并 且 深 入 民 心 。

事 实 上 ，降 低 同 意 年 龄 可 能 会 有 不 良 后 果 ，那 就 是 鼓 励 儿 童 过 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在 另 一 方 面 ， 建 议 提 高 同 意 年 龄 也 可 能 会 受 到 批 评 ，

因 为 这 个 建 议 没 有 顾 及 到 现 时 儿 童 在 生 理 和 心 理 方 面 的 成 熟 年 龄 已

比 以 前 提 早 了 很 多 。  

3 . 8  有 见 及 此 ，并 鉴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在 香 港 同 意 年 龄 应 划 一 为 1 6 岁 ， 并 应 不 论 性 别 和 性 倾 向 而 适 用 。

因 此 ， 初 步 建 议 1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在在 香香 港港 同同 意意 年年 龄龄 应应 划划 一一 为为 11 66 岁岁 ，， 并并 应应 不不

论论 性性 别别 和和 性性 倾倾 向向 而而 适适 用用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涉涉及及 儿儿童童及及 少少年年人人 的的罪罪行行 应应该该无无 分分性性别别  

3 .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中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应 该

无 分 性 别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1  海 外 司 法 管 辖 区（ 包 括 澳 大 利 亚 、加 拿 大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和 苏 格 兰 ）法 例 的 一 般 趋 势 ，是 男 女 童 在 免 受 性 剥 削 的 保 护 方 面 会 得

到 平 等 待 遇 ，并 且 无 分 性 别 。 2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在 新 法 例 中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应 该 无 分 性 别 。  

3 . 1 2  鉴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不 作 修 订 。  

                                                           

2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3.4 至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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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及及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该该

无无 分分 性性 别别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33：：应应订订 有有不不同同 系系列列的的 罪罪行行，， 分分别别涉涉及及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及及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的的儿儿童童  

3 . 1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法 律 应 反 映 对 两 类 少 年 人 的 保 护 ， 即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和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 就 两 者 应 分 别 订 有 不 同 系 列 的 罪 行 ，

而 不 是 只 订 立 单 一 项 侵 犯 儿 童 罪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5  我 们 不 赞 成 保 留《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的 现 有 做 法 。现 时 的 做 法

包 括 有 不 同 的 同 意 年 龄（ 分 别 是 1 3、 1 6、 1 8 及 2 1 岁 ），而 且 指 明 性

别 和 带 有 性 倾 向 歧 视 成 分 。在 初 步 建 议 1 中 ，我 们 建 议 同 意 年 龄 应 划

一 为 1 6 岁 ， 并 应 不 论 性 别 和 性 倾 向 而 适 用 。  

3 . 1 6  另 一 项 议 题 则 是 不 同 罪 行 之 间 应 否 有 重 迭 。在《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与 年 龄 在 1 3 岁 以 下 女 童 性 交 的 罪 行 以 及 与 年 龄 在 16 岁 以 下

女 童 性 交 的 罪 行 ， 两 者 之 间 有 重 迭 。 在 《 英 格 兰 法 令 》 中 ， 涉 及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一 系 列 罪 行 ， 与 涉 及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另 一 系 列 罪 行 ，

两 者 之 间 也 有 重 迭 。另 一 方 面 ，在《 苏 格 兰 法 令 》中 ，涉 及 幼 童（ 即

未 满 1 3 岁 者 ）的 一 系 列 罪 行 ，与 涉 及 较 年 长 儿 童（ 即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者 ） 的 另 一 系 列 罪 行 ， 两 者 之 间 并 无 重 迭 。 3  

3 . 1 7  我 们 赞 同 英 格 兰 的 做 法 ，即 不 同 罪 行 之 间 应 有 重 迭 。在 不 能

肯 定 有 关 儿 童 在 罪 行 发 生 时 是 否 未 满 1 3 岁 的 情 况 下 ， 这 做 法 可 避 免

或 会 出 现 的 漏 洞 。这 种 情 况 是 可 以 发 生 的 ，例 如 罪 行 发 生 于 很 久 之 前 ，

而 有 关 儿 童 已 无 法 清 楚 记 得 案 发 是 否 在 他 或 她 年 满 1 3 岁 之 前 。 在 此

类 个 案 中 ， 被 控 人 可 被 控 以 涉 及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罪 行 。  

                                                           

3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3.24 至 3.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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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8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并 鉴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初 步 建 议 3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法法 律律 应应 反反 映映 对对 两两 类类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保保 护护 ，， 即即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和和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 就就 两两 者者 应应 分分 别别 订订 有有 不不

同同 系系 列列 的的 罪罪 行行 ，， 而而 不不 是是 只只 订订 立立 单单 一一 项项 侵侵 犯犯 儿儿 童童 罪罪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44：：从从所所 有有涉涉及及 性性交交或或 性性行行为为 的的罪罪行行 中中删删除除““ 非非

法法 ””一一词词  

3 . 1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从《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内 所 有 涉 及 性 交 或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中 删 除 “ 非 法 ” 一 词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1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3 . 2 2  在《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有 多 项 罪 行 是 与“ 非 法 性 交 ”或“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 有 关 的 。 鉴 于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所 阐 述 的 司 法 和 立 法 发

展 ， 4 我 们 难 以 看 到 在 任 何 有 关 条 文 中 保 留 “非 法 ”一 词 有 何 作 用 。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应 藉 此 机 会 ，把“非 法 ”这 个 已 属 过

时 的 用 词 从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内 所 有 涉 及 性 交 或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中 删

除 。 5  

3 . 23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4 不 作 修 订 。  

                                                           

4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3.46 至 3.50 段。  
5  小组委员会在第一份咨询文件中，并没有处理涉及非法性交或非法的性行为的罪行中关于

“非法”一词的议题。在第二份咨询文件中，小组委员会已达成结论，认为应删去“非法”一

词。因此，读者在阅读小组委员会的第一份咨询文件时，应假定在涉及非法性交或非法的

性行为的罪行中，所有对“非法”一词的提述均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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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应应 从从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内内 所所

有有 涉涉 及及 性性 交交 或或 性性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中中 删删 除除 ““ 非非 法法 ”” 一一 词词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55：：涉涉及及 儿儿童童及及 少少年年人人 的的罪罪行行 可可由由成成 年年罪罪 犯犯 或或

儿儿 童童罪罪犯犯 干干犯犯   

3 . 2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建 议 订 立 的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可

由 成 年 罪 犯 或 儿 童 罪 犯 干 犯 ， 故 有 关 法 例 无 须 指 明 罪 犯 的 年 龄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6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3 . 2 7  我 们 赞 成 订 立 单 一 套 可 由 成 年 罪 犯 或 儿 童 罪 犯 干 犯 的 罪 行 。

这 做 法 胜 在 简 单 ， 又 可 避 免 在 不 确 定 被 控 人 的 年 龄 时 提 出 错 误 的 控

罪 。  

3 . 2 8  再 者 ，法 官 可 运 用 其 判 刑 酌 情 权 ，对 儿 童 罪 犯 判 处 较 成 年 罪

犯 为 轻 的 刑 罚 （ 假 如 根 据 案 件 情 况 而 需 要 这 样 做 ） 。 6  

3 . 2 9  初 步 建 议 5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的的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及及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罪罪 行行 ，，可可

由由 成成 年年 罪罪 犯犯 或或 儿儿 童童 罪罪 犯犯 干干 犯犯 ，，故故 有有 关关 法法 例例 无无 须须 指指 明明 罪罪

犯犯 的的 年年 龄龄 。。   

                                                           

6  在涉及儿童罪犯的案件中，控方可行使检控酌情权，以确保只有确当的案件才会提交法庭

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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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66：：绝绝对对 法法律律责责 任任应应否否 适适用用于于 涉涉及及年年满满 11 33 岁岁

但但 未未满满 11 66 岁岁 儿儿童童 的的罪罪行行 ，，以以及及 在在此此情情 况况下下应应 否否区区 分分 插插

入入 式式和和非非 插插入入式式 涉涉及及性性 的的行行为为 ，，应应交交 由由香香港港 社社会会考考 虑虑   

3 . 3 0  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以 下 议 题 ，即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应 否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以 及 在 此 情 况 下 应 否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应 交 由 香 港 社 会 考 虑 。小 组 委 员 会 为 此 邀

请 公 众 就 这 个 议 题 发 表 意 见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3 1  我 们 收 到 的 意 见 压 倒 性 地 支 持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大 部 分 回 应 表 示 需 要 根 据 保 护 原 则

保 护 这 个 年 龄 组 别 的 人 。虽 然 有 些 回 应 承 认 这 个 年 龄 组 别 的 青 少 年 可

能 会 出 于 好 奇 而 尝 试 性 行 为 ， 但 法 律 仍 应 清 晰 地 对 他 们 给 予 充 分 保

护 ， 使 他 们 免 受 性 剥 削 和 侵 犯 。  

3 . 3 2  至 于 在 此 情 况 下 应 否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都 反 对 区 分 。普 遍 意 见 认 为 不 论 插 入 与 否 ，对 受 害 人 所

造 成 的 心 理 伤 害 在 程 度 上 并 无 分 别 。我 们 注 意 到 提 出 反 对 的 主 要 是 与

儿 童 有 关 的 组 织 ／工 作 者 ， 以 及 心 理 学 协 会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3 3  有 两 个 议 题 需 要 考 虑 ： ( 1 )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应 否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 以 及 ( 2 ) 在 此 情 况 下 ， 应 否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3 4  就 第 一 个 议 题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至 于 第 二

个 议 题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部 分 回 应 均 倾 向 于 不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我 们 赞 同 从 公 众 所 收 到 的 意 见 及 回 应 ，认 为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应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以 及 在 此 情 况 下

不 应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3 5  在 小 组 委 员 会 仔 细 考 虑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时 ，终 审 法 院 颁 下 蔡 伟

麟 诉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 Choi Wai Lun v HKSAR） 7 这 宗 案 件 的 判 决 。 总 括

而 言 ， 终 审 法 院 裁 定 ， 如 有 关 受 害 人 未 满 1 6 岁 ， 违 反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22 (1 )及 ( 2 )条（ 一 并 理 解 ）的“ 猥 亵 侵 犯 ”罪 不 属 于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罪 行 。此 外 ，终 审 法 院 亦 裁 定 控 方 无 需 就 受 害 人 的 年 龄 证 明 犯 罪

                                                           

7  [2018] 3 HKC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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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念 。相 反 ，被 控 人 如 能 够 按 相 对 可 能 性 衡 量 标 准 证 明 他 真 诚 并 合 理

地 相 信 受 害 人 年 满 16 岁 或 以 上 ， 即 可 以 此 作 为 免 责 辩 护 。  

3 . 3 6  蔡 伟 麟 案 的 判 决 限 于 对《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22 条（即“ 猥

亵 侵 犯 ”罪 ）的 诠 释 。再 者 ，即 使 有 人 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提 出 宪 法 或

成 文 法 上 的 质 疑 ，也 未 必 会 成 功 。因 此 ，鉴 于 社 会 要 求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应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

以 及 不 应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3 7  为 反 映 我 们 上 述 的 意 见 ， 初 步 建 议 6 予 以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我我 们们 认认 为为 ，， 绝绝 对对 法法 律律 责责 任任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涉涉 及及 年年 满满 11 33 岁岁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66 岁岁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 以以 及及 不不 应应 区区 分分 插插 入入 式式 和和 非非 插插

入入 式式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77：：就就涉涉 及及儿儿童童 的的罪罪行行 而而言言应应 废废除除婚婚 姻姻关关 系系 免免

责责 辩辩护护   

3 . 3 8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就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而 言 ，新 法 例 不 应 订 有

婚 姻 关 系 免 责 辩 护 ， 而 现 有 的 任 何 此 类 免 责 辩 护 亦 应 予 废 除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3 9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4 0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3 . 4 1  根 据《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2 2 ( 1 )条 ，任 何 人 猥 亵 侵 犯 另 一 人 ，

即 属 犯 罪 。然 而 ，根 据《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2 2 ( 3 )条 ，任 何 人 如 基 于

合 理 理 由 而 相 信 他 或 她 与 另 一 人 为 已 婚 夫 妇 ，则 不 会 在 上 述 情 况 下 犯

猥 亵 侵 犯 该 另 一 人 的 罪 行 。  

3 . 4 2  任 何 人 如 向 另 一 名 16 岁 以 下 的 人 作 出 猥 亵 行 为 ， 只 要 经 该

另 一 人 同 意 ， 而 两 人 为 合 法 夫 妇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两 人 为 合 法 夫 妇 ，

则 他 或 她 可 因 第 122(3)条 的 效 力 而 免 除 猥 亵 侵 犯 的 法 律 责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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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3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第 5 . 2 4 至 5 . 3 8 段 胪 列 了 支 持 和 反 对 在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中 保 留 婚 姻 关 系 免 责 辩 护 的 论 点 。

我 们 理 解 这 项 议 题 可 引 起 很 大 争 议 。我 们 认 为 保 护 原 则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亦 是 改 革 涉 及 易 受 伤 害 的 人 （ 例 如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 的 罪 行 时 首

要 依 循 的 。 在 香 港 ， 人 们 普 遍 认 为 与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发 生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是 不 对 的 。  

3 . 4 4  初 步 建 议 7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就就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新新 法法 例例 不不 应应 订订 有有

婚婚 姻姻 关关 系系 免免 责责 辩辩 护护 ，，而而 现现 有有 的的 任任 何何 此此 类类 免免 责责 辩辩 护护 亦亦 应应

予予 废废 除除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88：：将将年年满满 11 33 岁岁但但 未未满满 11 66 岁岁 的的人人 之之间间 经经同同意意

下下 进进行行的的 涉涉及及性性 的的行行为为 一一律律订订 为为刑刑事事 罪罪行行，，但但 控控方方 可可 行行

使使 检检控控酌酌 情情权权对对 适适当当的的 案案件件提提 出出控控告告   

3 . 4 5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将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人 之 间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所 有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一 律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但 认 同 控 方 可 行 使 检

控 酌 情 权 以 决 定 是 否 适 宜 对 个 别 案 件 提 出 控 告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4 6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相 当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  

3 . 4 7  一 个 政 府 部 门 就 男 女 童 待 遇 不 同 提 出 了 意 见（ 待 遇 不 同 是 指

根 据 现 有 法 律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女 童 不 会 因 为 经 同 意 下 性 交

而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而 男 童 却 可 能 须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但 根 据 初 步 建 议

8， 男 女 童 均 须 负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 有 关 问 题 是 待 遇 不 同 会 否 使 女 童 受

到 较 少 保 护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4 8  任 何 人 与 1 3 岁 以 下 的 幼 童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被 认 为 是 绝

对 错 误 。可 是 ，对 于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少 年 人 ，他 们 之 间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例 如 少 年 爱 侣 偷 尝 禁 果 ，是 否 应 受 到 刑 事 法

干 预 这 个 问 题 ， 大 家 的 看 法 就 未 必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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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9  对 此 议 题 可 以 有 三 种 处 理 模 式 ：  

( i )  将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人 之 间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但 控 方 可 行 使 检 控 酌 情 权 以 决 定 是 否 提

出 控 告 。  

( ii )  将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人 之 间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但 订 明 如 果 所 涉 及 的 是 年 龄 相 近 的 少 年

人 ， 则 可 豁 免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  

( iii )  不 将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人 之 间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  

3 . 5 0  第 一 种 模 式 是 香 港 现 时 的 做 法 ，也 是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所 采 用

的 模 式 。  

3 . 5 1  我 们 认 为 ，不 能 只 因 儿 童 年 龄 相 近 便 假 定 他 们 之 间 的 性 关 系

是 经 完 全 同 意 的 。  

3 . 5 2  保 护 原 则 也 意 味 着 不 应 鼓 励 儿 童 在 身 心 状 况 还 未 能 承 担 后

果 之 前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5 3  尽 管 年 轻 人 确 有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但 这 不 是 将 之 合 法 化 或

以 任 何 方 式 作 出 鼓 励 的 适 当 理 由 。 法 律 应 为 年 轻 人 的 行 为 订 立 规 范 。 

3 . 5 4  就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提 出 的 关 注 （ 见 上 文 第 3 . 4 7 段 ） ， 我 们 认

为 对 于 那 些 对 另 一 儿 童 或 少 年 人 性 剥 削 的 儿 童 或 少 年 人 施 加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并 不 一 定 表 示 他 们 必 定 会 被 检 控 。检 控 酌 情 权 可 确 保 只 将 适

当 的 案 件 提 交 法 庭 。不 涉 性 剥 削 的 个 案 ，可 按 照 警 司 警 诫 计 划 以 警 诫

方 式 处 理 ，而 该 计 划 在 香 港 似 乎 也 一 直 行 之 有 效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适 宜 就 检 控 酌 情 权 的 行 使 订 立 指 引 。  

3 . 5 5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8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将将 年年 满满 11 33 岁岁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66 岁岁 的的 人人 之之 间间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的的 所所 有有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一一 律律 订订 为为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但但 认认

同同 控控 方方 可可 行行 使使 检检 控控 酌酌 情情 权权 以以 决决 定定 是是 否否 适适 宜宜 对对 个个 别别 案案

件件 提提 出出 控控 告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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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99：：建建议议 新新订订罪罪 行行：：以以 阳阳具具对对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童童

作作 出出插插入入 行行为为及及 以以阳阳具具对对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儿儿 童童作作出出 插插入入行行 为为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00：：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罪罪行行：：对对 11 33 岁岁 以以下下 儿儿童童 作作出出插插

入入 行行为为及及对对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儿儿 童童作作出出 插插入入行行 为为   

3 . 5 6  由 于 收 到 的 回 应 所 提 出 的 关 注 事 项 有 相 似 之 处 ，因 此 这 两 项

建 议 会 一 并 考 虑 。  

3 . 5 7  在 初 步 建 议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阳

具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5 条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以 阳 具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同 类 罪 行 。  

3 . 5 8  在 初 步 建 议 1 0， 小 组 委 员 会 提 出 以 下 建 议 ：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6 条 。  

-  订 立 一 项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同 类 罪 行 。  

-  采 纳 一 项 内 容 参 照 《 苏 格 兰 法 令 》 第 1 9 ( 2 )条 的 条 文 ， 订 明

就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及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罪 行 而 言 ，提 述 以 某 人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插 入 ，须 解

释 为 包 括 提 述 以 该 人 的 阳 具 插 入 。  

-  修 订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附 表 1， 在 被 控 人 被 控 以 阳 具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罪 的 案 件 中 ，容 许 作 出 法 定 交 替 裁

决 ， 改 判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罪 ； 同 样 地 ， 在 被

控 人 被 控 以 阳 具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罪 的 案 件

中 ， 容 许 作 出 法 定 交 替 裁 决 ， 改 判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罪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5 9  这 两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6 0  由 于 我 们 建 议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涵 盖 对 肛 门 或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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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作 出 任 何 插 入 ，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因 此 初 步 建 议 9 和 1 0 需 要

作 适 当 修 改 。  

3 . 6 1   我 们 认 为 只 须 为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立 一 项 罪 行 ，并 维 持

为 两 个 年 龄 组 别 订 立 不 同 罪 行 ， 即 一 项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罪 行 ， 以 及 一 项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罪 行 。  

3 . 6 2  我 们 注 意 到 ，《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5 及 6 条 并 无 涵 盖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因 此 ，为 了 反 映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及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会 涵 盖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我 们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包 括 一 项 内 容 参 照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第 3 1 9 条 的 条 文 ，订 明 性 插 入 的 范 围 应 包 括 对 阴 道

或 肛 门 作 出 插 入 ，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3 . 6 3  因 此 ， 初 步 建 议 9 予 以 摒 弃 ， 初 步 建 议 1 0 则 予 以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00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对对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作作

出出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55 及及 66 条条 。。   

然然 而而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亦亦 应应 纳纳 入入 一一 项项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西西 澳澳 大大

利利 亚亚《《 11 99 11 33 年年 刑刑 事事 法法 典典 法法 令令 汇汇 编编 法法 令令 》》第第 33 11 99 条条 的的 条条

文文 ，，订订 明明 性性 插插 入入 的的 范范 围围 应应 包包 括括 对对 阴阴 道道 或或 肛肛 门门 作作 出出 任任 何何

插插 入入 ，， 以以 及及 以以 阳阳 具具 插插 入入 口口 腔腔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对对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作作 出出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的的 同同 类类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11：：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罪罪行行：：性性 侵侵犯犯 11 33 岁岁 以以下下 儿儿童童及及

性性 侵侵犯犯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儿儿童童   

3 . 6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性 侵 犯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罪 行 。该 罪 行 的 构 成 元 素 为 任 何 人（ 甲 ）故 意 向 另 一 人（ 乙 ）

作 出 以 下 任 何 一 项 行 为 ， 而 乙 是 1 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  

(a)  触 摸 乙 而 触 摸 是 涉 及 性 的 ；  

(b)  向 乙 射 出 精 液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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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或 吐 唾 液 行 为 。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性 侵 犯 16 岁 以 下 儿 童 ” 的 同 类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6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相 当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  

3 . 6 6  在 收 到 的 正 面 回 应 中 ，一 些 意 见 认 为 现 有 建 议 只 涵 盖 向 受 害

儿 童 射 出 精 液 和 射 尿 液 或 吐 唾 液 ，但 不 包 括 其 他 种 类 的 体 液 ，例 如 阳

具 的 前 列 腺 液 及 女 性 的 阴 道 溢 液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6 7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也 注 意 到 他 们 表 达

的 意 见 。  

3 . 6 8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建 议（ 就 成 年 人 而 言 ）性 侵 犯 应 分 为 三 个 类

别 。第 一 类 别 是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向 他 人 射 出 精 液 ，以 及 向 他 人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或 吐 唾 液 行 为 。第 二 类 别 是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而 这 项

行 为 使 另 一 人 意 识 到 对 方 会 使 用 或 恐 吓 使 用 即 时 及 非 法 的 人 身 暴 力 。

第 三 类 别 是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而 该 项 行 为 若 然 被 另 一 人（ 乙 ）知 道 ，

则 相 当 可 能 会 为 乙 带 来 恐 惧 、低 贬 或 伤 害 ，但 乙 是 否 实 际 上 知 道 该 行

为 ， 却 不 会 对 该 罪 行 的 构 成 有 所 影 响 。 8 

3 . 6 9  由 于 第 二 及 第 三 类 别 关 乎 未 经 同 意 的 情 况 ，我 们 认 为 上 述 儿

童 罪 行 无 需 涵 盖 该 两 个 类 别 。 9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上 述 儿 童 罪

行 应 参 照 英 格 兰 罪 行 和 苏 格 兰 罪 行 ，只 涵 盖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向 儿 童 射

出 精 液 ，以 及 向 儿 童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或 吐 唾 液 行 为（ 即 上 文 第 一

类 别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  

3 . 7 0  我 们 亦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应 订 立 涉 及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同

类 罪 行 ， 以 保 护 较 年 长 儿 童 免 因 性 侵 犯 行 为 而 受 害 。  

3 . 7 1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回 应 建 议 把 涵 盖 范 围 扩 大 至 其 他 体

液 。我 们 同 意 上 述 扩 大 涵 盖 范 围 的 建 议 ，并 建 议 除 了 在 “吐 唾 液 ”之 后

加 入 “或 排 出 其 他 体 液 的 ”外 ， 不 对 初 步 建 议 1 1 作 其 他 修 订 。  

                                                           

8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第 6 章。  
9  不论受害人属何年龄，该等行为如在受害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作出，则根据适用的一般条文

已属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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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性性 侵侵 犯犯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 该该 罪罪 行行 的的 构构 成成 元元 素素 为为 任任 何何 人人 （（ 甲甲 ）） 故故 意意

向向 另另 一一 人人 （（ 乙乙 ）） 作作 出出 以以 下下 任任 何何 一一 项项 行行 为为 ，， 而而 乙乙 是是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儿儿 童童 ：：   

(( aa ))   触触 摸摸 乙乙 而而 触触 摸摸 是是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   

(( bb ))   向向 乙乙 射射 出出 精精 液液 ；； 或或   

(( cc ))   向向 乙乙 作作 出出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射射 尿尿 液液 、、吐吐 唾唾 液液 或或 排排 出出 其其 他他 体体

液液 的的 行行 为为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 性性 侵侵 犯犯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 的的 同同

类类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22：：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罪罪行行：：导导 致致或或煽煽惑惑 11 33 岁岁 以以下下儿儿

童童 进进行行涉涉 及及性性的的 行行为为及及 导导致致或或 煽煽惑惑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儿儿童童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性性的的 行行为为   

3 . 7 2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导 致 或 煽 惑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8 条 。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导 致 或 煽 惑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的 同 类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7 3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7 4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中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10 我 们 同 意 应 该 订 立 一 项

儿 童 罪 行 ，以 对 应 该 项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罪 行 。我 们 觉 得 ，任 何 人 导

致 或 煽 惑 儿 童 进 行 任 何 形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都 是 构 成 罪 行 的 行 为 ，因

此 应 该 订 立 一 项 新 的 罪 行 涵 盖 这 种 行 为 。  

                                                           

10  见第一份咨询文件初步建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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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5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并 鉴 于 所 获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1 2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88 条条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的的 同同 类类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33：：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罪罪行行：：在在 11 33 岁岁 以以下下 儿儿童童 在在场场下下

进进 行行涉涉及及 性性的的行行 为为及及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儿儿童童 在在场场下下 进进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行行为为   

3 . 7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在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2 2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在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同 类 罪 行 。导 致 儿 童 在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期 间 在 场 ，亦

应 构 成 上 述 两 项 罪 行 。此 外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7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3 . 7 8  然 而 ，一 些 意 见 强 调 香 港 居 住 情 况 十 分 拥 挤 ，有 些 住 户 可 能

居 于 没 有 睡 房 的 住 宅 单 位 。由 于 这 样 的 居 住 情 况 ，儿 童 可 能 会 看 见 父

母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根 据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这 些 父 母 可 能 会 在 无 意

中 堕 入 法 网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7 9  我 们 注 意 到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也 注 意 到 关 于 香 港 居

住 情 况 拥 挤 的 意 见 。  

3 . 8 0  我 们 认 为 ， 发 生 这 种 罪 行 的 典 型 场 景 是 一 名 恋 童 癖 者 明 知

有 儿 童 在 房 间 内 观 看 他 手 淫 或 与 另 一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藉 此

得 到 性 快 感 。 这 项 罪 行 旨 在 涵 盖 的 情 况 ， 是 有 人 在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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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种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犯 罪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时 ， 该 名 儿 童 可 能 是

亲 身 在 场 ，也 可 能 是 身 在 别 处 而 影 像 是 通 过 好 像 网 络 摄 影 机 的 途 径

看 到 的 。  

3 . 8 1  在 保 护 原 则 下 ，儿 童 应 受 保 护 免 因 以 下 情 况 而 受 性 剥 削 ：犯

罪 者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或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而 在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同 样 地 ，犯 罪 者 导 致 儿 童 在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期 间 在 场 亦 属 性 剥 削 ，儿 童 亦 应 就 此 受 到 保 护 。我 们 因

此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涉 及 1 3 岁 以 下 幼 童 的 新 罪 行 ，以 涵 盖 该 等 刑 事 行 为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涉 及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同 类 罪 行 ， 以 保 护 较 年 长

儿 童 。  

3 . 8 2  我 们 完 全 明 白 回 应 者 就 香 港 居 住 情 况 拥 挤 所 提 出 的 关 注 ，但

我 们 重 申 ，订 立 这 项 建 议 罪 行 的 目 的 ，旨 在 将 那 些 为 得 到 性 满 足 或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而 在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人 绳 之 于 法 。  

罔罔 顾顾 对对 儿儿 童童 的的 影影 响响   

3 . 8 3  我 们 再 作 审 议 时 ，曾 考 虑 以 下 情 况 ：某 成 年 人 在 某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该 成 年 人 这 样 做 并 非 怀 有 蓄 意 的 意 图 或 目

的 ，为 要 得 到 性 满 足 或 使 该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但 却 罔 顾

有 关 行 为 对 该 儿 童 的 有 害 影 响 。我 们 亦 曾 进 一 步 讨 论 ，如 被 告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时 罔 顾 该 等 行 为 是 否 会 有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的 后 果 ，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应 否 涵 盖 该 等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8 4  我 们 考 虑 了 下 述 事 宜 ：  

( i )  目 前 建 议 罪 行 的 实 质 内 容 是 以《 苏 格 兰 法 令 》为 基 础 ，会 审

视 被 告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目 的 。 倘 若 订 明 目 的 得 以 确

立 ， 便 无 需 就 罔 顾 后 果 作 出 规 定 ；  

( ii )  对 于 扩 大 建 议 罪 行 以 涵 盖 罔 顾 后 果 这 个 议 题 ，先 前 并 未 作 任

何 公 众 咨 询 ；  

( iii )  在 我 们 进 行 的 咨 询 工 作 中 ， 一 些 公 众 人 士 对 初 步 建 议 1 3 所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否 合 适 表 示 关 注 ，原 因 是 香 港 的 居 住 情 况

往 往 十 分 拥 挤 。如 引 入 基 于 罔 顾 后 果 的 罪 行 ，这 类 居 住 情 况

可 能 更 需 受 到 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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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  我 们 并 未 察 觉 有 海 外 法 例 订 有 这 类 基 于 罔 顾 后 果 的 罪 行 ；及  

( v )  尽 管 有 上 述 因 素 ，但 从 保 护 儿 童 的 角 度 来 看 ，却 有 充 分 理 由

引 入 基 于 罔 顾 后 果 的 罪 行 ，即 是 有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而 进 行 该 行 为 的 人 罔 顾 该 行 为 是 否 会 有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的 后 果 。  

3 . 8 5  经 衡 量 后 ，我 们 认 为 如 要 着 手 推 行 有 关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基 于

罔 顾 后 果 的 罪 行 ，看 来 适 当 的 做 法 会 是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额 外 罪 行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在 某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并 罔 顾 该 行 为 是 否 会 有

使 该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的 后 果 ， 即 属 犯 罪 。  

3 . 8 6  罔 顾 后 果 的 规 定 应 依 循 终 审 法 院 在 冼 锦 华 及 另 一 人 诉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 Sin Kam Wah & Another v HKSAR） 案 11 所 阐 述 对 罔 顾 后 果 的

主 观 诠 释 ，即 是 被 告 人 的 思 想 状 态 构 成 罪 责 ，因 为 被 告 人 知 悉 其 行 为

会 有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的 后 果 这 个 风 险 ，而 在 被 告 人 所

知 的 情 况 下 ，冒 这 个 风 险 是 不 合 理 的 。故 此 ，被 告 人 如 因 为 年 龄 或 个

人 特 质 而 真 的 没 有 察 觉 或 预 见 所 涉 及 的 风 险 ，就 不 能 被 视 为 构 成 罪 责

而 被 判 犯 了 有 关 罪 行 。 这 样 可 避 免 虽 然 被 告 人 自 己 预 料 不 到 有 关 情

况 ， 但 仍 因 为 其 他 人 会 预 料 到 有 关 情 况 而 被 不 公 平 定 罪 。  

3 . 8 7  不 过 ，由 于 有 关 议 题 先 前 并 未 进 行 咨 询 ，我 们 不 会 在 最 终 建

议 1 3 建 议 订 立 这 项 额 外 罪 行 ， 而 是 建 议 政 府 应 考 虑 有 关 事 宜 ， 决 定

是 否 向 立 法 机 关 建 议 订 立 基 于 罔 顾 后 果 的 额 外 罪 行 。  

3 . 8 8  因 此 ，除 了 加 入 一 项 建 议 ，建 议 政 府 应 考 虑 是 否 需 要 订 立 基

于 罔 顾 后 果 的 额 外 罪 行 外 ， 我 们 不 建 议 对 初 步 建 议 1 3 作 重 大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33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 在在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22 00 00 99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22 22 条条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的的 同同 类类 罪罪 行行 。。   

                                                           

11 (2005) 8 HKCFAR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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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导 致致 儿儿 童童 在在 第第 三三 者者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期期 间间 在在 场场 ，，亦亦 应应

构构 成成 上上 述述 两两 项项 罪罪 行行 。。此此 外外 ，，被被 控控 人人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应应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为为 了了 使使 儿儿 童童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

或或 为为 了了 上上 述述 任任 何何 组组 合合 的的 目目 的的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政政 府府 应应 考考 虑虑 是是 否否 需需 要要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额额 外外 罪罪 行行 ，，

规规 定定 任任 何何 人人 如如 在在 某某 儿儿 童童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并并

罔罔 顾顾 该该 行行 为为 是是 否否 会会 有有 使使 该该 儿儿 童童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的的 后后 果果 ，， 即即 属属 犯犯 罪罪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44：：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罪罪行行：：导导致致 11 33 岁岁以以 下下儿儿 童童观观看看

性性 影影像像及及 导导致致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儿儿童童观观看看 性性影影像像   

3 . 8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导 致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观 看 性 影 像 ”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 苏 格 兰 法 令 》 第 2 3 条 。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导 致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观 看 性 影 像 ” 的 同 类 罪

行 。  

3 . 9 0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2 3 ( 3 )条 中 性 影 像 的 定 义 应 予 采 纳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9 1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然 而 ，亦 有 回 应 者 对 新 罪 行 应 否

包 括 “ 发 送 性 短 讯 ”（ sexting）提 出 意 见 。 同 样 地 ， 一 些 回 应 者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同 时 涵 盖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9 2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3 . 9 3  现 时 并 无 罪 行 涵 盖 导 致 幼 童 观 看 性 影 像 的 行 为 。按 照 保 护 原

则 ，有 需 要 订 立 新 罪 行 ，以 保 护 幼 童 免 受 这 种 出 于 个 人 性 动 机 的 性 剥

削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应 该 订 立 新 罪 行 ，以 涵 盖 这 种 侵

犯 1 3 岁 以 下 幼 童 及 1 6 岁 以 下 幼 童 的 行 为 。  

3 . 9 4  我 们 注 意 到 一 些 回 应 要 求 新 罪 行 涵 盖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

于 是 审 视 了《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2 4 条 。第 2 4 条 同 时 涵 盖 向 儿 童 发 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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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 的 涉 及 性 的 口 头 通 讯 及 书 面 通 讯 。 此 外 ， 第 2 4 条 所 指 的 口 头 通

讯 包 括 以 手 语 方 式 进 行 的 通 讯 ：  

“ 2 4  与 幼 童 猥 亵 通 讯 等  

( 1 )  如 任 何 人（‘ 甲 ’）故 意 并 且 为 了 第 (3 )款 所 述 目 的

而 ——  

( a )  以 任 何 方 式 向 一 名 未 满 1 3 岁 的 儿 童 （ ‘ 乙 ’ ）

发 送 涉 及 性 的 书 面 通 讯 ， 或  

( b )  以 任 何 方 式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口 头 通 讯 ， 甲 即

属 犯 一 项 称 为 与 幼 童 猥 亵 通 讯 的 罪 行 。  

( 2 )  如 在 第 ( 1 )款 所 述 情 况 以 外 的 情 况 下 ，任 何 人（‘ 甲 ’）

故 意 并 且 为 了 第 ( 3 )款 所 述 目 的 而 导 致 一 名 未 满 1 3

岁 的 儿 童 （ ‘ 乙 ’ ） 以 任 何 方 式 看 见 或 听 到 涉 及 性

的 书 面 通 讯 或 涉 及 性 的 口 头 通 讯 ， 甲 即 属 犯 一 项 称

为 导 致 幼 童 看 见 或 听 到 猥 亵 通 讯 的 罪 行 。  

( 3 )  该 等 目 的 为 ——  

( a )  得 到 性 满 足 ，  

( b )  使 乙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 4 )  在 本 条 中 ——  

‘ 书 面 通 讯 ’ 指 任 何 书 面 形 式 的 通 讯 ， 而 在 不 损 害

前 述 一 般 性 的 原 则 下 ， 包 括 由 甲 以 外 的 人 的 文 字 所

组 成 的 通 讯 （ 例 如 书 本 内 或 杂 志 内 的 某 一 段 ） ， 及  

‘ 口 头 通 讯 ’ 指 任 何 口 头 形 式 的 通 讯 ， 而 在 不 损 害

前 述 一 般 性 的 原 则 下 ， 包 括 ——  

 由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声 音（ 不 论 是 真 实 的 还 是 模 拟 的 ）

所 组 成 的 通 讯 ， 及  

 以 手 语 方 式 进 行 的 通 讯 。 ”  

3 . 9 5  我 们 同 意 ，随 着 科 技 发 展 ，加 上 发 送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的

器 具 普 遍 使 用 ，在 新 罪 行 中 加 入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会 在 加 强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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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方 面 带 来 裨 益 。因 此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包 括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 其 内 容 参 照 《 苏 格 兰 法 令 》 第 2 4 条 。  

3 . 9 6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1 4 会 作 相 应 修 订 ， 加 入 以 下 段 落

以 涵 盖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  

“ 新 法 例 亦 应 包 括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 其 内 容 参 照

《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24 条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 导导 致致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观观 看看 性性 影影 像像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22 00 00 99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22 33 条条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 导导 致致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观观 看看 性性 影影

像像 ”” 的的 同同 类类 罪罪 行行 。。   

被被 控控 人人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应应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为为 了了 使使 儿儿 童童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或或 为为 了了 上上 述述 任任 何何 组组 合合 的的 目目

的的 。。 《《 22 00 00 99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22 33 (( 33 ))条条 中中

性性 影影 像像 的的 定定 义义 应应 予予 采采 纳纳 。。   

新新 法法 例例 亦亦 应应 包包 括括 文文 字字 讯讯 息息 及及 声声 音音 讯讯 息息 ，，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 22 00 00 99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22 44 条条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安安 排排 或或 利利 便便 干干 犯犯 儿儿 童童 性性

罪罪 行行   

3 . 9 7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安 排 或 利 便 干 犯 儿

童 性 罪 行 ”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1 4 条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9 8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极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反 对 意 见 一 般 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表 示 保 留 ， 批 评 该 罪 行 范 围 过 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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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9 9  有 关 罪 行 涵 盖 的 情 况 是 任 何 人 （ 甲 ） 故 意 ：  

( i )  安 排 或 利 便 作 出 某 项 甲 拟 作 出 的 行 为 ；  

( ii )  安 排 或 利 便 作 出 某 项 甲 拟 由 另 一 人 （ 乙 ） 作 出 的 行 为 ； 或  

( iii )  安 排 或 利 便 作 出 某 项 甲 相 信 乙 会 作 出 的 行 为 ，  

而 该 行 为 是 在 世 界 任 何 地 方 作 出 的 ， 并 且 涉 及 干 犯 任 何 儿 童 性 罪 行 。 

3 . 1 0 0  以 下 是 干 犯 有 关 罪 行 首 两 个 部 分 的 例 子 ：某 人（ 甲 ）接 触 代

理 人 ， 要 求 代 理 人 促 致 某 儿 童 与 甲 本 人 或 一 个 朋 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此 情 况 下 ，不 论 上 述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有 否 发 生 ，亦 已 干 犯 有 关 罪

行 。   

3 . 1 0 1  以 下 是 干 犯 有 关 罪 行 第 三 个 部 分 的 例 子 ：甲 故 意 开 车 接 载 另

一 人（ X）与 某 儿 童 会 面 ，而 甲 相 信 X 会 与 该 儿 童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1 0 2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香 港 应 订 立 同 类 罪 行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可 让 有 关 当 局 及 早 行 动 ，将 采 取 预 备 步 骤 以 安 排 或 利 便 他 人 侵 犯

儿 童 的 恋 童 癖 者 绳 之 于 法 。在 加 强 保 护 儿 童 免 受 性 剥 削 方 面 ，这 会 是

重 要 一 步 。应 该 注 意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安 排 或 利 便 干 犯 涉 及 同

意 年 龄 以 下 儿 童 的 罪 行 。 换 言 之 ， 该 罪 行 会 同 样 适 用 于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及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  

3 . 1 0 3  鉴 于 获 得 极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1 5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安安 排排 或或 利利 便便 干干 犯犯 儿儿

童童 性性 罪罪 行行 ””的的 罪罪 行行 ，，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11 44 条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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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11 66：： 就就 协协 助助 、、 教教 唆唆 和和 怂怂 使使 他他 人人 干干 犯犯 儿儿 童童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言言健健 康康及及治治 疗疗事事宜宜 属属例例外外 情情况况   

3 . 1 0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就 协 助 、教 唆 和 怂 使 他 人 干 犯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订 定 例 外 情 况 ，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1 4 条 ， 适 用 条 件

是 有 关 的 人 旨 在 为 下 述 目 的 行 事 ：保 护 儿 童 以 免 其 怀 孕 或 感 染 经 由 性

接 触 传 染 的 疾 病 ，保 护 儿 童 的 人 身 安 全 ，或 向 儿 童 提 供 意 见 以 促 进 其

情 绪 健 康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0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0 6   我 们 尤 其 赞 同 有 关 看 法 ，认 为 就 性 健 康 事 宜（ 如 避 孕 ）向 年

轻 人 提 供 协 助 、意 见 、治 疗 及 支 援 的 人 ，不 应 被 视 为 协 助 和 教 唆 他 人

干 犯 刑 事 罪 行 。否 则 ，医 护 人 员 便 会 有 所 顾 忌 ，不 敢 就 性 事 宜 向 年 轻

人 提 供 协 助 ， 而 青 少 年 也 会 怯 于 就 性 问 题 寻 求 适 当 的 专 业 协 助 及 意

见 。  

3 . 1 0 7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1 6 予 以 保 留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66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应应 就就 协协 助助 、、教教 唆唆 和和 怂怂 使使 他他 人人 干干 犯犯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订订 定定 例例 外外 情情 况况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11 44 条条 ，， 适适 用用 条条 件件 是是 有有 关关 的的 人人 旨旨 在在 为为 下下 述述

目目 的的 行行 事事 ：：保保 护护 儿儿 童童 以以 免免 其其 怀怀 孕孕 或或 感感 染染 经经 由由 性性 接接 触触 传传

染染 的的 疾疾 病病 ，，保保 护护 儿儿 童童 的的 人人 身身 安安 全全 ，，或或 向向 儿儿 童童 提提 供供 意意 见见

以以 促促 进进 其其 情情 绪绪 健健 康康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77：：废废 除除与与年年 龄龄在在 11 33 岁岁 以以下下 的的女女童童性性 交交及及与与

年年 龄龄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的的女女童童 性性交交的的 罪罪行行   

3 . 1 0 8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与 年 龄 在 1 3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2 3 条 ） 及 与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2 4 条 ） 的 罪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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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0 9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一 致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1 0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中 建 议 新 订 多 项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 因 此 ， 我 们 已 检 视 一 些 现 有 罪 行 ， 以 考 虑 是 否 需 要 继 续 保 留 。 

3 . 1 1 1  与 年 龄 在 1 3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及 与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这 两 项 现 有 罪 行（《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2 3 及 1 2 4 条 ）均 指 明 性

别 ，保 护 的 是 未 足 龄 女 童 而 非 未 足 龄 男 童 ，并 且 只 涵 盖 阴 道 性 交 而 并

不 涵 盖 对 儿 童 的 肛 门 或 口 腔 作 出 的 插 入 式 性 侵 犯 。因 此 ，我 们 同 意 这

些 罪 行 应 予 废 除 。   

3 . 1 1 2  由 于 获 得 一 致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1 7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 应应 废废 除除 与与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女女 童童 性性 交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第第

11 22 33 条条 ））及及 与与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女女 童童 性性 交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44 条条 ））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88：：废废 除除向向年年 龄龄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的的儿儿童童作作 出出猥猥亵亵

行行 为为的的罪罪 行行   

3 . 1 1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4 6 条 中 向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作 出 猥 亵 行 为 的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1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一 致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1 5   这 项 罪 行 的 一 个 构 成 部 分 是 作 出 或 煽 惑 他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一 词 缺 乏 准 确 定 义 ，而 案 例 中 对 这 词 作 出 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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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可 能 的 解 释 。12 按 照 法 律 必 须 清 晰 明 确 的 原 则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这 项 罪 行 。  

3 . 1 1 6  英 格 兰 《 1 9 6 0 年 与 儿 童 作 出 猥 亵 行 为 法 令 》 （ Indecency with 

Children Act 1960） 第 1 条 中 的 相 应 罪 行 已 被 废 除 。 我 们 认 为 向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作 出 猥 亵 行 为 的 罪 行（《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4 6 条 ）

也 应 予 废 除 。  

3 . 1 1 7  由 于 获 得 一 致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1 8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44 66 条条 中中 向向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儿儿 童童

作作 出出 猥猥 亵亵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 99：：废废 除除男男子子与与 22 11 岁岁 以以下下女女 童童作作出出 肛肛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3 . 1 1 8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D 条 中 男 子 与 2 1 岁 以 下 女 童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1 9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12 关于此点，时任署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黎守律在 R v Savage (No 3) [1997] HKLRD 428

这宗上诉法庭案件中曾有以下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就此点作出裁定：  

 “……我们觉得此词可能是指那那些些须须视视为为要要比比仅仅属属猥猥亵亵的的行行为为更更加加严严重重的的猥猥亵亵行行为为（两者都

可能是‘明显、昭然、显而易见’的）。这个解释会与江乐士先生向我们提出的一些权威案

例吻合（例如， ‘‘…………严严重重猥猥亵亵作作为为可可界界定定为为明明显显偏偏离离人人们们预预期期普普通通〔〔人人〕〕所所会会作作出出的的得得宜宜

行行为为’’R v Quesnel (1979) 51 CCC (2d) 270, 280；‘‘按按照照我我们们所所处处时时代代的的习习俗俗和和道道德德标标准准，，会会被被

思思想想正正常常的的公公众众人人士士视视为为属属于于严严重重猥猥亵亵…………的的行行为为’’R v K and H (1957) 118 CCC 317, 319）。

然而，由于申请人没有律师代表，本案并没有提供适当时机让法庭就此类事宜作出宣示。

我们只可以说，我们同意原审法官的裁定，即所发生之事属于‘严重猥亵’以及‘任何思想正

常的人都不会有别的看法’……”（粗体后加）  

 另一方面，夏正民法官（时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审理上述 Leung 

TC William Roy 案时，对于“严重猥亵作为”有以下的说法：  

 “此词在这条例中没有界定，但依本席来看，它涵盖了与另一人或对另一人所作出的涉及

性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有伤风化的，但每每一一宗宗案案件件，，都都要要按按其其发发生生的的时时间间、、地地点点及及情情况况

来来作作出出裁裁断断。就本判决来说，本席会把有关行为描述为‘涉及性的亲密行为’，而本席所指

的是一种与另一人或对另一人所作出的亲密行为，但未及于性交，亦即是未至于有插入行

为。”（粗体后加）  

 （参阅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1.12 至 1.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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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2 0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D 条 是 指 明 性 别 的 罪 行 。再 者 ，这

项 罪 行 与 Leung TC William Roy 诉 律 政 司 司 长 案 中 裁 定 可 同 意 肛 门 性 交

的 法 定 年 龄 （ 1 6 岁 ） 并 不 相 符 。 13 根 据 Leung TC William Roy 案 的 判 决 ，

只 要 两 名 同 性 恋 伴 侣 均 为 1 6 岁 或 以 上 ，则 他 们 进 行 肛 交 并 非 不 合 法 。

因 此 ，如 果 两 名 异 性 恋 伴 侣 中 女 方 为 16 岁 或 以 上 但 未 满 2 1 岁 ，而 他

们 不 能 合 法 进 行 经 同 意 下 的 肛 门 性 交 ，则 对 他 们 并 不 公 平 。有 见 及 此 ，

男 子 与 2 1 岁 以 下 女 童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D 条 ）

应 予 废 除 。  

3 . 1 2 1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1 9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99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第第 11 11 88 DD 条条 中中 男男 子子 与与 22 11 岁岁 以以 下下 女女 童童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 00：：废废 除除由由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男男子子作作 出出或或与与 11 66 岁岁以以

下下 男男子子作作 出出同同性性 肛肛交交及及 由由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男男 子子作作出出 或或与与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男男子子 作作出出严严 重重猥猥亵亵 作作为为的的 罪罪行行   

3 . 1 2 2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C

条 ） 及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H 条 ） 的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2 3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一 致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2 4  现 时 有 两 项 涉 及 少 年 人 的 同 性 性 罪 行 ， 即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C 条 ），

                                                           

13  Leung TC William Roy 诉律政司司长， [2005] HKCFI 713; [2005] 3 HKLRD 657; [2005] 3 HKC 77; 

HCAL160/2004 案，原讼法庭。上诉法庭维持原讼法庭的裁决（CACV 317/2005）。  



65 

以 及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H 条 ） 。  

3 . 1 2 5  我 们 认 为 ，香 港 法 例 不 应 继 续 保 留 该 两 项 同 性 性 罪 行 。按 照

无 分 性 别 和 避 免 基 于 性 倾 向 而 作 出 区 别 的 原 则 ， 同 性 性 罪 行 应 予 废

除 。 因 此 ， 该 两 项 罪 行 应 予 废 除 。 14 

3 . 1 2 6  由 于 获 得 一 致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0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00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 应应 废废 除除 由由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或或 与与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同同 性性 肛肛 交交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第第 11 11 88 CC 条条 ））及及 由由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或或 与与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HH 条条 ））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 11：：废废 除除拐拐带带 年年龄龄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下下 的的未未 婚婚女女 童童 及及

拐拐 带带年年龄龄 在在 11 88 岁岁 以以下下的的 未未婚婚女女 童童为为使使 她她与与人人 性性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3 . 1 2 7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拐 带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2 6 条 ） 及 拐 带 年 龄 在 1 8

岁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为 使 她 与 人 性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2 7 条 ）的

罪 行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2 8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极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2 9  这 两 项 拐 带 罪 指 明 了 性 别 ，但 欠 缺 合 理 理 由 解 释 为 何 只 适 用

于 女 童 而 不 适 用 于 男 童 。  

                                                           

14  我们知悉，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颁下杨柱永诉律政司司长（Yeung Chu Wi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2019] HKCFI 1431, HCAL 753/2017 案的判决，宣告《刑事罪行条例》

第 118G、118H、118J(1)及 118K 条与《基本法》第 25 条及香港人权法案第 22 条不相符。

至于《刑事罪行条例》第 118C、118I 及 141(c)条，原讼法庭裁定应采用判决所列明的各

别补救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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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3 0  此 外 ，由 于 两 项 拐 带 罪 行 在 关 乎 女 童 参 与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方 面

区 分 未 婚 及 已 婚 女 童 ，因 此 已 不 合 时 宜 。两 项 罪 行 亦 意 味 着 如 果 未 婚

女 童 选 择 离 家 以 进 行 性 行 为 ，必 须 取 得 监 护 人 或 父 母 的 批 准 。在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 这 两 项 拐 带 罪 行 已 于 2 0 0 3 年 废 除 。  

3 . 1 3 1  我 们 并 未 察 觉 有 任 何 法 庭 案 件 的 控 罪 涉 及 第 1 2 6 及 1 2 7 条 中

的 两 项 拐 带 罪 行 ，至 少 在 过 去 十 年 间 没 有 。有 鉴 于 此 ，似 乎 没 有 实 际

理 由 保 留 该 两 项 罪 行 。 因 此 ， 该 两 项 罪 行 应 予 废 除 。  

3 . 1 3 2  初 步 建 议 2 1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 应应 废废 除除 拐拐 带带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未未 婚婚 女女 童童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66 条条 ）） 及及 拐拐 带带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88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未未 婚婚 女女 童童 为为 使使

她她 与与 人人 性性 交交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77

条条 ））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 22：：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罪罪行行：： 为为性性目目 的的诱诱识识 儿儿童童   

3 . 1 3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订 一 项“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1 5 条 。 尤 其 是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除 了 与

儿 童 会 面 或 意 图 与 儿 童 会 面 而 出 行 外 ，意 图 与 儿 童 会 面 而 安 排 出 行 也

可 构 成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此 外 ，被 控 人 在 罪 行 发 生 时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有 关 儿 童 为 1 6 岁 或 以 上 ， 应 属 罪 行 构 成 部 分 。  

3 . 1 3 4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应 采 用 新 西 兰《 19 6 1 年 刑 事 罪 行 法 令 》

（ Crimes Act 1961） 第 1 3 1 B( 1 A)条 中 的 “ 假 装 少 年 人 ” 条 文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3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极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大 部 分 回 应 欢 迎 这 项 新

罪 行 ，强 调 由 于 互 联 网 使 用 量 激 增 ，狎 弄 儿 童 及 恋 童 癖 案 件 也 经 常 被

严 重 低 报 ， 因 此 需 要 保 护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3 6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是 指 恋 童 癖 者 为 了 对 儿 童 作 出 构 成 性 罪

行 的 行 为 而“ 诱 识 ”儿 童 的 现 象 。恋 童 癖 者 会 藉 多 次 与 儿 童 沟 通 来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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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诱 识 ，以 博 取 儿 童 的 信 任 和 信 心 。这 通 常 会 以 电 子 方 式 进 行 ，并 且

普 遍 采 用 流 动 电 话 或 互 联 网 。恋 童 癖 者 最 终 会 安 排 与 儿 童 会 面 ，并 意

图 在 会 面 时 对 儿 童 作 出 性 侵 犯 。  

3 . 1 3 7  订 立 关 于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法 例 ，好 处 在 于 让 警 方 能 及 早

采 取 行 动 ，对 怀 疑 有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受 到 侵 犯 或 将 会 受 到 侵 犯 的 个 案 作

出 调 查 。 这 可 在 侵 犯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性 罪 行 实 际 干 犯 之 前 予 以 制 止 ，

又 可 阻 吓 意 欲 犯 案 的 性 捕 猎 者 ，并 且 更 能 保 护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免 受 性 剥

削 。  

3 . 1 3 8  另 一 项 争 议 是 新 罪 行 应 否 要 求 犯 罪 者 先 前 曾 与 受 害 儿 童 会

面 或 通 讯 只 为 一 次（ 新 西 兰 及 苏 格 兰 的 模 式 ）或 至 少 两 次（ 英 格 兰 及

新 加 坡 的 模 式 ）。 15 我 们 的 看 法 是“ 诱 识 ”是 一 个 长 期 、有 计 划 和 持

续 的 过 程 ，如 果 只 要 求 先 前 曾 与 有 关 少 年 人 会 面 或 通 讯 一 次 便 可 构 成

犯 罪 ， 未 免 过 于 严 苛 。  

3 . 1 3 9  我 们 也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新 罪 行 应 如 此 构 成 ：犯 罪 者 在 先

前 曾 与 某 儿 童 会 面 或 通 讯 至 少 两 次 后 ，进 而 与 该 儿 童 会 面 或 为 与 该 儿

童 会 面 而 出 行 ， 并 意 图 对 该 儿 童 干 犯 性 罪 行 。  

3 . 1 4 0  新 罪 行 的 构 成 也 应 包 括 安 排 出 行 。将 安 排 出 行 包 括 在 内 ，便

不 需 要 就 难 以 证 明 的 企 图 犯 罪 行 为 作 出 证 明 。我 们 认 为 应 采 用 新 西 兰

模 式 ， 这 样 就 不 会 牵 涉 到 有 关 企 图 犯 罪 行 为 的 法 律 方 面 的 问 题 。  

3 . 1 4 1  新 的“ 假 装 少 年 人 ”条 文 ，容 许 在 以 下 情 况 作 出 检 控 ：被 控

人 相 信 自 己 正 在 与 一 名 1 6 岁 以 下 的 人 通 讯 ， 但 事 实 上 他 或 她 正 在 与

一 名 以 乔 装 身 分 行 事 的 警 员 通 讯 。 就 着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案 件 而

言 ，被 恋 童 癖 者 诱 识 的 儿 童 或 会 在 调 查 中 拒 绝 与 警 方 合 作 。为 了 有 效

地 调 查 案 件 ，警 务 人 员 可 假 扮 儿 童 与 诱 识 者 通 讯 。警 方 可 防 患 于 未 然 ，

在 儿 童 实 际 上 被 性 侵 犯 前 捉 拿 诱 识 者 。  

3 . 1 4 2  关 于 对 儿 童 年 龄 的 合 理 相 信 问 题 应 属 于 罪 行 构 成 部 分 还 是

免 责 辩 护 ，我 们 认 为 在 大 部 分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案 件 中 ，被 控 人 和

儿 童 之 间 都 没 有 身 体 接 触 。故 此 ，被 控 人 可 能 难 以 采 取 合 理 步 骤 确 定

有 关 儿 童 是 否 为 1 6 岁 以 下 。 此 外 ，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案 件 对 儿 童

的 伤 害 较 其 他 案 件 为 少 ，因 为 该 罪 行 属 于 预 防 性 质 的 罪 行 ，而 且 并 非

因 受 害 人 受 到 实 际 伤 害 而 要 惩 处 被 控 人 。要 求 被 控 人 证 明 他 合 理 地 相

信 儿 童 的 年 龄 ，未 免 太 过 苛 刻 。因 此 我 们 认 为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15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8.12 至 8.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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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行 应 采 用 罪 行 构 成 部 分 模 式 。控 方 将 有 举 证 责 任 ，须 在 无 合 理 疑 点

下 证 明 被 控 人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有 关 儿 童 为 1 6 岁 或 以 上 。  

3 . 1 4 3  初 步 建 议 2 2 不 作 修 订 。 16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诱诱 识识 儿儿 童童 ””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第第

11 55 条条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除除 了了 与与 儿儿 童童 会会 面面 或或 意意 图图 与与 儿儿 童童 会会 面面 而而 出出

行行 外外 ，，意意 图图 与与 儿儿 童童 会会 面面 而而 安安 排排 出出 行行 也也 可可 构构 成成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诱诱 识识 儿儿 童童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被被 控控 人人 在在 罪罪 行行 发发 生生 时时 并并 非非 合合 理理 地地 相相 信信 有有

关关 儿儿 童童 为为 11 66 岁岁 或或 以以 上上 ，， 应应 属属 罪罪 行行 构构 成成 部部 分分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 应应 采采 用用 新新 西西 兰兰 《《 11 99 66 11 年年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11 33 11 BB (( 11 AA ))条条 中中 的的 ““ 假假 装装 少少 年年 人人 ”” 条条 文文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33：：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促促致致与与 精精神神缺缺 损损人人士士 进进行行涉涉 及及性性的的 行行为为   

3 . 1 4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促 致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4 ( 1 )条 。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同 时 涵 盖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4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16 我们注意到“为性目的诱识儿童”的概念并不包括制作儿童色情物品。尽管检讨关乎儿童色

情物品的法律并不属本报告书第 1.8 至 1.10 段所说明的小组委员会研究范围，但应注意根

据《防止儿童色情物品条例》（第 579 章）第 3 条，制作儿童色情物品是一项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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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4 6  在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第 1 0 章 ， 小 组 委 员 会 就 改 革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有 关 的 法 例 而 考 虑 可 采 纳 的 模 式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订 立 一 系 列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新 罪 行 ，而 这 些 建 议 是 与 上 述 考 虑 结 果 一 致 的 。我

们 亦 因 应 有 关 建 议 而 考 虑 应 否 废 除 一 些 现 有 罪 行 ，以 及 应 否 以 某 种 形

式 保 留 或 修 订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现 行 定 义 。  

3 . 1 4 7  现 时 并 无 任 何 罪 行 针 对 犯 罪 者 使 用 剥 削 手 段 取 得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同 意 而 可 能 对 后 者 进 行 剥 削 的 行 为 。在 现 有 罪 行 中 ，也 没 有 罪 行

顾 及 那 些 具 有 行 为 能 力 给 予 同 意 的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性 自 主 权 。  

3 . 1 4 8  初 步 建 议 2 3 所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以《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3 4 ( 1 )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以 诱 使 、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促 致 与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 任

何 人 对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作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而 他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取 得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同 意 。  

3 . 1 4 9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3 予 以 保 留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33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促促 致致 与与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第第 33 44 (( 11 ))

条条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这这 项项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同同 时时 涵涵 盖盖 插插 入入 式式

和和 非非 插插 入入 式式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44：：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导导致致精精 神神缺缺损损 人人士士进进 行行或或同同 意意进进行行 涉涉及及性性 的的行行为为   

3 . 1 5 0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或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5 ( 1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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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5 1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5 2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5 ( 1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以 诱 使 、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进 行 或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3 . 1 5 3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或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1 5 4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4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或或 同同 意意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33 55 (( 11 ))条条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并并 以以

诱诱 使使、、威威 胁胁或或欺欺 骗骗手手段段 促促致致精精 神神缺缺损损 人人士士在在 场场   

3 . 1 5 5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并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促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6 ( 1 )条 。 为 构 成 这 项 罪 行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5 6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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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5 7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6 ( 1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并 以 诱 使 、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促 致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在 场 ”罪 为 蓝 本 。  

3 . 1 5 8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在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目 的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应 是 由 于 犯 罪 者

以 诱 使 、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取 得 其 “ 同 意 ” 而 在 场 的 。  

3 . 1 5 9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5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并并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促促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在在 场场 ””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第第

33 66 (( 11 ))条条 。。   

为为 构构 成成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被被 控控 人人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应应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为为 了了 使使 该该 名名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 或或 为为 了了 上上 述述 任任 何何 组组 合合 的的 目目 的的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66：：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导导致致精精 神神缺缺损损 人人士士观观 看看涉涉及及 性性的的行行 为为   

3 . 1 6 0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7 ( 1 )条 。 为 构 成 这 项 罪 行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6 1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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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6 2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7 ( 1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以 诱 使 、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 任 何 人 导 致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或 任 何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影 像 ，目 的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应 是 由 于 犯 罪 者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取 得 其 同 意 而 观 看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或 任 何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影 像 。  

3 . 1 6 3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 们 认 为 不 需 修 订 初 步 建 议 2 6。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66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以以 诱诱 使使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观观 看看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的的 罪罪

行行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第第 33 77 (( 11 ))

条条 。。   

为为 构构 成成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被被 控控 人人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应应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为为 了了 使使 该该 名名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 或或 为为 了了 上上 述述 任任 何何 组组 合合 的的 目目 的的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77：：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与与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该该 项项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或或 （（ ii ii））牵牵 涉涉滥滥用用 受受信信任任 或或权权威威 地地位位或或 受受养养关关 系系   

3 . 1 6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该 项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涵 盖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或 插 入 行 为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6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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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6 6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8 ( 1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照 顾 人 员 与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3 . 1 6 7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或 对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而 对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或 插 入 行 为 。  

3 . 1 6 8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7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以以 下下 一一 项项 罪罪 行行 ：：““ 与与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而而 该该 项项 行行 为为 (( ii ))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 或或 (( iiii )) 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 。。   

这这 项项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涵涵 盖盖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触触 摸摸 或或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88：：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有有 关关 的的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照照 顾顾他他 或或她她 的的人人 所所作作 出出，， 或或（（ ii ii）） 牵牵涉涉滥滥 用用受受 信信任任

或或 权权威威地地 位位或或受受 养养关关系系   

3 . 1 6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导 致 或

煽 惑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有 关 的 导 致 或 煽 惑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7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7 1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3 9 ( 1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照 顾 人 员 导 致 或 煽 惑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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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7 2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或 对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而 导 致 或 煽 惑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1 7 3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8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88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以以 下下 一一 项项 罪罪 行行 ：：““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而而 有有 关关 的的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行行 为为 (( ii ))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 或或 (( iiii )) 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22 99：：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在在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该该 项项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所所 作作出出 ，，或或 （（ ii ii）） 牵牵 涉涉滥滥用用 受受信信 任任或或 权权威威 地地位位 或或受受

养养 关关系系   

3 . 1 7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在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该 项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7 5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7 6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4 0 ( 1 )条 中 的 罪

行 ， 即 “照 顾 人 员 在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3 . 1 7 7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或 对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而 在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目 的 是 为 了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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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3 . 1 7 8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2 9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99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以以 下下 一一 项项 罪罪 行行 ：：““ 在在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该该 项项 行行 为为 (( ii ))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 或或 (( iiii )) 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 。。   

为为 构构 成成 这这 项项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的的 罪罪 行行 ，，被被 控控 人人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应应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为为 了了 使使 该该 名名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 或或 为为 了了 上上 述述 任任 何何 组组 合合 的的 目目 的的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00：：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观观 看看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有有 关关 的的 导导 致致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人人 所所作作 出出，， 或或（（ ii ii）） 牵牵涉涉滥滥 用用受受 信信任任 或或权权 威威地地 位位或或

受受 养养关关系系   

3 . 1 7 9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有 关 的 导 致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8 0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8 1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有 关 的 导 致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是 以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4 1 ( 1 )条

中 的 罪 行 ，即“ 照 顾 人 员 导 致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为

蓝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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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8 2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或 对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而 导 致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或 任 何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影 像 ，目 的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3 . 1 8 3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3 0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00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以以 下下 一一 项项 罪罪 行行 ：：““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观观 看看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而而 有有 关关 的的 导导 致致 行行 为为 (( ii ))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 或或 (( iiii )) 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 。。   

为为 构构 成成 这这 项项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的的 罪罪 行行 ，，被被 控控 人人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应应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 为为 了了 使使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 或或 为为 了了 上上 述述 任任 何何 组组 合合 的的 目目 的的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33 11：：关关 于于照照顾顾 关关系系存存 在在的的情情 况况的的建建 议议定定义义   

3 . 1 8 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如 任 何 人 （ 甲 ）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乙 ） ， 则 照 顾 关 系 应 存 在 于 以 下 两 种 情 况 之 一 ：  

 ( 1 )  甲 是 不 论 是 否 受 雇 于 一 所 指 明 院 所 的 人 ，而 甲 在 该 指 明 院 所

履 行 职 责 或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  

 ( 2 )  甲 是 就 乙 的 精 神 病 而 向 乙 提 供 照 顾 、 协 助 或 服 务 的 人 。  

3 . 1 8 5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指 明 院 所 的 涵 义 应 在 订 立 新 法 例 时 由 政

府 当 局 决 定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8 6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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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8 7  初 步 建 议 3 1 界 定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就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所 获 提 供 的 照 顾 而 言 ，照 顾 关 系 应 存 在 于 两 种 情

况 。  

3 . 1 8 8  第 一 ，这 类 罪 行 应 涵 盖 在 指 明 院 所 内 接 受 照 顾 的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这 类 人 应 受 保 护 ，使 他 们 免 受 下 述 的 人 对 他 们 作 出 任 何 形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不 论 是 否 受 雇 于 一 所 指 明 院 所 的 人 ，而 该 人 在 该 指 明 院

所 履 行 职 责 或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 以《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4 2 ( 2 ) ( b)及 4 2 ( 4 ) ( a)

条 为 蓝 本 并 作 相 关 修 改 ）。属 这 第 一 种 情 况 的 罪 行 所 涵 盖 的 范 围 ，会

包 括 在 指 明 院 所 履 行 职 责 的 人（ 不 论 其 是 否 有 关 院 所 的 雇 员 ）对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作 出 性 剥 削 。这 些 罪 行 亦 会 涵 盖 在 指 明 院 所 提 供 服 务 的 义 工

所 作 出 的 性 剥 削 。这 样 做 可 以 防 止 犯 罪 者 在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的 幌 子 下 试

图 性 剥 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然 而 ，纯 粹 到 访 指 明 院 所 而 并 非 在 院 所 内 履

行 职 责 的 访 客 不 会 包 括 在 内 。  

3 . 1 8 9  至 于 所 涵 盖 的 指 明 院 所 类 别 ，我 们 认 为 应 在 订 立 新 法 例 时 由

政 府 决 定 。 此 事 适 宜 由 政 府 与 相 关 的 持 份 者 合 作 ， 以 作 决 定 。  

3 . 1 9 0  第 二 ，这 类 罪 行 应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任 何 人（ 甲 ）“ 是 就 乙 的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而 向 乙 提 供 照 顾 、协 助 或 服 务 的 人 ”（ 以《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4 2 ( 4 ) ( a )条 为 蓝 本 并 作 相 关 修 改 ） 。  

3 . 1 9 1  这 第 二 种 情 况 会 涵 盖 在 指 明 院 所 之 外 提 供 照 顾 的 人 。  

3 . 1 9 2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3 1 予 以 保 留 ， 但 文 字 稍 作

修 改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如如 任任 何何 人人 （（ 甲甲 ）） 照照 顾顾 一一 名名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 乙乙 ）） ，， 则则 照照 顾顾 关关 系系 应应 存存 在在 于于 以以 下下 两两 种种 情情 况况 之之 一一 ：：   

第第 一一 ，，甲甲 是是 在在 一一 所所 指指 明明 院院 所所 履履 行行 职职 责责（（ 不不 论论 是是 否否 受受 雇雇

于于 该该 指指 明明 院院 所所 ）） 或或 在在 该该 院院 所所 提提 供供 志志 愿愿 服服 务务 的的 人人 。。   

第第 二二 ，，甲甲 是是 就就 乙乙 的的 精精 神神 病病 而而 向向 乙乙 提提 供供 照照 顾顾 、、协协 助助 或或 服服

务务 的的 人人 。。   



78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指指 明明 院院 所所 的的 涵涵 义义 应应 在在 订订 立立 新新 法法 例例 时时 由由 政政

府府 决决 定定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22：： 照照 顾顾 者者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已已 有有 婚婚 姻姻 关关 系系 或或

既既 存存关关系系 的的例例外外 情情况况   

3 . 1 9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就 建 议 新 订 的 涵 盖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 的

罪 行 ， 应 为 法 律 责 任 订 立 例 外 情 况 ： ( i )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与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已 有 婚 姻 关 系 ； 或 ( ii ) 在 照 顾 关 系 开 始 之 前 两 人 之 间 已 有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就 既 存 的 性 关 系 所 订 的 例 外 ，应 适 用 于

下 述 情 况 ：在 某 人 开 始 为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提 供 照 顾 、协 助 或 服 务 之

前 的 一 段 合 理 期 间 ， 两 人 之 间 已 存 在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1 9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支 持 。持 反 对 意 见 者 则 表 示 不 应

推 定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不 会 遭 婚 内 强 奸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1 9 5  如 果 提 供 照 顾 者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已 有 婚 姻 关 系 ，可 以 此 作 为

法 律 责 任 的 例 外 情 况 。 根 据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4 3 ( 1 )条 所 订 的 例 外 情

况 ，任 何 人（ 甲 ）不 会 承 担 这 类 罪 行 下 的 法 律 责 任 ，条 件 是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乙 ） 为 16 岁 或 以 上 ； 及 甲 与 乙 已 有 婚 姻 关 系 。  

3 . 1 9 6  根 据《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4 4 ( 1 )及 ( 2 )条 所 订 的 另 一 项 例 外 情 况 ，

任 何 人（ 甲 ）不 会 承 担 这 类 罪 行 下 的 法 律 责 任 ，条 件 是 甲 与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乙 ）紧 接 在 甲 开 始 照 顾 乙 之 前 已 存 在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即 甲

符 合 第 4 2 条 所 界 定 的 照 顾 关 系 ） 。  

3 . 1 9 7  这 项 例 外 规 定 会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甲 与 乙 是 未 婚 伴 侣（ 例 如 男

女 朋 友 ），紧 接 在 乙 开 始 患 有 精 神 病 之 前 或 乙 开 始 由 甲 照 顾 之 前 两 人

已 有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而 甲 与 乙 继 续 有 性 关 系 。这 项 例 外 情 况 适 用 于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 但 只 适 用 于 甲 与 乙 既 存 的 双 方 同 意 的 性 关 系 。  

3 . 1 9 8  我 们 认 为 ，对 于 早 于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性 关 系 ，应 订 有 例 外 情

况 。否 则 ，先 前 与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已 有 性 关 系 的 人 可 能 怕 惹 官 非 而

不 敢 照 顾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这 类 罪 行 适 用 于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的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这 项 例 外 情 况 容 许 双 方 同 意 的 性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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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开 始 患 有 精 神 病 之 后 或 开 始 由 另 一 人 照 顾 之 后 继 续

存 在 ，藉 此 让 这 些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能 够 行 使 其 性 自 主 权 。这 样 也 可 释 除

上 文 第 3 . 1 9 4 段 所 述 对 “ 婚 内 强 奸 ” 提 出 的 疑 虑 。  

3 . 1 9 9  我 们 认 同 有 理 据 支 持 这 项 例 外 情 况 ， 但 亦 感 “紧 接 在 甲 开 始

照 顾 乙 之 前 ”的 规 定 订 得 太 紧 。 因 此 ， 我 们 认 为 这 项 例 外 情 况 应 适 用

于 甲 与 乙 之 间 “在 甲 开 始 向 乙 提 供 照 顾 、 协 助 或 服 务 之 前 的 一 段 合 理

期 间 ”已 存 在 的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 如 果 男 女 朋 友 在 其 中 一 方 开 始 患 有 精

神 病 或 由 另 一 方 照 顾 之 前 一 段 合 理 期 间 已 有 双 方 同 意 的 性 关 系 ，则 并

无 充 分 理 由 说 不 应 容 许 他 们 继 续 有 这 种 关 系 。  

3 . 2 0 0  由 于 获 得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3 2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就就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涵涵 盖盖 照照 顾顾 关关 系系 存存 在在 的的 情情 况况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为为 法法 律律 责责 任任 订订 立立 例例 外外 情情 况况 ：：(( ii ))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与与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已已 有有 婚婚 姻姻 关关 系系 ；； 或或 (( iiii )) 在在 照照 顾顾 关关 系系

开开 始始 之之 前前 两两 人人 之之 间间 已已 有有 合合 法法 的的 性性 关关 系系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就就 既既 存存 的的 性性 关关 系系 所所 订订 的的 例例 外外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下下 述述 情情 况况 ：： 在在 某某 人人 开开 始始 为为 一一 名名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提提 供供 照照

顾顾 、、协协 助助 或或 服服 务务 之之 前前 的的 一一 段段 合合 理理 期期 间间 ，，两两 人人 之之 间间 已已 存存

在在 合合 法法 的的 性性 关关 系系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33 33：：关关 于于知知悉悉 有有精精神神 病病一一事事 的的规规定定   

3 . 2 0 1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为 构 成 所 有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应 规 定 被 控 人 实 际 知 悉 或 法 律 构 定 被 控 人 知 悉 受 害 人 是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0 2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0 3  《 英 格 兰 法 令 》所 订 罪 行 的 一 个 构 成 部 分 ，是 被 控 人 必 须 实

际 知 悉 或 法 律 构 定 被 控 人 知 悉 受 害 人 是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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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0 4  我 们 考 虑 了 应 否 有 这 样 的 一 项 规 定 。有 些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这 类 罪 行 正 是 要 保 护 他 们 。由 于 这

些 人 的 精 神 缺 损 程 度 可 能 不 算 是 十 分 严 重 ，其 他 人 未 必 能 够 从 他 们 的

行 藏 举 止 中 得 知 他 们 患 有 精 神 病 。假 如 被 控 人 实 际 不 知 悉 或 法 律 构 定

被 控 人 不 知 悉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另 一 方 是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则 被 控 人

不 应 为 此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会 是 对 被 控 人 公 平 的 。因 此 ，我 们 认 为 应 有 这

样 的 一 项 规 定 。  

3 . 2 0 5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3 3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33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为为 构构 成成 所所 有有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规规 定定 被被 控控 人人 实实 际际 知知 悉悉 或或 法法 律律 构构 定定 被被 控控 人人 知知

悉悉 受受 害害 人人 是是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44：： 有有 关关 被被 控控 人人 知知 悉悉 受受 害害 人人 有有 精精 神神 病病 一一 事事 的的

证证 据据上上的的 举举证证责责 任任   

3 . 2 0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就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

凡 是 涵 盖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 ，以 及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的 ，应 订 有 条 文 ，就 被 控 人 知 悉 受 害 人 有 精 神 病 一 事 对 被 控 人

施 加 证 据 上 的 举 证 责 任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法 令 》第 3 8 (2 )、3 9 ( 2 )、

4 0 ( 2 )及 4 1 ( 2 )条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0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0 8  我 们 赞 同 英 格 兰 的 条 文 。17 由 于 向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提 供 照 顾 的

人 与 受 其 照 顾 者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自 然 而 然 他 们 会 知 道 或 可 合 理 地 预

期 他 们 知 道 受 其 照 顾 者 是 有 精 神 病 。在 绝 大 多 数 个 案 中 ，这 个 问 题 不

                                                           

17 《英格兰法令》第 38(2)、39(2)、40(2)及 41(2)条规定如下：  

 “在就本条所订的罪行而进行的法律程序中，如证明另一人是有精神紊乱，则视被告人知

道或可合理地预期被告人知道该人是有精神紊乱，除非可提出足够证据以带出一项争论

点，就是他是否知道或可否合理地预期他知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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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成 为 争 议 点 ，而 法 例 就 证 据 上 的 举 证 责 任 而 订 立 条 文 ，或 许 有 助 避

免 在 这 些 个 案 中 产 生 不 必 要 的 复 杂 情 况 。  

3 . 2 0 9  因 此 ，除 了 为 前 后 一 致 而 以 “精 神 缺 损 ”取 代 “精 神 病 ”外 ，不

对 初 步 建 议 3 4 作 其 他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就就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

凡凡 是是 涵涵 盖盖 照照 顾顾 关关 系系 存存 在在 的的 情情 况况 ，，以以 及及 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的的 ，，应应 订订 有有 条条 文文 ，，就就 被被 控控 人人 知知

悉悉 受受 害害 人人 有有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一一 事事 对对 被被 控控 人人 施施 加加 证证 据据 上上 的的 举举

证证 责责 任任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第第

33 88 (( 22 ))、、 33 99 (( 22 ))、、 44 00 (( 22 ))及及 44 11 (( 22 ))条条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适适 用用于于精精 神神紊紊乱乱 的的人人或或 弱弱智智人人 士士   

3 . 2 1 0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应

适 用 于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 如 《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 （ 第 1 3 6 章 ）

所 界 定 者 ） 。 18   

                                                           

18 《精神健康条例》第 2(1)条对精神紊乱的人及弱智人士作出了以下界定：  

  精神紊乱的人   

- 精神紊乱的人指“任何患有精神紊乱的人”。  

- 由于有关定义提述了“精神紊乱”，因此须参阅释义部分中精神紊乱的定义。在第 2(1)

条中，精神紊乱的定义为：  

“当用作名词时指——  

(a) 精神病；  

(b) 属智力及社交能力的显著减损的心智发育停顿或不完全的状态，而该状态是

与有关的人的异常侵略性或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关连的；  

(c) 精神病理障碍；或  

(d) 不属弱智的任何其他精神失常或精神上无能力，  

而‘精神紊乱’当用作形容词时亦须据此解释。”  

  

 弱智人士  

- 弱智人士指“弱智的人或看来属弱智的人”。  

- 由于有关定义提述了“弱智”，因此须参阅释义部分中弱智的定义。在第 2(1)条中，弱

智的定义为：  

“‘弱智’当用作名词时指低于平均的一般智能并带有适应行为上的缺陷，而‘弱智’

当用作形容词时亦须据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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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1 1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可 分 为 两 大 类 。第 一 类 支 持 初 步 建

议 3 5， 也 代 表 所 收 到 的 大 多 数 回 应 。 这 些 回 应 赞 同 把 现 有 的 保 护 范

围 扩 大 至 涵 盖 所 有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3 . 2 1 2  另 一 方 面 ，第 二 类 回 应 关 注 到 如 从《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所 订 的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定 义 中 移 除 第 二 部 分 ，则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定

义 会 过 于 广 阔 ，因 为 一 些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即 使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的 程 度 较

轻 ，或 所 患 的 那 一 类 精 神 病（ 例 如 躁 郁 症 ）不 大 可 能 会 使 他 们 容 易 受

到 性 剥 削 ，也 会 被 包 括 在 内 。这 些 回 应 认 为 这 样 会 违 反 性 自 主 权 的 原

则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1 3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7 ( 1 )条 就 该 条 例 第 X II 部 的 性 罪 行 而

界 定 何 谓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  

3 . 2 1 4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7 ( 1 )条 订 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指 ：  

“《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 第 1 3 6 章 ）所 指 的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 而 其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

的 性 质 或 程 度 令 他 没 有 能 力 独 立 生 活 或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他 人 严 重 利 用 ，或 将 会 令 他 在 到 达 应 独 立 生 活

或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他 人 严 重 利 用 的 年 龄 时 没 有 能 力 如 此

行 事 。 ”  

3 . 2 1 5  因 此 ， 要 符 合 第 1 1 7 ( 1 )条 中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定 义 ，

必 须 符 合 两 个 部 分 ：  

( i )  《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 所 界 定 的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 及  

( ii )  没 有 能 力 独 立 生 活 或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他 人 严 重 利 用 ，

或 将 会 在 到 达 应 独 立 生 活 或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他 人 严 重 利 用 的

年 龄 时 没 有 能 力 如 此 行 事 。  

3 . 2 1 6  由 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现 行 定 义 第 二 部 分 规 定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必 须 是“ 没 有 能 力 独 立 生 活 或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他 人 严 重 利 用 ，或 将 会 令 他 在 到 达 应 独 立 生 活 或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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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严 重 利 用 的 年 龄 时 没 有 能 力 如 此 行 事 ”，因 此 这 个 定 义 只 适 用 于 精

神 缺 损 程 度 较 为 显 著 的 人 。  

3 . 2 1 7  我 们 认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现 行 定 义 仍 有 未 完 善 之

处 。假 如 受 害 人 未 能 符 合 定 义 第 二 部 分 的 高 要 求 ，他 或 她 便 不 能 归 类

为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以 致 未 能 获 得 充 分 保 护 免 受 他 人 利 用 。我

们 所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一 方 面 要 尊 重 精 神 缺 损 程 度 未 严 重 至 没 有 行 为

能 力 给 予 同 意 的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另 一 方 面 要 保 护 他 们 免 受 性 方 面 的 利

用 ，力 求 在 两 者 之 间 取 得 适 当 的 平 衡 。因 此 ，小 组 委 员 会 早 前 的 看 法

是 应 在 新 法 例 关 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定 义 中 移 除 有 关 定 义 的 第 二 部 分 ，

使 到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适 用 于 任 何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  

3 . 2 1 8  然 而 ， 我 们 注 意 到 一 些 受 咨 询 者 所 表 达 的 疑 虑 是 有 理 可 据

的 ， 他 们 关 注 到 如 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定 义 中 移 除 第 二 部 分 ，

或 会 不 必 要 地 限 制 一 些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这 些 受 此 限 制 的 人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的 程 度 较 轻 ， 或 所 患 的 那 一 类 精 神 病 （ 尤 其 是 得 到 妥 善 治 疗 者 ）

不 大 可 能 会 使 他 们 容 易 受 到 性 剥 削 。  

3 . 2 1 9  针 对 上 述 疑 虑 ，我 们 再 检 视 了 一 些 澳 大 利 亚 法 例 ，以 期 找 出

有 建 设 性 的 答 案 。我 们 研 究 澳 大 利 亚 各 州 和 领 地 的 法 律 后 ，发 现《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 第 3 3 0 条 中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 incapable person） 的 定 义

是 有 用 的 参 考 。  

3 . 2 2 0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第 3 3 0 条 就 侵 犯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性 罪 行

作 出 规 定 ：  

““ 33 33 00 ..   侵侵 犯犯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   

( 1 )  在 本 条 中 ，提 述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即 提 述 精 神 缺

损 程 度 严 重 至 没 有 下 述 能 力 的 人 ――  

 ( a )  明 白 被 控 人 控 罪 所 涉 行 为 的 性 质 ； 或  

 ( b )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  

( 2 )  任 何 人 如 对 另 一 人 作 出 性 插 入 行 为 ，而 该 犯 罪 者

明 知 或 理 应 知 道 该 另 一 人 是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即

属 犯 罪 ， 可 处 第 ( 7 )款 所 订 的 惩 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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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被 控 犯 本 条 所 订 罪 行 的 人 ， 如 证 明 已 与 有 关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合 法 结 婚 ，则 可 以 此 作 为 免 责 辩 护 。”  

（ 底 线 后 加 ）  

3 . 2 2 1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 第 1 条 对 “精 神 缺 损 ”及 “精 神 病 ”作 出 了

以 下 界 定 ：  

“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一 词 指 智 障 、 精 神 病 、 脑 部 受 损 或 衰 老 ；  

精精 神神 病病 一 词 指 内 在 的 病 态 精 神 欠 妥 ，不 论 是 短 时 间 还

是 长 时 间 ，亦 不 论 是 永 久 性 还 是 暂 时 性 ，但 不 包 括 因

为 健 康 心 智 对 异 乎 寻 常 刺 激 的 反 应 而 引 起 的 状 况 ； ” 

（ 底 线 后 加 ）  

3 . 2 2 2  为 了 使 被 控 人 根 据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 第 3 3 0 ( 1 ) ( b )及 3 3 0 ( 2 )

条 被 裁 定 有 罪 ， 控 方 需 证 明 ：  

( 1 )  受 害 人 有 精 神 缺 损（ 即 智 障 、精 神 病（ 指 内 在 的 病 理 精 神 欠

妥 ，不 论 是 短 时 间 还 是 长 时 间 ，亦 不 论 是 永 久 性 还 是 暂 时 性 ，

但 不 包 括 因 为 健 康 心 智 对 异 乎 寻 常 刺 激 的 反 应 而 引 起 的 状

况 ） 、 脑 部 受 损 或 衰 老 ） ；  

( 2 )  受 害 人 的 精 神 缺 损 程 度 严 重 至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 及  

( 3 )  被 控 人 对 受 害 人 作 出 性 插 入 行 为 ，而 被 控 人 明 知 或 理 应 知 道

受 害 人 是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  

3 . 2 2 3  与 香 港 的 情 况 不 同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本 身 为 性 罪 行 订 有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的 定 义 ，并 且 没 有 提 述《 精 神 健 康 法 令 》（ Mental Health 

Act） 。 19 

                                                           

19 《2014 年精神健康法令》（Mental Health Act 2014）第 6 条界定某人何时属患有精神病：  

 “6. 某人何时属患有精神病  

(1) 某人如有符合以下说明的状况，即属患有精神病――  

(a) 该状况的特征为思想、情绪、意志、感知、倾向或记忆紊乱；及  

(b) 该状况（暂时或永久地）显著损害该人的判断或行为。  

(2) 某人不会仅因为下述一项或多项事情适用而属患有精神病――  

(a) 该人抱持或拒绝抱持或没有抱持特定的宗教、文化、政治或哲学信念或意见；  

(b) 该人参与或拒绝参与或没有参与特定的宗教、文化或政治活动；  

(c) 该人属于或不属于特定的宗教、文化或种族群体的一分子；  

(d) 该人具有或不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  

(e) 该人有特定的性偏好或性倾向；  



85 

3 . 2 2 4  在 Cox v The State of Western Australia 这 宗 西 澳 大 利 亚 案 件 ， 20 法

庭 信 纳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 第 3 3 0 ( 1 ) ( b )条 中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这

个 词 句 应 按 其 一 般 日 常 涵 义 理 解 。因 此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如 要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该 人 须 有 能 力 采 取 适 当 的 预 防 措 施 或 反 抗 ，避

免 受 他 人 利 用 来 得 到 性 满 足 。  

3 . 2 2 5  我 们 经 考 虑 收 到 的 回 应 和 上 述 的 西 澳 大 利 亚 条 文 后 ，认 为 在

初 步 建 议 3 5 加 入 类 似 限 制 （ 即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 会 有

所 裨 益 。加 入 这 样 的 限 制 ，会 有 助 消 除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定 义 过 于 广 阔

的 疑 虑 ， 而 这 些 疑 虑 是 有 理 可 据 的 。  

3 . 2 2 6  因 此 ， 我 们 建 议 保 留 初 步 建 议 3 5， 但 在 末 处 加 入 与 《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的 字 眼 相 类 似 的 限 制 ，即“ 而 其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 的 性 质 或 程 度 令 他 或 她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精精 神神 紊紊 乱乱 的的 人人 或或 弱弱 智智 人人 士士（（ 如如《《 精精 神神 健健 康康 条条 例例 》》

（（ 第第 11 33 66 章章 ））所所 界界 定定 者者 ）），，而而 其其 精精 神神 紊紊 乱乱 或或 弱弱 智智（（ 视视

属属 何何 情情 况况 而而 定定 ））的的 性性 质质 或或 程程 度度 令令 他他 或或 她她 没没 有有 能能 力力 保保 护护

自自 己己 免免 受受 性性 剥剥 削削 。。   

                                                                                                                                                                      

(f) 该人属性滥交；  

(g) 该人进行猥亵、不道德或非法行为；  

(h) 该人有智障；  

(i) 该人饮酒或服用其他药物；  

(j) 该人牵涉或曾牵涉于个人或专业冲突；  

(k) 该人从事反社会行为；  

(l) 该人曾在任何时间――  

(i) 获提供治疗；或  

(ii) 入住医院或被羁留在医院，目的是向该人提供治疗。  

(3) 第 (2)(i)款并不妨碍将饮酒或服用其他药物所致的严重或永久生理、生化或心理影响，

视为某人患有精神病的迹象。  

(4) 关于某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的决定，须按照有关规例为本款而订明的国际接纳标准作

出。” 
20 [2011] WASC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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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66：： 使使 用用 哪哪 个个 词词 语语 来来 描描 述述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应应 留留

待待 法法律律草草 拟拟人人员员 决决定定   

3 . 2 2 7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关 于 在 新 法 例 中 使 用 哪 个 词 语 来 描 述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问 题 ， 应 留 待 法 律 草 拟 人 员 决 定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2 8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2 9  “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这 个 现 有 词 语 的 主 要 缺 点 ，是 它

提 述 一 个 人 在 精 神 上 是“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照 字 面 意 思 来 说 ，它 即 指

一 个 人 有 严 重 的 精 神 缺 损 以 致 在 精 神 上 完 全 没 有 行 为 能 力 。“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 和 其 英 文 对 应 词 “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同 样 地

表 达 相 同 的 涵 义 。然 而 ，我 们 在 本 章 中 所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会 适 用 于

有 某 程 度 精 神 缺 损 但 仍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的 人 。假

如 在 新 法 例 中 继 续 使 用 这 个 现 有 词 语 但 不 提 述“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定 义

部 分 ，这 会 对 公 众 造 成 混 淆 。再 者 ，“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一 词

似 乎 已 过 时 ， 在 海 外 同 类 法 例 中 不 再 使 用 。  

3 . 2 3 0  我 们 认 为 应 使 用 一 个 新 词 代 替 。然 而 ，在 新 法 例 中 应 使 用 哪

个 词 语 ，或 许 应 留 待 法 律 草 拟 人 员 决 定 。在 选 择 适 当 用 词 的 事 上 ，法

律 草 拟 人 员 会 比 我 们 更 加 胜 任 。  

3 . 2 3 1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3 6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66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关关 于于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使使 用用 哪哪 个个 词词 语语 来来 描描 述述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问问 题题 ，， 应应 留留 待待 法法 律律 草草 拟拟 人人 员员 决决 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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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77：： 应应 废废 除除 这这 几几 项项 罪罪 行行 ：： 男男 子子 与与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力力的的 人人作作出出 肛肛交交、、男男子子 与与男男 性性精精神神 上上无无行行 为为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作作出出严严 重重猥猥亵亵 作作为为，，以以及及 男男子子 与与女女性性 精精神神上上 无无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人人性性 交交   

3 . 2 3 2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这 几 项 罪 行 ：男 子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E 条 ）、

男 子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I 条 ），以 及 男 子 与 女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2 5 条 ）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3 3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3 4  男 子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以 及 男 子 与 女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这 两 项 罪 行 ，皆 指 明 性 别 。男 子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则 属 指 明 性 别 和 基 于 性 倾 向 而

订 立 的 罪 行 。这 些 罪 行 有 违 无 分 性 别 和 避 免 基 于 性 倾 向 而 作 出 区 别 的

原 则 ，因 此 应 予 废 除 。至 于 这 些 罪 行 所 涵 盖 的 行 为 ，会 包 括 在 本 报 告

书 所 建 议 的 一 般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及 ／ 或 在 本 报 告 书 所 建 议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之 内 。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都 是 无 分 性 别 的 。 

3 . 2 3 5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3 7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这这 几几 项项 罪罪 行行 ：： 男男

子子 与与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EE 条条 ）） 、、 男男 子子 与与 男男 性性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作作 出出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II 条条 ）） ，， 以以 及及 男男 子子 与与 女女

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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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性性 交交（（《《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55 条条 ）） 。。 2211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33 88：： 应应 废废 除除 拐拐 带带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离离 开开

父父 母母或或监监 护护人人为为 使使其其作作 出出性性行行 为为的的罪罪 行行   

3 . 2 3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拐 带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离 开 父 母 或 监 护 人 为 使 其 作 出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2 8 条 ）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3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3 8  一 项 相 类 似 的 罪 行（ 原 载 于《 1 9 5 6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2 1 条 ），

于 2 0 0 3 年 在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被 废 除 。  

3 . 2 3 9  我 们 并 未 察 觉 有 任 何 法 庭 案 件 的 控 罪 涉 及 这 项 罪 行 ，至 少 在

过 去 数 十 年 间 没 有 。有 鉴 于 此 ，似 乎 没 有 实 际 理 由 保 留 这 项 罪 行 。由

于 我 们 已 建 议 新 订 整 个 系 列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因 此 废 除 法

例 中 的 这 项 罪 行 不 会 减 损 对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保 护 。  

3 . 2 4 0  基 于 以 上 所 述 ， 初 步 建 议 3 8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88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拐拐 带带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离离 开开 父父 母母 或或 监监 护护 人人 为为 使使 其其 作作 出出 性性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88 条条 ））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33 99：：应应 废废除除与与 病病人人性性 交交的的罪罪 行行   

3 . 2 4 1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

第 6 5 ( 2 )条 中 与 病 人 性 交 的 罪 行 。  

                                                           

21 关于杨柱永诉律政司司长案的近期判决，参阅上文注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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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4 2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4 3  这 项 罪 行 涵 盖 下 述 情 况 ：精 神 病 院 或 惩 教 署 精 神 病 治 疗 中 心

的 任 何 男 性 人 员 或 雇 员 ，与 羁 留 在 该 处 的 女 子 非 法 性 交 ；或 精 神 病 院

或 全 科 医 院 的 任 何 男 性 人 员 或 雇 员 ，与 因 精 神 紊 乱 而 正 在 接 受 治 疗 的

女 子 非 法 性 交 。这 项 罪 行 可 被 批 评 为 指 明 性 别 和 只 涵 盖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 2 4 4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3 9 无 需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99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新新 法法 例例 制制 定定 后后 ，，应应 废废 除除《《 精精 神神 健健 康康 条条 例例 》》

（（ 第第 11 33 66 章章 ）） 第第 66 55 (( 22 ))条条 中中 与与 病病 人人 性性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44 00：：有有关关 应应否否立立 法法保保护护 11 66 岁岁 或或以以 上上但但 未未满满 11 88

岁岁 少少年年人人 的的议议题题 ，，应应交交 由由香香港港 社社会会考考 虑虑   

3 . 2 4 5  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有 关 应 否 立 法 保 护 16 岁 或 以 上 但 未 满 1 8

岁 少 年 人 的 议 题 ，应 交 由 香 港 社 会 考 虑 。小 组 委 员 会 为 此 邀 请 公 众 就

这 个 议 题 发 表 意 见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4 6  大 多 数 回 应 赞 成 立 法 保 护 1 6 岁 或 以 上 但 未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人 ，主 要 理 由 是 应 扩 大 保 护 范 围 ，以 便 更 多 人 可 根 据 保 护 原 则 受 到 保

护 。  

3 . 2 4 7  反 对 这 种 做 法 的 回 应 者 表 示 ，不 论 受 害 人 的 年 龄 为 何 ，未 经

同 意 的 性 行 为 都 应 该 是 违 法 的 。因 此 ，他 们 看 不 到 需 要 保 护 特 定 的 某

一 类 人 。 再 者 ， 他 们 认 为 任 何 人 一 旦 到 达 同 意 年 龄 （ 即 1 6 岁 ） ， 便

不 应 被 禁 止 在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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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组组 委委 员员 会会 的的 建建 议议 及及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4 8  在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第 1 2 章（ 第 1 2 . 3 1 至 1 2 . 4 9 段 ），小 组 委

员 会 阐 述 了 若 社 会 舆 论 赞 成 立 法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为 何 。小 组 委 员

会 也 考 虑 了 应 该 给 予 保 护 的 程 度 。我 们 考 虑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后 ，提

出 意 见 如 下 。  

刑刑 事事 化化 的的 范范 围围 应应 否否 扩扩 大大 至至 同同 时时 涵涵 盖盖 插插 入入 式式 及及 非非 插插 入入 式式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3 . 2 4 9  我 们 同 意 ，所 有 形 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不 论 是 插 入 式 及 非 插

入 式 的 ，都 应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因 为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可 造 成 的 伤

害 ，很 多 时 都 会 与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一 样 严 重 。这 亦 与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最 终 建 议 7 相 符 。  

应应 否否 只只 将将 处处 于于 受受 信信 任任 地地 位位 的的 人人 与与 有有 关关 少少 年年 人人 之之 间间 直直 接接 进进 行行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订订 为为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而而 不不 将将 有有 关关 少少 年年 人人 没没 有有 直直 接接 参参 与与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订订 为为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 ？？   

3 . 2 5 0  英 格 兰 法 例 22 不 但 将 有 关 少 年 人 与 处 于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人 之

间 直 接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也 将 任 何 形 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例 如 处 于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人 在 有 关 少 年 人 在 场 下 与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或 导 致 有 关 少 年 人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

相 对 来 说 ，新 南 威 尔 士 法 例 23 则 只 将 少 年 人 与 其 特 别 照 顾 者 之 间 直 接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  

3 . 2 5 1  我 们 同 意 ，有 关 法 例 不 应 只 限 于 涵 盖 有 关 少 年 人 与 处 于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人 之 间 直 接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第 7 章 建

议 订 立 多 项 涉 及 儿 童 的 性 罪 行 。这 些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不 但 将 犯 罪 者

与 有 关 儿 童 之 间 直 接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也 将 间 接 形

式 的 性 剥 削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包 括 在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初

步 建 议 13） 及 导 致 儿 童 观 看 性 影 像 （ 初 步 建 议 14） 。 我 们 赞 同 在 保

护 原 则 下 ，应 保 护 儿 童 免 受 这 些 间 接 形 式 的 性 剥 削 。由 于 1 6 及 17 岁

的 少 年 人 也 属 于 儿 童 ， 我 们 认 为 向 这 些 少 年 人 提 供 保 护 有 可 取 之 处 。 

                                                           

22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12.6 至 12.8 段。  
23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12.4 至 1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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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应 否否 以以 详详 尽尽 清清 单单 列列 明明 各各 种种 受受 信信 任任 地地 位位 ？？   

3 . 2 5 2  我 们 认 为 ，若 采 用 设 有 法 定 定 义 的 模 式（ 相 对 于 不 设 法 定 定

义 的 模 式 ），则 在 采 用 时 应 以 详 尽 清 单 列 明 各 种 可 导 致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关 系 。 这 模 式 为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 新 南 威 尔 士 以 及 苏 格 兰 所 采 用 。 24 

3 . 2 5 3  我 们 同 意 ，有 关 法 定 定 义 应 包 括 一 份 详 尽 地 列 明 各 种 导 致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清 单 ， 让 人 对 有 关 法 例 涵 盖 的 关 系 种 类 一 目 了 然 。  

3 . 2 5 4  这 种 详 尽 清 单 的 良 好 先 例 ， 见 新 南 威 尔 士 《 1 9 0 0 年 刑 事 罪

行 法 令 》（ Crimes Act 1900）第 7 3 ( 3 )条 。 25 该 清 单 涵 盖 五 种 在 公 众 及 家

庭 环 境 中 存 在 的 关 系 ：( 1 ) 继 父 母 ／ 监 护 人 ／ 寄 养 父 母 与 有 关 儿 童（ 或

父 母 ／ 监 护 人 ／ 寄 养 父 母 的 事 实 伴 侣 与 有 关 儿 童 ） ； ( 2 ) 学 校 教 师 与

学 生 ； ( 3 ) 在 宗 教 、体 育 、音 乐 或 其 他 方 面 提 供 教 导 者 与 接 受 教 导 者 ；

( 4 ) 羁 押 人 员 与 在 囚 人 ； 或 ( 5 ) 医 护 人 员 与 病 人 。  

对对 少少 年年 人人 年年 龄龄 的的 合合 理理 相相 信信 问问 题题 ，，应应 属属 于于 罪罪 行行 构构 成成 部部 分分 还还 是是 免免 责责

辩辩 护护 ？？   

英英 格格 兰兰 模模 式式   

3 . 2 5 5  英 格 兰 涉 及 滥 用 受 信 任 地 位 罪 行 的 一 个 构 成 部 分 ，是 被 控 人

（ 甲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有 关 少 年 人（ 乙 ）为 1 8 岁 或 以 上 ，而 乙 为 1 8

岁 以 下 的 人 ：  

“ …… 以 下 其 中 一 种 情 况 ——  

( i )  乙 为 1 8 岁 以 下 而 甲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为 1 8 岁

或 以 上 ， 或  

( ii )  乙 为 1 3 岁 以 下 。 ” 26  

3 . 2 5 6  由 于 “ 合 理 相 信 ” 的 条 文 是 罪 行 构 成 部 分 ， 因 此 控 方 必 须

援 引 证 据 以 证 明 甲 在 事 发 时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为 1 8 岁 或 以 上 。控 方

须 在 无 合 理 疑 点 下 确 立 甲 事 实 上 知 道 ，或 应 合 理 地 知 道 乙 为 1 8 岁 以

下 。  

                                                           

24  在加拿大的模式中，受信任地位、权威地位或受养关系没有法定定义。由于不设法定定义，

我们不赞成加拿大的模式。  
25 见第二份咨询文件第 12.5 段。  
26  《英格兰法令》第 16(1)(e)、17(1)(e)、18(1)(f)及 19(1)(e)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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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5 7  如 乙 是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 则 控 方 无 须 证 明 甲 并 非 出 于 真 意 而

错 误 相 信 乙 的 年 龄 。 换 言 之 ， 该 罪 行 属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罪 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模模 式式   

3 . 2 5 8  《 苏 格 兰 法 令 》 第 4 5 ( 1 ) ( a )条 订 明 ， 根 据 第 4 2 条 被 指 干 犯

“ 涉 及 性 的 滥 用 信 任 ”罪 行 的 被 控 人（ 甲 ），如 能 证 明“ 甲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 有 关 少 年 人 ］ 已 年 满 1 8 岁 ” ， 即 可 “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作 为 控 罪

的 免 责 辩 护 ” 。   

3 . 2 5 9  由 于《 苏 格 兰 法 令 》中 有 关“ 合 理 相 信 ”的 条 文 是 一 项 免 责

辩 护 ，因 此 控 方 并 不 一 定 要 援 引 证 据 以 证 明 被 控 人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有

关 少 年 人 为 1 8 岁 或 以 上 ， 反 而 是 由 被 控 人 提 出 自 己 合 理 地 相 信 该 少

年 人 已 年 满 1 6 岁 作 为 免 责 辩 护 。  

3 . 2 6 0  我 们 不 赞 成 英 格 兰 的 罪 行 构 成 部 分 模 式 ，原 因 是 会 对 控 方 施

加 相 当 大 的 举 证 责 任 。  

3 . 2 6 1  我 们 赞 成 苏 格 兰 的 免 责 辩 护 模 式 。一 名 成 年 人 如 与 一 名 少 年

人 有 法 律 指 明 的 关 系 ， 他 或 她 就 必 须 谨 慎 确 保 有 关 少 年 人 为 1 8 岁 或

以 上 。此 外 ，各 项 指 明 关 系 的 当 事 人 并 非 互 不 认 识 ，故 少 年 人 的 年 龄

应 不 难 确 定 。 要 求 被 控 人 提 出 免 责 辩 护 ， 并 不 会 过 于 苛 刻 。  

3 . 2 6 2  就 涉 及 儿 童 的 性 罪 行 而 言 ，我 们 赞 同 采 用 免 责 辩 护 模 式 处 理

对 有 关 年 龄 的 合 理 相 信 问 题 。在 采 用 此 模 式 时 ，我 们 认 为 它 仍 有 改 善

余 地 ，方 法 是 加 入 以 下 条 文 ：“ 裁 定 甲 是 否 合 理 地 相 信 时 ，须 考 虑 的

其 中 一 个 问 题 ， 是 甲 采 取 了 甚 么 步 骤 以 确 定 乙 的 年 龄 。 ” 我 们 认 为 ，

经 如 此 修 改 的 免 责 辩 护 模 式 ，一 方 面 理 解 被 控 人 出 于 真 意 而 错 误 相 信

有 关 儿 童 的 年 龄 ，另 一 方 面 又 能 保 护 儿 童 免 受 性 剥 削 ，正 好 在 两 者 之

间 取 得 适 当 平 衡 。  

3 . 2 6 3  就 涉 及 滥 用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罪 行 而 言 ，我 们 认 为 在 采 用 免 责 辩

护 模 式 时 也 有 改 善 余 地 ，方 法 是 加 入 以 下 条 文 ：“ 裁 定 甲 是 否 合 理 地

相 信 时 ，须 考 虑 的 其 中 一 个 问 题 ，是 甲 采 取 了 甚 么 步 骤 以 确 定 乙 的 年

龄 。 ”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年年 龄龄   

3 . 2 6 4  加 拿 大 及 新 南 威 尔 士 的 法 例 指 明 各 项 有 关 罪 行 适 用 于 年 满

1 6 岁 但 未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人 。我 们 认 同 这 个 模 式 ，原 因 是 可 区 分 涉 及

滥 用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罪 行 和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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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应应 否否 立立 法法 保保 护护 11 66 岁岁 或或 以以 上上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88 岁岁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议议 题题 上上 ，，我我

们们 的的 最最 终终 意意 见见   

3 . 2 6 5  我 们 注 意 到 大 多 数 回 应 者 均 赞 成 立 法 保 护 1 6 岁 或 以 上 但 未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人 。 我 们 同 意 根 据 保 护 原 则 ， 少 年 人 亦 应 获 得 保 护 免

受 性 剥 削 ，尤 其 是 当 处 于 受 信 任 地 位 的 人 牵 涉 其 中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也 提 醒 自 己 不 应 忽 略 反 对 意 见 ，这 些 意 见 指 出 任 何 人 一 旦 到 达 同 意 年

龄 （ 即 1 6 岁 ） ， 其 性 自 主 权 便 应 受 尊 重 。   

3 . 2 6 6  在 这 个 最 终 议 题 上 ， 我 们 不 拟 就 立 法 保 护 1 6 岁 或 以 上 但 未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人 作 出 建 议 ， 并 认 为 恰 当 的 处 理 方 法 是 建 议 政 府 从 政

策 角 度 考 虑 是 否 需 要 制 定 有 关 法 例 ，并 在 适 当 时 候 咨 询 立 法 机 关 。我

们 认 为 ，应 否 对 年 满 1 6 岁 但 未 满 1 8 岁 的 少 年 人 提 供 保 护 ，最 终 应 由

政 府 决 定 。  

3 . 2 6 7  初 步 建 议 4 0 因 此 作 相 应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00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政政 府府 应应 从从 政政 策策 角角 度度 考考 虑虑 建建 议议 立立 法法 保保 护护 11 66

岁岁 或或 以以 上上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88 岁岁 少少 年年 人人 是是 否否 可可 取取 ，， 并并 在在 适适 当当 时时

候候 咨咨 询询 立立 法法 机机 关关 。。   

初初 步步 建建 议议 44 11：：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 包包 括括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诱诱识识 儿儿童童罪罪））以以及及涉涉 及及精精神神 缺缺损损人人 士士的的罪罪 行行，，应应具具

有有 域域外外法法 律律效效力力   

3 . 2 6 8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包 括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罪 ，以 及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应 具 有 域

外 法 律 效 力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3 . 2 6 9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3 . 2 7 0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为 确 保 新 法 例 可 有 效 地 涵 盖 出 行 外

地 以 干 犯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的 恋 童 癖 者 ，我 们 应 跟 随 英 格 兰 模 式 ，订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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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儿 童 的 新 罪 行 ， 包 括 我 们 在 初 步 建 议 2 2 中 建 议 订 立 的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罪 ， 均 具 有 域 外 法 律 效 力 。  

3 . 2 7 1  同 样 地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也 应 具 有 域 外 法 律 效 力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没 有 理 由 不 应 和 儿

童 一 样 受 到 保 护 ，免 使 他 们 遭 到 那 些 出 行 外 地 以 干 犯 性 罪 行 的 犯 罪 者

所 侵 害 。  

3 . 2 7 2  由 于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初 步 建 议 4 1 予 以 保 留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包包 括括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诱诱 识识 儿儿 童童 罪罪 ，，以以 及及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 应应 具具 有有 域域 外外 法法 律律 效效 力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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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44 章章   咨咨 询询 回回 应应 概概 览览 及及 我我 们们 的的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杂杂项项性性罪罪行行》》咨咨询询文文件件   

  

4 . 1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2 0 1 8 年 5 月 发 表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 载 列 九 项

建 议 供 公 众 讨 论 及 发 表 意 见 。咨 询 工 作 虽 然 已 于 2 0 1 8 年 8 月 1 5 日 结

束 ，但 其 后 我 们 仍 收 到 大 量 回 应 ，其 中 有 延 至 2 0 1 8 年 9 月 1 0 日 才 收

到 的 。  

4 . 2  我 们 收 到 1 1 8 份 书 面 回 应 ，分 别 来 自 专 业 团 体 、妇 女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儿 童 事 务 关 注 团 体 、人 权 关 注 团 体 、医 疗 专 业 人 员 、法 律 专

业 团 体 、政 府 部 门 、社 会 福 利 关 注 团 体 、宗 教 团 体 、性 倾 向 关 注 团 体 、

其 他 组 织 及 个 别 人 士 ，从 不 同 角 度 就 这 个 改 革 范 畴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料 及 真 知 灼 见 。这 些 不 同 意 见 及 观 点 有 助 我 们 重 订 该 咨 询 文 件 中 的

部 分 建 议 ，下 文 会 加 以 讨 论 。我 们 特 此 再 次 感 谢 所 有 曾 就 该 咨 询 文 件

提 出 意 见 的 回 应 者 对 本 报 告 书 所 作 贡 献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11：：应应保保 留留乱乱伦伦 为为特特定定 罪罪行行但但 予予以以改改 革革。。就就 该该

罪罪 行行应应否否 适适用用于于 其其他他形形 式式的的插插 入入行行为为 或或涉涉及及 性性的的行行 为为，，

以以 及及该该罪罪 行行应应否否 涵涵盖盖领领 养养父父母母 而而言言，，有有关关 议议题题 应应交交 由由 香香

港港 社社会会考考 虑虑   

4 .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乱 伦 罪 应 予 保 留 ，而 乱 伦 一 词 应 继 续 使 用 。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 乱 伦 罪 应 予 改 革 ， 而 新 罪 行 应 ：  

( a )  无 分 性 别 ；  

( b )  涵 盖 所 有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阴 道 及 肛 门 的 行 为 ； 及  

( c )  扩 大 范 围 至 涵 盖 伯 父 ／ 伯 母 、 叔 父 ／ 叔 母 、 舅 父 ／ 舅 母 、

姑 丈 ／ 姑 母 、姨 丈 ／ 姨 母 及 侄 ／ 侄 女 、甥 ／ 甥 女（ 属 血 亲

者 ） 。  

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以 下 议 题 应 交 由 香 港 社 会 考 虑 ，并 邀 请 公 众 就 这 些 议

题 发 表 意 见 ：  

( a )  新 罪 行 应 否 适 用 于 其 他 形 式 的 插 入 行 为 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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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新 罪 行 应 否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  

最 后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维 持 检 控 须 经 律 政 司 司 长 同 意 的 做 法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4  极 大 多 数 的 回 应 者 认 为 ：应 继 续 使 用“ 乱 伦 ”一 词 ；新 的 乱

伦 罪 应 无 分 性 别 ，涵 盖 所 有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阴 道 及 肛 门 的 行 为 ，以

及 扩 大 范 围 至 涵 盖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伯 母 ）、叔 父（ 叔 母 ）、舅 父（ 舅

母 ）、姑 丈（ 姑 母 ）、姨 丈（ 姨 母 ）及 侄 女（ 侄 ）、甥 女（ 甥 ）。然

而 ，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些 回 应 建 议 ， 为 清 晰 起 见 ， 应 恰 当 地 界 定 “ 血 亲 ”

一 词 。  

4 . 5  小 组 委 员 会 邀 请 公 众 就 以 下 两 个 议 题 发 表 意 见 ，我 们 就 此 收

到 许 多 具 建 设 性 的 意 见 。  

新新 罪罪 行行 应应 否否 适适 用用 于于 其其 他他 形形 式式 的的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或或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4 . 6  我 们 从 社 会 大 众 得 到 强 烈 的 信 息 ，指 出 这 项 罪 行 的 范 围 应 扩

大 至 涵 盖 所 有 其 他 形 式 的 插 入 行 为 。不 过 ，至 于 应 否 把 新 罪 行 的 范 围

扩 大 至 涵 盖 其 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有 些 看 法 表 示 由 于 “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一 词 的 定 义 或 带 模 糊 ，故 不 赞 同 扩 大 这 项 罪 行 的 范 围 至 插 入 行 为 以 外

的 行 为 。  

新新 罪罪 行行 应应 否否 涵涵 盖盖 领领 养养 父父 母母 、、领领 养养 祖祖 父父 母母 、、领领 养养 外外 祖祖 父父 母母 及及 因因 领领

养养 而而 成成 为为 兄兄 弟弟 姐姐 妹妹 的的 人人   

4 . 7  乱 伦 罪 的 范 围 应 扩 大 至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的 这 个 看 法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支 持 扩 大 罪 行 范 围 的 回 应 ，大 多 数 来 自 领 养

父 母 ， 以 及 数 名 领 养 子 女 。  

4 . 8  另 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有 些 回 应 建 议 ，新 罪 行 的 范 围 应 扩 大 至

涵 盖 因 领 养 而 成 为 兄 弟 姐 妹 的 人 、领 养 祖 父 母 及 领 养 外 祖 父 母 。此 外 ，

一 个 政 府 部 门 提 出 意 见 ， 认 为 乱 伦 罪 亦 应 涵 盖 前 领 养 父 母 子 女 关 系 ，

并 建 议 小 组 委 员 会 应 顾 及 社 会 面 貌 不 断 变 化 ，使 法 例 条 文 得 以 兼 容 不

同 形 式 的 父 母 子 女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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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罪罪 行行 应应 否否 涵涵 盖盖 继继 父父 母母 及及 寄寄 养养 父父 母母   

4 . 9  我 们 亦 注 意 到 ，有 些 回 应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涵 盖 继 父 母 及 寄 养 父

母 ， 因 为 继 父 母 及 寄 养 父 母 所 担 当 的 角 色 ， 与 亲 生 父 母 相 类 或 相 同 。

因 此 ，不 论 父 母 是 领 养 父 母 、继 父 母 或 寄 养 父 母 ，所 有 儿 童 均 应 受 到

保 护 ， 这 是 合 乎 逻 辑 的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1 0  首 先 ， 我 们 注 意 到 ， 初 步 建 议 1 的 首 个 部 分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即 乱 伦 罪 应 予 保 留 ，而 乱 伦 一 词 应 继 续 使 用 ；乱 伦 罪 应 予 改 革 ，

而 新 罪 行 应 ： 无 分 性 别 ； 涵 盖 所 有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阴 道 及 肛 门 的

行 为 ； 及 扩 大 范 围 至 涵 盖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 伯 母 ） 、 叔 父 （ 叔 母 ） 、

舅 父 （ 舅 母 ） 、 姑 丈 （ 姑 母 ） 、 姨 丈 （ 姨 母 ） 及 侄 女 （ 侄 ） 、 甥 女

（ 甥 ） 。  

4 . 1 1  我 们 同 意 乱 伦 罪 应 予 保 留 ，因 为 在 家 庭 内 发 生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总 存 在 胁 迫 的 风 险 。乱 伦 是 打 击 家 庭 基 本 结 构 的 严 重 罪 行 ，而 乱

伦 罪 是 处 理 家 庭 内 性 剥 削 的 有 用 法 律 工 具 。  

4 . 1 2  再 者 ，我 们 认 为 “乱 伦 ”一 词 应 继 续 使 用 。我 们 明 白 “乱 伦 ”一

词 或 许 带 有 负 面 含 义 ，但 这 词 亦 已 深 入 民 心 ，并 能 表 明 这 是 一 项 有 关

近 亲 之 间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严 重 罪 行 ，要 找 能 够 向 公 众 表 达 同 样 信 息 的

代 替 用 词 并 不 容 易 。  

4 . 1 3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的 各 项 现 有 乱 伦 罪 只 涵 盖 阴 道 性 交 。经

考 虑 所 收 到 的 回 应 后 ，我 们 确 认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有 关 罪 行 应 涵 盖 所 有

形 式 的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肛 门 或 阴 道 的 行 为 ，并 认 为 有 关 罪 行 应 是 无

分 性 别 的 。  

4 . 1 4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中 的 现 有 乱 伦 罪 ， 范 围 只 限 于 直 系 血 亲

（ 包 括 半 血 亲 及 兄 弟 姐 妹 ） ， 并 不 涵 盖 伯 父 、 伯 母 、 叔 父 、 叔 母 、

舅 父 、舅 母 、姑 丈 、姑 母 、姨 丈 及 姨 母 。依 据《 婚 姻 条 例 》（ 第 1 8 1

章 ） 第 2 7 ( 1 )条 及 附 表 5，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 伯 母 ） 、 叔 父 （ 叔 母 ） 、

舅 父 （ 舅 母 ） 、 姑 丈 （ 姑 母 ） 、 姨 丈 （ 姨 母 ） 与 侄 女 （ 侄 ） 、 甥 女

（ 甥 ） 结 婚 （ 例 如 ： 一 名 男 子 与 其 母 亲 的 姐 妹 （ 包 括 同 父 异 母 或 同

母 异 父 的 姐 妹 ） 结 婚 ； 一 名 女 子 与 其 父 亲 的 兄 弟 （ 包 括 同 父 异 母 或

同 母 异 父 的 兄 弟 ） 结 婚 ； 一 名 男 子 与 其 兄 弟 ／ 姐 妹 的 女 儿 结 婚 ； 以

及 一 名 女 子 与 其 兄 弟 ／ 姐 妹 的 儿 子 结 婚 ） ， 乃 属 违 法 。  



98 

4 . 1 5  我 们 认 为 ， 新 罪 行 的 范 围 应 扩 大 至 涵 盖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 伯

母 ） 、 叔 父 （ 叔 母 ） 、 舅 父 （ 舅 母 ） 、 姑 丈 （ 姑 母 ） 、 姨 丈 （ 姨 母 ）

及 其 侄 女（ 侄 ）、甥 女（ 甥 ）。我 们 的 结 论 是 ，这 方 面 的 血 亲 关 系 应

涵 盖 各 类 会 使 婚 姻 根 据 《 婚 姻 条 例 》 属 无 效 的 亲 属 关 系 。  

其其 他他 形形 式式 的的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和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4 . 1 6  我 们 注 意 到 社 会 大 众 的 广 泛 支 持 意 见 ，表 示 应 扩 大 这 项 罪 行

的 范 围 至 涵 盖 所 有 其 他 形 式 的 插 入 行 为 ，但 不 包 括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我

们 认 为 ，有 些 形 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例 如 抚 摸 ），现 时 不 属 乱 伦 罪 的

范 围 。假 如 将 该 等 形 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纳 入 乱 伦 罪 的 范 围 ，会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偏 离 了 现 行 法 律 。我 们 认 为 ，这 种 法 律 上 的 改 变 可 能 会 过 于 急

剧 。  

4 . 1 7  然 而 ，我 们 同 意 大 多 数 人 的 看 法 ，认 为 新 罪 行 的 范 围 应 扩 大

至 涵 盖 其 他 形 式 的 插 入 行 为 ， 但 不 包 括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领领 养养 父父 母母   

4 . 1 8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的 现 有 乱 伦 罪 并 不 涵 盖 与 其 领 养 子 女 发

生 性 关 系 的 父 母 。  

4 . 1 9  依 据 《 婚 姻 条 例 》 第 2 7 ( 1 )条 及 附 表 5， 领 养 父 母 与 领 养 子

女 结 婚 ， 乃 属 违 法 。  

4 . 2 0  我 们 明 白 ，有 些 儿 童 很 年 幼 就 被 领 养 ，他 们 可 能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父 母 是 领 养 父 母 而 不 是 亲 生 父 母 。此 外 ，领 养 父 母 对 其 领 养 子 女 承

担 终 身 的 信 托 和 责 任 。我 们 看 不 到 有 任 何 理 据 ，足 以 支 持 领 养 父 母 应

与 亲 生 父 母 有 所 区 别 。  

4 . 2 1  此 外 ，我 们 从 社 会 大 众 得 到 强 而 有 力 的 信 息 ，指 出 新 罪 行 应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因 此 ，我 们 不 难 达 致 结 论 ，认 为 新 的 乱 伦 罪 应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 1 

4 . 2 2  至 于 前 领 养 父 母 ，由 于 根 据《 婚 姻 条 例 》，领 养 父 母 与 领 养

子 女（ 包 括 前 领 养 父 母 与 前 领 养 子 女 ）结 婚 乃 属 违 法 ，故 我 们 同 意 新

罪 行 应 涵 盖 前 领 养 父 母 及 前 领 养 子 女 。  

                                                           

1  再者，我们理解到，就不同形式的领养关系而言，社会面貌不断变化。我们相信，政府有

需要不时监察这些变化，并按需要更新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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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 领领 养养 而而 成成 为为 兄兄 弟弟 姐姐 妹妹 的的 人人 、、 领领 养养 祖祖 父父 母母 及及 领领 养养 外外 祖祖 父父 母母   

4 . 2 3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的 现 有 乱 伦 罪 并 不 涵 盖 因 领 养 而 成 为 兄

弟 姐 妹 的 人 。 依 据 《 婚 姻 条 例 》 第 2 7( 1 )条 及 附 表 5， 因 领 养 而 成 为

兄 弟 姐 妹 的 人 结 婚 ， 乃 属 合 法 。  

4 . 2 4  我 们 认 为 ，新 罪 行 的 范 围 不 应 扩 大 至 涵 盖 因 领 养 而 成 为 兄 弟

姐 妹 的 人 ，因 为 他 们 没 有 血 缘 关 系 。此 外 ，因 领 养 而 成 为 兄 弟 姐 妹 的

人 ，情 况 与 领 养 父 母 颇 不 相 同 ，他 们 没 有 与 亲 生 兄 弟 姐 妹 相 同 的 法 律

权 利 及 责 任 ， 因 为 有 关 的 兄 弟 姐 妹 关 系 是 由 其 父 母 通 过 领 养 而 产 生

的 。在 此 情 况 下 ，我 们 决 定 无 须 订 立 新 罪 行 以 涵 盖 因 领 养 而 成 为 兄 弟

姐 妹 的 人 。  

4 . 2 5  这 同 样 适 用 于 领 养 祖 父 母 及 领 养 外 祖 父 母 。  

继继 父父 母母 及及 寄寄 养养 父父 母母   

4 . 2 6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中 的 现 有 乱 伦 罪 并 不 涵 盖 继 父 母 及 寄 养 父

母 。正 如 较 前 部 分 提 及 ，我 们 收 到 数 份 回 应 ，建 议 有 关 罪 行 应 涵 盖 继

父 母 及 寄 养 父 母 。  

4 . 2 7  我 们 认 为 新 罪 行 不 应 涵 盖 继 父 母 及 寄 养 父 母 ，因 为 他 们 与 有

关 继 子 女 及 寄 养 子 女 没 有 血 缘 关 系 。再 者 ，此 举 亦 属 没 有 必 要 ，原 因

是 ： ( i ) 儿 童 已 经 受 到 现 行 法 例 保 护 ； 及 ( ii )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亦 会 涵 盖 未 足 龄 儿 童 。就 涉 及 继 父 母 的 案 件 而 言 ，我 们 也 注 意 到

法 庭 通 常 会 判 处 较 严 厉 的 刑 罚 。  

其其 他他 议议 题题   

4 . 2 8  有 政 府 部 门 关 注 到 1 6 或 1 7 岁 的 未 成 年 人 是 否 可 被 裁 定 犯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4 8 条 所 订 的 乱 伦 罪 ， 并 建 议 有 关 的 未 成 年 人 应

免 受 检 控 。我 们 认 为 ，由 于 按 照 建 议 乱 伦 罪 会 进 行 全 面 改 革 ，有 关 建

议 一 经 政 府 接 纳 ， 第 4 8 条 便 会 作 出 相 应 修 订 或 不 具 效 力 。 再 者 ， 我

们 认 为 应 留 待 控 方 行 使 其 酌 情 权 ，按 每 宗 案 件 所 得 的 证 据 ，决 定 是 否

检 控 所 涉 的 1 6 或 1 7 岁 未 成 年 人 。 因 此 ， 我 们 不 建 议 对 第 4 8 条 作 出

任 何 修 订 或 将 之 废 除 。  

4 . 2 9  有 鉴 于 此 ，初 步 建 议 1 的 首 个 部 分 不 作 修 订 。至 于 曾 邀 请 社

会 大 众 发 表 意 见 的 两 个 议 题 方 面 ，我 们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a) 适 用 于 其 他 形

式 的 插 入 行 为 ； 及 (b )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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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乱乱 伦伦 罪罪 应应 予予 保保 留留 ，，而而 ““乱乱 伦伦 ””一一 词词 应应 继继 续续 使使

用用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 乱乱 伦伦 罪罪 应应 予予 改改 革革 ，， 而而 新新 罪罪 行行 应应 ：：   

(( aa ))   无无 分分 性性 别别 ；；   

(( bb ))   涵涵 盖盖 所所 有有 以以 阳阳 具具 插插 入入 口口 腔腔 、、 阴阴 道道 及及 肛肛 门门 的的 行行 为为 ；；

及及   

(( cc ))   扩扩 大大 范范 围围 至至 涵涵 盖盖 属属 血血 亲亲 的的 伯伯 父父（（ 伯伯 母母 ））、、叔叔 父父（（ 叔叔

母母 ）） 、、 舅舅 父父 （（ 舅舅 母母 ）） 、、 姑姑 丈丈 （（ 姑姑 母母 ）） 、、 姨姨 丈丈 （（ 姨姨

母母 ）） 及及 侄侄 女女 （（ 侄侄 ）） 、、 甥甥 女女 （（ 甥甥 ）） 。。   

我我 们们 认认 为为 新新 罪罪 行行 应应 ：：   

(( aa ))   适适 用用 于于 其其 他他 形形 式式 的的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 及及   

(( bb ))   涵涵 盖盖 领领 养养 父父 母母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维维 持持 检检 控控 须须 经经 律律 政政 司司 司司 长长 同同 意意 的的 做做 法法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22：：建建议议 新新订订罪罪 行行：：性性 露露体体   

4 . 3 0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性 露 体 罪 ，其 内 容 参

照《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8 条 。小 组 委 员 会 亦 建 议 ，这 项 性 露 体 罪 应 包 含

以 下 元 素 ：  

( 1 )  某 人 以 涉 及 性 的 形 式 向 另 一 人（“ 乙 ”）暴 露 其 生 殖 器 官 ，

意 图 让 乙 看 见 其 生 殖 器 官 ；  

( 2 )  露 体 行 为 是 在 公 众 或 私 人 地 方 作 出 的 ；  

( 3 )  露 体 行 为 是 在 未 得 乙 的 同 意 及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作 出 的 ； 及  

( 4 )  露 体 行 为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 i )  得 到 性 满 足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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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i )  使 乙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3 1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有 些 回 应 建 议 ， 应 为 1 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受 害 人 及 1 6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受 害 人 订 立 一 项 特 定 的 性 露 体 罪 ，

以 加 强 保 护 这 个 年 龄 组 别 的 人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3 2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3 3  在 香 港 ，根 据《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4 8 条 ，任 何 人“ 无 合 法

权 限 或 辩 解 ，在 公 众 地 方 或 公 众 可 见 的 情 况 下 ，猥 亵 暴 露 其 身 体 任 何

部 分 ”，即 属 犯 罪 。任 何 人 干 犯 在 公 众 地 方 的 猥 亵 行 为 罪 ，一 经 定 罪 ，

可 处 罚 款 $ 1 , 0 0 0 及 监 禁 六 个 月 。这 项 现 有 罪 行 基 本 上 属 公 共 秩 序 罪 行

而 非 性 罪 行 。  

4 . 3 4  我 们 认 为 应 订 立 一 项 新 的 性 罪 行 ，涵 盖 以 特 定 受 害 人 为 目 标

而 目 的 是 为 了 性 满 足 或 威 吓 受 害 人 的 露 体 行 为 。这 类 露 体 行 为 更 具 侵

犯 性 ，并 可 引 致 受 害 人 感 到 极 大 程 度 的 恐 惧 、震 惊 、厌 恶 。这 类 行 为

与 性 侵 犯 相 类 ，故 应 由 一 项 新 的 性 罪 行 所 涵 盖 ，而 非 当 作 公 共 秩 序 罪

行 。  

4 . 3 5  在 考 虑 新 罪 行 所 包 含 的 元 素 时 ，我 们 认 为 以“ 涉 及 性 的 形 式 ”

露 体 应 属 其 中 一 项 元 素 。假 如 欠 缺 这 项 元 素 ，有 关 罪 行 便 可 能 不 属 性

罪 行 ，而 只 是 公 共 秩 序 罪 行 而 已 。举 例 来 说 ，一 名 艺 术 家 纯 粹 为 了 艺

术 目 的 而 裸 体 站 在 街 上 ， 这 情 况 便 不 受 这 项 建 议 罪 行 所 涵 盖 。  

4 . 3 6  再 者 ，露 体 应 只 限 于 暴 露 生 殖 器 官 ，亦 是 新 罪 行 的 应 有 元 素 。

至 于 以 猥 亵 的 形 式 在 公 众 地 方 暴 露 除 生 殖 器 官 以 外 的 身 体 其 他 部 分 ，

这 种 行 为 应 继 续 由 现 有 在 公 众 地 方 的 猥 亵 行 为 罪 所 涵 盖 。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在 法 例 中 保 留 这 项 罪 行 有 其 价 值 。  

4 . 3 7  就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的 露 体 行 为 的 目 的 而 言 ，建 议 凡 被 控 人

的 行 为 目 的 是 关 乎 涉 及 儿 童 的 建 议 罪 行 ，则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采 用 苏 格 兰 模 式 会 与 上 述 模 式 一 致 。因 此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应 采 用 苏 格 兰 模 式 ， 即 露 体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 i ) 得

到 性 满 足 ， 或 ( ii ) 使 受 害 人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102 

4 . 3 8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应 涵 盖 在 任 何 地 方 的 露 体 行 为 。有 几 个 理 由

支 持 这 个 看 法 。首 先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在 很 多 方 面 与 性 侵 犯 相 类 。露

体 行 为 在 甚 么 地 方 发 生 与 犯 罪 者 的 罪 责 并 不 相 关 。在 公 众 地 方 及 在 私

人 地 方 发 生 的 性 露 体 都 构 成 相 同 罪 责 。再 者 ，涵 盖 在 任 何 地 方 发 生 的

露 体 行 为 ，会 突 显 出 有 关 罪 行 的 性 质 是 性 罪 行 而 非 公 共 秩 序 罪 行 。此

外 ，假 如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涵 盖 在 任 何 地 方 的 露 体 行 为 ，亦 会 保 护 私 人

地 方 露 体 行 为 的 受 害 人 。换 言 之 ，可 能 受 害 的 人 可 获 得 较 广 泛 的 保 护 。 

4 . 3 9  最 后 ， 关 于 欠 缺 同 意 应 否 是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的 一 项 元 素 ， 我

们 赞 成 采 用 苏 格 兰 模 式 。 根 据 该 模 式 ， 有 关 行 为 必 须 在 未 得 另 一 人

（ “ 乙 ” ） 同 意 ， 及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 苏 格 兰

模 式 的 优 点 ， 在 于 反 映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的 性 质 ， 即 属 相 类 于 性 侵 犯 的

罪 行 。 性 侵 犯 是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 控 方 需 要 证 明 欠 缺 同 意

及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已 得 同 意 。 因 此 ， 苏 格 兰 罪 行 与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部 分 一 致 ， 而 这 个 构 成 部 分 同 样 针 对 在 私 人 地 方 干 犯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的 情 况 。  

4 . 4 0  新 罪 行 应 称 为 性 露 体 而 非 露 体 ，原 因 是 有 些 人 在 违 反 自 己 的

意 愿 下 目 睹 他 人 以 涉 及 性 的 形 式 暴 露 其 生 殖 器 官 ，而 新 罪 行 正 是 要 保

障 这 些 人 的 性 自 主 权 。“性 露 体 ”之 名 称 可 突 显 出 新 罪 行 是 性 罪 行 而 非

公 共 秩 序 罪 行 此 事 实 。  

4 . 4 1  应 特 此 强 调 ，我 们 不 是 建 议 以 新 的 性 露 体 罪 取 代《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4 8 条 所 订 的 现 有 猥 亵 露 体 罪 。我 们 注 意 到 ，这 项 现 有 罪 行

的 设 计 主 要 旨 在 维 护 公 众 道 德 ，可 涵 盖 不 以 任 何 受 害 人 为 目 标 亦 不 构

成 侵 犯 他 人 性 自 主 权 的 在 公 众 地 方 猥 亵 露 体 行 为 。  

4 . 4 2  在 此 情 况 下 ， 初 步 建 议 2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法法 例例 中中 应应 包包 括括 一一 项项 性性 露露 体体 罪罪 ，，其其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 性性 罪罪 行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88 条条 。。   

我我 们们 亦亦 建建 议议 ，， 这这 项项 性性 露露 体体 罪罪 应应 包包 含含 以以 下下 所所 有有 元元 素素 ：：   

(( 11 ))   某某 人人 以以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形形 式式 向向 另另 一一 人人 （（ ““ 乙乙 ”” ）） 暴暴 露露 其其

生生 殖殖 器器 官官 ，， 意意 图图 让让 乙乙 看看 见见 其其 生生 殖殖 器器 官官 ；；   

(( 22 ))   露露 体体 行行 为为 是是 在在 公公 众众 或或 私私 人人 地地 方方 作作 出出 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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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露露 体体 行行 为为 是是 在在 未未 得得 乙乙 的的 同同 意意 及及 并并 非非 合合 理理 地地 相相 信信 乙乙

同同 意意 的的 情情 况况 下下 作作 出出 的的 ；； 及及   

(( 44 ))   露露 体体 行行 为为 的的 目目 的的 是是 为为 了了   

  (( ii ))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 或或   

  (( iiii ))   使使 乙乙 感感 到到 受受 侮侮 辱辱 、、 困困 扰扰 或或 惊惊 恐恐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33：：   建建 议议新新订订 特特定定罪罪 行行：：窥窥 淫淫   

4 . 4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窥 淫 罪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这 项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6 7 条 。  

《《 窥窥 淫淫 及及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拍拍 摄摄 裙裙 底底 》》 报报 告告 书书   

4 . 4 4  法 改 会 在 2 0 1 9 年 4 月 发 表 了 《 窥 淫 罪 》 报 告 书 。 2 法 改 会

特 别 迅 速 地 拟 备《 窥 淫 罪 》报 告 书 ，提 出 了 以 下 最 终 建 议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窥 淫 罪 ，以 针 对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为 了 性 的 目 的 而 对 另 一 人 进 行 观

察 或 视 像 记 录 的 行 为 ； 以 及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罪 。 

4 .45  正 如《 窥 淫 罪 》报 告 书 所 述 ，我 们 从 社 会 大 众 了 解 到 ，有 急

切 需 要 订 立 特 定 的 窥 淫 罪 及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罪 ，因 此 特 别 迅 速 地

拟 备 该 报 告 书 。 我 们 认 为 ， 将 上 述 两 个 议 题 从 本 报 告 书 中 分 割 开 来 ，

不 会 影 响 全 面 检 讨 的 完 整 性 ，因 为 建 议 新 订 的 罪 行 所 处 理 的 ，是 属 于

单 一 独 立 范 畴 内 的 关 注 事 项 。我 们 亦 相 信 就 这 些 新 订 罪 行 所 提 出 的 最

终 建 议 ，可 藉 立 法 修 订 得 以 落 实 ，而 无 需 等 待 小 组 委 员 会 完 成 其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余 下 工 作 。  

4 . 4 6  本 报 告 书 的 这 部 分 ， 应 与 《 窥 淫 罪 》 报 告 书 一 并 理 解 。  

 

                                                           

2  《 窥 淫 及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 报 告 书 （ 2019 年 4 月 ） ， 见 网 址 ：

https://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rvoyeurism.htm 



104 

我我 们们 的的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 . 4 7  经 考 虑《 窥 淫 罪 》报 告 书 所 列 述 的 各 项 因 素 后 ，我 们 建 议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的 初 步 建 议 3 应 修 订 如 下 ：  

“ 我 们 建 议 新 订 一 项 特 定 罪 行 ， 以 规 管 拍 摄 裙 底 。  

我 们 建 议 ， 这 项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新 加 入 的 第 6 7 A 条 ， 同 时 需 顾 及 以 下 事 项 ：  

( a )  第 6 7 A( 3 )条 所 订 明 的 目 的 不 适 用 于 新 订 罪 行 ；  

( b )  应 另 外 订 立 一 项 罪 行 ，这 项 罪 行 需 要 证 明 作 出 有 关

行 为 的 目 的 ，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 c )  新 订 罪 行 （ ( a )项 所 设 想 的 ） 应 是 ( b )项 所 设 想 的 罪

行 的 法 定 交 替 罪 行 ； 及  

( d )  上 述 ( a )及 ( b )项 罪 行 应 涵 盖 任 何 地 方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 11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窥窥 淫淫 罪罪 。。   

(( 22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的的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66 77 条条 。。   

(( 33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就就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拍拍 摄摄 裙裙 底底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特特 定定

罪罪 行行 。。   

(( 44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上上 文文 第第 (( 33 ))段段 所所 述述 罪罪 行行 的的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新新 加加 入入 的的 第第 66 77 AA 条条 ，，

同同 时时 需需 顾顾 及及 以以 下下 事事 项项 ：：   

  (( aa ))  应应 就就 目目 的的 是是 为为 了了 得得 到到 性性 满满 足足 的的 行行 为为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罪罪 行行 ；；   

  (( bb ))  应应 另另 外外 订订 立立 一一 项项 不不 论论 行行 为为 目目 的的 为为 何何 的的 罪罪 行行 ；；   

  (( cc ))  上上 述述 (( bb )) 项项 罪罪 行行 除除 了了 本本 身身 是是 一一 项项 ““独独 立立 ””罪罪 行行

外外 ，，也也 是是 上上 述述 (( aa ))项项 罪罪 行行 的的 法法 定定 交交 替替 罪罪 行行 ；；及及   



105 

  (( dd ))   上上 述述 (( aa ))及及 (( bb ))项项 罪罪 行行 应应 涵涵 盖盖 任任 何何 地地 方方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44：：   兽兽 交交罪罪应应 由由与与动动 物物性性交交 罪罪所所取取 代代   

4 . 4 8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L 条 的 兽 交 罪 ，

应 由 与 动 物 性 交 罪 所 取 代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4 9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5 0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5 1  我 们 认 为 ，关 乎 与 动 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特 定 性 罪 行 应 予

保 留 。与 动 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所 引 起 的 问 题 ，可 以 超 逾 残 酷 对 待 动

物 的 范 围 ，并 且 可 能 引 致 其 他 形 式 的 性 罪 行 。针 对 残 酷 对 待 动 物 的 罪

行 ，不 足 以 处 理 这 些 问 题 。此 外 ，残 酷 对 待 动 物 罪 并 非 性 罪 行 ，犯 罪

者 的 定 罪 纪 录 不 会 出 现 在“ 性 罪 行 定 罪 纪 录 查 核 机 制 ”的 纪 录 上 ，以

致 公 众 无 从 知 道 有 关 的 定 罪 纪 录 。纵 然 兽 交 罪 在 香 港 的 检 控 个 案 十 分

罕 见 ，但 这 并 不 表 示 这 项 罪 行 应 从 香 港 法 例 中 删 除 。再 者 ，在 香 港 法

例 中 保 留 特 定 罪 行 ， 会 对 潜 在 犯 罪 者 起 阻 吓 作 用 。  

4 . 5 2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的 现 有 兽 交 罪 涵 盖“ 与 动 物 作 出 违 反 自 然

性 交 ” 。 根 据 普 通 法 的 定 义 ， “ 违 反 自 然 性 交 ” 包 括 人 与 兽 类 性 交 。

因 此 ，现 有 罪 行 只 涵 盖 与 动 物“ 性 交 ”。我 们 找 不 到 充 分 理 由 将 范 围

扩 大 至“ 性 交 ”以 外 行 为 ，因 此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认 为 新 罪 行 应 继 续 适

用 于 与 动 物 “ 性 交 ” 。  

4 . 5 3  新 罪 行 应 适 用 于 与 活 生 动 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与 活 生 动 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可 对 有 关 动 物 造 成 身 体 或 其 他 伤 害 ， 故 应 予 惩 处 ，

但 对 于 动 物 尸 体 则 不 会 造 成 同 样 的 伤 害 。因 此 ，与 已 死 动 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应 由 关 乎 有 违 公 众 体 统 的 猥 亵 行 为 或 保 护 动 物 的 罪 行 所 涵

盖 ，而 非 被 视 为 特 定 的 性 罪 行 。再 者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的 现 有 罪 行

适 用 于 人 与 活 生 动 物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因 此 ，我 们 找 不 到 充 分 的 理

由 将 其 适 用 范 围 扩 大 至 已 死 动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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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4  最 后 ，“ 兽 交 ”此 罪 行 名 称 既 过 时 亦 不 常 用 ，并 且 不 能 表 达

甚 么 行 为 会 构 成 有 关 罪 行 的 信 息 。 我 们 维 持 原 来 看 法 ， 认 为 “ 兽 交 ”

此 罪 行 名 称 应 由 “ 与 动 物 性 交 ” 所 取 代 。  

4 . 5 5  有 鉴 于 此 ， 初 步 建 议 4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LL

条条 中中 的的 兽兽 交交 罪罪 ，， 应应 由由 与与 动动 物物 性性 交交 罪罪 所所 取取 代代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55：：建建议议 新新订订罪罪 行行：：与与死死 人人进进行行 涉涉及及性性 的的 行行为为   

4 . 5 6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应 新 订 一 项 与 死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5 7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5 8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5 9  我 们 认 为 应 订 立 一 项 新 的 性 罪 行 来 处 理 与 死 人 进 行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这 种 行 为 被 社 会 大 众 视 为 可 厌 。恋 尸 行 为 虽 然 罕 见 ，但 这

不 代 表 不 应 订 立 罪 行 以 涵 盖 这 种 行 为 。在 香 港 法 例 中 订 立 一 项 特 定 罪

行 ，对 潜 在 犯 罪 者 有 阻 吓 作 用 。此 外 ，订 立 特 定 罪 行 在 某 程 度 上 可 向

死 者 的 家 人 保 证 ， 法 律 可 保 护 其 亲 属 的 遗 体 免 受 性 侵 犯 。  

4 . 6 0  新 罪 行 应 同 时 涵 盖 插 入 式 及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并 且 应

包 括 以 阳 具 及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插 入 。与 尸 体 进 行 插 入 式（ 包 括 以 阳 具

或 非 以 阳 具 作 出 的 插 入 ）及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均 有 欠 尊 重 及 应

予 禁 止 。  

4 . 6 1  由 于 新 罪 行 将 会 涵 盖 与 死 人 进 行 的 所 有 形 式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我 们 认 为 这 项 罪 行 应 称 为 “ 与 死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  



107 

4 . 6 2  有 鉴 于 此 ， 初 步 建 议 5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应应 新新 订订 一一 项项 与与 死死 人人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罪罪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66：：施施用用 药药物物以以 获获得得或或 便便利利作作 非非法法的的 性性行行为为 罪罪，，

应应 由由为为性性 目目的的而而 施施用用物物 质质罪罪所所 取取代代   

4 . 6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2 1 条 的 施 用 药 物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罪 ， 应 由 为 性 目 的 而 施 用 物 质 罪 所 取 代 。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这 项 建 议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苏 格 兰 法 令 》第 1 1 条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6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6 5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6 6  在 香 港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2 1 条 中 ）一 项 现 有 罪 行 是

施 用 药 物 、物 质 或 物 品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罪 。这 项 罪 行 涵

盖 以 下 行 为 ： 使 用 药 物 、 物 质 或 物 品 使 另 一 人 神 志 不 清 或 软 弱 无 力 ，

以 使 任 何 人 得 以 与 该 受 害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  

4 . 6 7  在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以 及 在 苏 格 兰 ，当 局 经 修 订 有 关 罪 行 ，以

涵 盖 以 下 行 为 ：施 用 物 质 使 另 一 人 神 志 不 清 或 软 弱 无 力 ，以 使 任 何 人

得 以 与 该 受 害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3 我 们 认 为 ，基 于 下 文 各 段 所 述

的 理 由 ， 香 港 的 相 关 法 律 应 予 修 订 ， 一 如 苏 格 兰 所 作 的 修 订 。  

4 . 6 8  第 一 ，现 有 的 香 港 罪 行 提 述“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而 英 格 兰

及 苏 格 兰 罪 行 则 提 述“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我 们 认 为 应 采 用 英 格 兰

及 苏 格 兰 罪 行 的 范 围 。 由 于 受 害 人 可 能 已 被 弄 至 神 志 不 清 或 软 弱 无

力 ，故 此 难 以 记 得 当 时 施 加 于 自 己 身 上 的 是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如 所 界 定

                                                           

3  有所意图而施用物质（《英格兰法令》第 61 条），及为性目的而施用物质（《苏格兰 2009

年法令》第 11 条）。见第三份咨询文件第 6.12 至 6.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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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还 是 其 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以 致 现 有 罪 行 的 范 围 可 能 导 致 难 以 提

出 控 告 。  

4 . 6 9  再 者 ，现 有 的 香 港 罪 行 提 述“ 药 物 、物 质 或 物 品 ”，而 英 格

兰 及 苏 格 兰 罪 行 则 提 述“ 物 质 ”。我 们 认 为 应 采 用 英 格 兰 及 苏 格 兰 罪

行 的 用 词 。“ 药 物 、物 质 或 物 品 ”的 涵 义 是 含 糊 的 。相 比 之 下 ，“ 物

质 ”一 词 的 涵 义 是 清 晰 的 。而 且 ，一 些 令 人 神 志 不 清 的 物 质 也 未 必 是

药 物 。  

4 . 7 0  至 于 罪 行 的 犯 罪 意 念 ，我 们 赞 成 采 用 苏 格 兰 模 式 ，因 它 藉 着

要 求 被 控 人 相 信 受 害 人 知 情 是 合 理 的 信 念 而 避 免 主 观 成 分 ，但 又 仍 然

把 焦 点 集 中 于 所 涉 被 控 人 ，在 考 虑 被 控 人 为 确 定 受 害 人 是 否 知 情 而 采

取 的 步 骤 后 ， 才 裁 定 被 控 人 的 信 念 是 否 合 理 。  

4 . 7 1  最 后 ，由 于“ 性 目 的 ”是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的 主 要 构 成 部 分 ，

我 们 故 认 为 新 罪 行 应 跟 随 苏 格 兰 罪 行 ，名 为“ 为 性 目 的 而 施 用 物 质 ”。 

4 . 7 2  有 鉴 于 此 ， 初 步 建 议 6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22 11 条条

中中 的的 施施 用用 药药 物物 以以 获获 得得 或或 便便 利利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 罪罪 ，，应应 由由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而而 施施 用用 物物 质质 罪罪 所所 取取 代代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这这 项项 建建 议议 罪罪 行行 的的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22 00 00 99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 苏苏 格格 兰兰 ）） 法法 令令 》》 第第 11 11 条条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77：：意意图图 作作出出肛肛 交交而而袭袭 击击罪罪，，应应由由意意图图 犯犯 性性罪罪

行行 而而犯犯罪罪 这这项项新新 罪罪行行所所 取取代代   

4 . 7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B 条 的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罪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犯 罪 这 项 新 罪 行 所 取 代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新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6 2 条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7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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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7 5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7 6  在 香 港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B 条 订 明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罪 。现 有 罪 行 举 例 说 ，会 涵 盖 以 下 情 况 ：被 控 人 袭 击 受 害 人 ，以

便 能 更 容 易 对 受 害 人 作 出 肛 交 ， 但 在 真 的 作 出 肛 交 之 前 已 被 逮 捕 。  

4 . 7 7  我 们 认 为 ，现 有 罪 行 应 由 一 项 以 英 格 兰 罪 行 为 蓝 本 的 新 罪 行

所 取 代 ， 即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犯 罪 。 这 样 会 有 几 个 优 点 。  

4 . 7 8  第 一 ，现 有 罪 行 只 限 于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而 英 格 兰 罪 行

则 涵 盖 以 下 情 况 ：某 人 意 图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犯 任 何 罪 行 。英 格 兰 罪 行

的 范 围 较 宽 ，意 味 着 更 能 保 护 人 们 免 受 性 侵 犯 ，并 且 更 能 尊 重 人 们 的

性 自 主 权 。  

4 . 7 9  第 二 ，现 有 罪 行 提 述 肛 交 ，并 且 基 于 性 倾 向 。对 比 之 下 ，英

格 兰 罪 行 并 非 基 于 性 倾 向 。  

4 . 8 0  第 三 ，虽 然 现 有 罪 行 已 为 香 港 的“ 性 罪 行 定 罪 纪 录 查 核 机 制 ”

所 涵 盖 ，但 这 项 罪 行 只 限 于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假 如 引 入 以 英 格 兰

罪 行 为 蓝 本 的 新 罪 行 ，该 项 查 核 机 制 便 可 涵 盖 某 人 被 裁 定 犯“ 意 图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犯 任 何 罪 行 ”罪 。这 么 一 来 ，社 会 更 能 掌 握 关 于 性 罪 行

犯 罪 者 定 罪 纪 录 的 资 料 。  

4 . 8 1  最 后 ，由 于 英 格 兰 罪 行 的 范 围 较 宽 ，所 以 在 以 下 情 况 亦 可 引

用 ：某 人 已 采 取 步 骤 干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但 他 或 她 的 行 动 没 有 超 乎 干 犯

所 拟 犯 的 性 罪 行 的 预 备 阶 段 ， 以 致 不 可 被 控 以 企 图 犯 罪 的 罪 名 。  

4 . 8 2  有 鉴 于 此 ， 初 步 建 议 7 不 作 修 订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BB

条条 中中 的的 意意 图图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而而 袭袭 击击 罪罪 ，，应应 由由 意意 图图 犯犯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犯犯 罪罪 这这 项项 新新 罪罪 行行 所所 取取 代代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罪罪 行行 的的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66 22 条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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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88：：入入屋屋 犯犯法法（（意意图图 强强奸奸））罪罪，，应应由由意意图图 犯犯性性

罪罪 行行而而侵侵 入入这这项项 新新的的性性 罪罪行行所所 取取代代   

4 . 8 3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 《 盗 窃 罪 条 例 》 （ 第 2 1 0 章 ） 第 1 1 条 的

入 屋 犯 法（ 意 图 强 奸 ）罪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侵 入 这 项 新 的 性 罪 行

所 取 代 。 我 们 建 议 ， 新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6 3 条 。 小

组 委 员 会 又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涵 盖 意 图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侵 入 ，而 有 关 意

图 必 须 于 被 控 人 以 侵 入 者 身 分 进 入 处 所 时 已 产 生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8 4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8 5  我 们 注 意 到 所 获 得 的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8 6  在 香 港 ， 《 盗 窃 罪 条 例 》 （ 第 2 1 0 章 ） 第 1 1 条 订 明 入 屋 犯

法 （ 意 图 强 奸 ） 罪 。  

4 . 8 7  《 英 格 兰 法 令 》 第 63 条 订 明 一 项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侵 入 罪 。  

4 . 8 8  这 项 英 格 兰 条 文 旨 在 涵 盖 例 如 以 下 情 况 ：某 人（ 甲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入 乙 的 建 筑 物 、花 园 或 车 房 ，并 意 图 对 占 用 人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

不 论 所 拟 犯 的 实 质 的 性 罪 行 有 否 作 出 ，即 属 犯 了 这 项 罪 行 。假 如 甲 在

当 他 是 侵 入 者 的 任 何 时 候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 即 属 犯 了 这 项 罪 行 。  

4 . 8 9  我 们 认 为 应 订 立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侵 入 这 项 新 的 性 罪 行 ，以 取

代 现 有 的 入 屋 犯 法 （ 意 图 强 奸 ） 罪 。 新 罪 行 可 处 理 现 有 罪 行 的 问 题 ，

例 如 新 罪 行 会 涵 盖 任 何 处 所 ；适 用 于 所 有 形 式 的 性 侵 犯 ；而 其 条 文 会

无 分 性 别 。  

4 . 9 0  我 们 亦 认 为 ，干 犯 性 罪 行 的 意 图 必 须 在 被 控 人 以 侵 入 者 身 分

进 入 任 何 处 所 时 产 生 。以 侵 入 者 身 分 进 入 处 所 ，此 行 为 并 不 构 成 刑 事

罪 行 。假 如 某 人 进 入 处 所 时 并 无 性 意 图 ，而 只 是 在 其 后 时 间 才 产 生 此

意 图 ， 但 须 因 此 而 负 上 刑 责 ， 这 便 属 于 过 度 刑 事 化 的 情 况 。  

4 . 9 1  有 鉴 于 此 ， 初 步 建 议 8 不 作 修 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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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 《《 盗盗 窃窃 罪罪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11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条条 中中

的的 入入 屋屋 犯犯 法法（（ 意意 图图 强强 奸奸 ））罪罪 ，，应应 由由 意意 图图 犯犯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侵侵

入入 这这 项项 新新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 所所 取取 代代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新新 罪罪 行行 的的 内内 容容 参参 照照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年年 性性 罪罪 行行

法法 令令 》》 第第 66 33 条条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 新新 罪罪 行行 应应 涵涵 盖盖 意意 图图 犯犯 任任 何何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侵侵

入入 ，，而而 有有 关关 意意 图图 必必 须须 于于 被被 控控 人人 以以 侵侵 入入 者者 身身 分分 进进 入入 处处 所所

时时 已已 产产 生生 。。   

初初 步步建建议议 99：：废废除除 以以下下罪罪 行行：：意意图图 作作出出肛肛 交交而而袭袭 击击、、促促

致致 他他人人作作 出出同同性性 肛肛交交、、男男子子 与与男男 子子非非私私 下下作作出出 的的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为为，， 以以及及促促 致致男男子子 与与男男子子 作作出出严严 重重猥猥亵亵 作作为为   

4 . 9 2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废 除 以 下 罪 行 ：  

( i )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B 条 ）。 

( ii )  促 致 他 人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G 条 ）。 

( iii )  男 子 与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J 条 ） 。  

( iv )  促 致 男 子 与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1 1 8 K 条 ） 。  

受受 咨咨 询询 者者 的的 回回 应应   

4 . 9 3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9 4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一 些 意 见 指 出 ，除 了 小 组 委 员 会 所 识 别 出 关

乎 同 性 恋 者 的 条 文 外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尚 有 其 他 条 文 是 同 样 关 乎 同

性 恋 但 未 获 建 议 废 除 的 。 上 述 这 些 条 文 ， 部 分 载 于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X II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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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9 5  再 者 ，我 们 亦 注 意 到 ，对 于 建 议 废 除 男 子 与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罪（《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1 1 8 J条 ），一 个 政 府 部 门 提

出 了 关 注 。该 政 府 部 门 建 议 我 们 考 虑 订 立 一 项 新 罪 行 ，将 受 羁 押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或 其 他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的 行 为 刑 事 化 。  

我我 们们 的的 看看 法法   

4 . 9 6  我 们 注 意 到 这 项 建 议 获 得 压 倒 性 支 持 。  

4 . 9 7  我 们 先 前 已 检 讨 下 列 同 性 性 罪 行 ， 并 建 议 将 其 废 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咨 询 文 件  建 议  

第 1 1 8 A 条  

（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肛

交 ）  

第 一 份 咨 询 文 件  1 6  

第 1 1 8 C 条  

（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2 0  

第 1 1 8 D 条  

（ 与 2 1 岁 以 下 女 童 作 出

肛 交 ） （ 注 ： 这 严 格 来 说

并 非 同 性 性 罪 行 ）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1 9  

第 1 1 8 E 条  

（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3 7  

第 1 1 8 H 条  

（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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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9 8  第 三 份 咨 询 文 件 的 初 步 建 议 9 建 议 ，另 再 废 除 一 些 关 乎 同 性

的 肛 交 罪 行 。 该 等 罪 行 于 1 9 9 1 年 增 订 于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以 落 实

法 改 会 《 有 关 同 性 恋 行 为 之 法 律 》 研 究 报 告 书 的 建 议 。  

4 . 9 9  我 们 认 为 ， 香 港 法 例 不 应 继 续 保 留 该 等 关 乎 同 性 的 性 罪 行 。

按 照 无 分 性 别 和 避 免 基 于 性 倾 向 而 作 出 区 别 的 原 则 ，该 等 性 罪 行 应 予

废 除 。 4 构 成“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的 行 为 ，会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犯 罪 的 这 项 建 议 新 订 罪 行 所 涵 盖 。  

4 . 1 0 0  有 些 回 应 要 求 我 们 检 讨（ 并 建 议 废 除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X II 部 中 一 些 同 样 关 乎 同 性 恋 的 条 文 。 我 们 认 为 ， 由 于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第 X II 部 第 1 2 9 条 至 1 5 9 条 订 有 各 种 与 卖 淫 或 色 情 物 品 有 关 的 罪

行 ，故 根 据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研 究 范 围 ，这 些 罪 行 并 不 在 性 罪 行 的 检 讨 范

围 之 内 。由 于 就 香 港 关 于 卖 淫 的 法 律 进 行 改 革 会 牵 涉 重 大 的 社 会 和 政

策 问 题 ，故 我 们 认 为 ，根 据 现 有 研 究 范 围 ，小 组 委 员 会 不 宜 对 这 方 面

的 法 律 作 出 检 讨 。  

4 . 1 0 1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明 白 有 回 应 者 关 注 到《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的 一

些 其 他 条 文 因 不 在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研 究 范 围 之 内 而 未 获 小 组 委 员 会 检

讨 。我 们 建 议 ，政 府 应 在 有 需 要 时 对 整 条《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进 行 彻 底

检 讨 ，以 确 保 该 条 例 的 所 有 条 文 均 符 合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指 导 原 则 ，这 包

括 尊 重 个 人 的 性 倾 向 的 原 则 在 内 。  

4 . 1 0 2  至 于 有 看 法 认 为 应 订 立 一 项 罪 行 ，将 受 羁 押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或

其 他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的 行 为 刑 事 化 ，我 们 认 为 无 需 就 上 述 所 指 的 情 况 新

订 一 项 罪 行 。我 们 相 信 ，有 关 行 为 应 继 续 以 纪 律 处 分 程 序 的 方 式 处 理 。 

4 . 1 0 3  初 步 建 议 9 不 作 修 订 。  

                                                           

4  关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在杨柱永诉律政司司长（Yeung Chu Wi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2019] 

HKCFI 1431, HCAL 753/2017 案中作出的近期判决，参阅本报告书第 3 章注脚 14。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咨 询 文 件  建 议  

第 1 1 8 I 条  

（ 男 子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第 二 份 咨 询 文 件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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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废废 除除 以以 下下 罪罪 行行 ：：   

(( ii ))   意意 图图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而而 袭袭 击击（（《《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BB 条条 ）） 。。 55  

(( iiii ))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出出 同同 性性 肛肛 交交 （（ 《《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GG 条条 ）） 。。   

(( iiiiii ))   男男 子子 与与 男男 子子 非非 私私 下下 作作 出出 的的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JJ 条条 ）） 。。   

(( iivv ))   促促 致致 男男 子子 与与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条条 例例 》》 （（ 第第 22 00 00 章章 ）） 第第 11 11 88 KK 条条 ）） 。。   

 

 

                                                           

5  最终建议 7 已建议，意图作出肛交而袭击罪，应由意图犯性罪行而犯罪这项建议新订的罪

行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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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55 章章   我我们们的的最最终终建建议议摘摘要要     

  

（ 本 报 告 书 的 各 项 最 终 建 议 载 于 第 2 至 4 章 ，现 于 本 章 再 次 载 列 ，以

便 参 考 。 ）  

《《 强强奸奸及及 其其他他未未 经经同同意意 下下进进行行 的的性性罪罪 行行》》咨咨 询询文文件件   

5 . 1  小 组 委 员 会 于 2 0 1 2 年 9 月 1 7 日 发 表 题 为《 强 奸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 的 咨 询 文 件 ， 并 提 出 2 1 项 建 议 。 各 项 最 终 建

议 载 列 如 下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改改 革革 的的 指指 导导 原原 则则   

5 . 2  我 们 建 议 ，对 性 罪 行 的 实 体 法 律 进 行 任 何 改 革 ，都 应 该 依 据

一 套 指 导 原 则 来 进 行 ；如 要 偏 离 这 些 指 导 原 则 ，应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支 持 。 

 我 们 建 议 这 些 指 导 原 则 应 包 括 ：  

( i )  法 律 必 须 清 晰 明 确 。  

( ii )  尊 重 性 自 主 权 。  

( iii )  保 护 原 则 。  

( iv )  无 分 性 别 。  

( v )  避 免 基 于 性 倾 向 而 作 出 区 别 。  

( vi )  应 符 合《 公 民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 》、《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条 例 》 （ 第 3 8 3 章 ） 和 《 基 本 法 》 的 条 文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应应 订订 立立 同同 意意 一一 词词 的的 法法 定定 定定 义义   

5 . 3  我 们 建 议 ，应 就 性 交 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订 立“ 同 意 ”的 法 定 定

义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同同 意意 一一 词词 的的 建建 议议 定定 义义   

5 . 4  我 们 建 议 所 采 用 的 同 意 一 词 的 法 定 定 义 ， 应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 

( a )  自 由 地 和 自 愿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并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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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有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即 属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对对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给给 予予 同同 意意 的的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5 . 5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包 括 一 项 条 文 ，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因 精 神 状

况 、神 智 不 清 或 年 龄（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而 不 能 作 出 以 下 一 项 或 多 项

事 情 ， 即 属 无 行 为 能 力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 a )  明 白 该 行 为 是 甚 么 ；  

( b )  就 自 己 是 否 进 行 该 行 为（ 或 就 该 行 为 应 否 进 行 ）而 作 出

决 定 ； 或  

( c )  传 达 任 何 上 述 决 定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如如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在在 本本 质质 或或 目目 的的 方方 面面 存存 在在 欺欺 骗骗 又又

或或 者者 有有 冒冒 充充 的的 情情 况况 ，， 则则 无无 同同 意意 可可 言言   

5 . 6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7 6 ( 2 ) ( a )及 ( b )条 的 条 文 ，规 定 如 被 控 人 作 出 以 下 事 情 ，则 投

诉 人 不 可 能 给 予 同 意 ， 而 被 控 人 也 不 可 能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  

( a )  就 相 关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本 质 或 目 的 方 面 故 意 欺 骗 投

诉 人 ； 或  

( b )  冒 充 投 诉 人 所 认 识 的 人 ，故 意 诱 使 投 诉 人 对 相 关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同同 意意 的的 范范 围围 和和 撤撤 回回   

5 . 7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 20 0 9 年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1 5 ( 2 )、 ( 3 )及 ( 4 )条 的 条 文 ， 规 定 ：  

( a )  对 个 别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本 身 并 不 暗 示 对 任 何 其

他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给 予 同 意 ；  

( b )  对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可 在 该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开

始 之 前 的 任 何 时 间 或（ 如 属 持 续 的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该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进 行 期 间 的 任 何 时 间 予 以 撤 回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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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如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在 同 意 被 撤 回 后 进 行 或 继 续 进 行 ，该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即 属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或 继 续 进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以以 插插 入入 方方 式式 进进 行行 的的 性性 侵侵 犯犯 ””（（ sseexxuuaall  

ppeenneettrraattiioonn  wwiitthhoouutt  ccoonnsseenntt））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的的 范范 围围   

5 . 8  我 们 建 议 ， 应 在 新 法 例 中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西 澳 大 利 亚 《 1 9 1 3

年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汇 编 法 令 》第 3 1 9 及 3 2 8 条 的 条 文 ，使“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的 范 围 包 括 插 入 阴 道 或 肛 门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另 一 人 的 口 腔 。  

没没 有有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5 . 9  初 步 建 议 8 予 以 摒 弃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阳阳 具具 和和 阴阴 道道 的的 定定 义义   

5 . 1 0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规 定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阳 具 应 包 括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阳 具 ， 阴 道 应 包 括 ( a ) 外 阴 以 及 ( b )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阴 道 （ 连

同 由 手 术 建 造 的 外 阴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00   ““ 插插 入入 ”” 的的 涵涵 义义   

5 . 1 1  我 们 建 议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插 入 的 定 义 应 指 从 进 入 起 直

至 退 出 为 止 的 持 续 行 为 。  

 我 们 又 建 议 ，如 插 入 最 初 获 得 同 意 ，但 在 某 个 时 候 同 意 被 撤

回 ，则 从 进 入 起 的 持 续 行 为 ，应 指 从 先 前 所 给 予 的 同 意 被 撤 回 之 时 起

的 持 续 行 为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和和 其其 他他 相相 关关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的的 精精 神神 意意

念念 元元 素素   

5 . 1 2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明 确 规 定“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性 侵 犯 ”的 行 为 ，以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即 可 能 订 立 的

新 罪 行 ： 性 侵 犯 ， 及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中 的 相 关 行 为 ， 均 必 须 是 故 意 或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的 。  



1 1 8  

 我 们 又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规 定 自 我 引 发 的 神 智 不 清 ，不 能 构 成

“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的 免 责 辩 护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22   处处 理理 真真 确确 （（ 但但 错错 误误 ）） 相相 信信 对对 方方 同同 意意 这这 个个 问问 题题 的的

改改 革革 方方 案案   

5 . 1 3  我 们 建 议 ，就“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这 项

罪 行 及 其 他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性 罪 行 而 言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1 ( 1 ) ( b )、1 ( 1 ) ( c )、1 ( 2 )、2 ( 1 ) ( c )、2 ( 1 ) ( d )、

2 ( 2 )、 3 ( 1 ) ( c )、 3 ( 1 ) ( d )、 3 ( 2 )、 4 ( 1 ) ( c )、 4 ( 1 ) ( d )及 4 ( 2 )条 的 条 文 ， 规

定 ：  

( a )  控 方 必 须 证 明 ( i ) 投 诉 人 不 同 意 ， 以 及 ( ii ) 被 控 人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投 诉 人 同 意 ； 以 及  

( b )  信 念 是 否 合 理 ， 必 须 在 考 虑 所 有 有 关 情 况 后 而 予 以 裁

定 ，有 关 情 况 包 括 被 控 人 为 确 定 投 诉 人 是 否 同 意 而 采 取

的 步 骤 。  

 我 们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 4 )条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33   应应 保保 留留 以以 虚虚 假假 借借 口口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5 . 1 4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保 留《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1 2 0 条 所 订 的 以 虚 假 借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44   以以 不不 涉涉 及及 使使 用用 武武 力力 的的 威威 胁胁 或或 恐恐 吓吓 手手 段段 （（ 如如 经经 济济

威威 胁胁 ）） 获获 得得 性性 交交   

5 . 1 5  我 们 建 议 ， 以 经 济 压 力 获 得 性 交 的 案 件 应 按 个 别 情 况 处 理 ，

依 据 同 意 概 念 裁 定 是 否 牵 涉“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

但 不 需 要 为 这 类 案 件 订 立 新 罪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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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55   ““ 性性 ”” 的的 定定 义义   

5 . 1 6  我 们 建 议 ，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 应 采 用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7 8 ( a )及 ( b )条 所 载 关 于 “ 性 ” 的 定 义 ， 但 删 除 第 7 8 ( b )

条 中 的“ 它 基 于 行 为 本 质 可 能 会 涉 及 性 以 及 ”等 字 。“ 性 ”的 定 义 故

此 会 类 似 下 文 ：如 一 名 合 理 的 人 认 为 某 项 罪 行 符 合 以 下 情 况 ，它 便 是

涉 及 性 ――  

( a )  不 论 它 本 身 的 情 况 如 何 ， 亦 不 论 某 人 对 它 怀 有 甚 么 目

的 ， 它 是 基 于 行 为 本 质 而 涉 及 性 ， 或  

( b )  它 是 基 于 本 身 的 情 况 或 某 人 对 它 所 怀 有 的 目 的（ 或 基 于

两 者 ） 而 涉 及 性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66   废废 除除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1 7  我 们 建 议 ，在“ 未 经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进 行 的 性 侵 犯 ”这 项

新 罪 行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A 条 所

订 的 未 经 同 意 下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77   触触 摸摸 的的 定定 义义   

5 . 1 8  我 们 建 议 采 用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7 9 ( 8 )条 所 载

的 “ 触 摸 ” 定 义 ， 以 便 就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言 ， 触 摸 包 括 ：  

( a )  以 身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作 出 的 触 摸 ，  

( b )  以 任 何 其 他 东 西 作 出 的 触 摸 ，  

( c )  透 过 任 何 东 西 作 出 的 触 摸 ，  

 尤 其 包 括 构 成 插 入 的 触 摸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   性性 侵侵 犯犯 （（ 第第 一一 类类 ））   

5 . 1 9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应 是 ：某 人（ 甲 ）

未 经 另 一 人（ 乙 ）同 意 ，而 且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故 意 作 出 以 下

任 何 一 项 事 情 ：  

( a )  触 摸 乙 而 触 摸 是 涉 及 性 的 ；  

( b )  向 乙 射 出 精 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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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吐 唾 液 或 排 出 其 他 体 液 的 行

为 。  

 我 们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 第 1 2 2 条 中 的 猥 亵 侵 犯 罪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99   性性 侵侵 犯犯 （（ 第第 二二 类类 ））   

5 . 2 0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的 性 侵 犯 罪 的 构 成 元 素 也 应 是 ： 某 人

（ 甲 ）未 经 另 一 人（ 乙 ）同 意 ，而 且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故 意 作

出 一 项 本 质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而 这 项 行 为 令 乙 意 识 到 对 方 会 使 用 或 恐 吓

使 用 即 时 及 非 法 的 人 身 暴 力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00   性性 侵侵 犯犯 （（ 第第 三三 类类 ）） ；； 保保 留留 猥猥 亵亵 露露 体体 罪罪   

5 . 2 1  我 们 建 议 ，在 有 关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的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保 留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4 8 条 所 订 的 猥 亵 露 体 罪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   导导 致致 他他 人人 在在 不不 同同 意意 的的 情情 况况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及及 废废 除除 以以 威威 胁胁 或或 恐恐 吓吓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 这这 项项 罪罪 行行   

5 . 2 2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应 加 入 一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4 条 ， 但 作 出 必 要 的 修 改 。  

 我 们 又 建 议 ，应 在 这 项 导 致 他 人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建 议 罪 行 的 构 成 部 分 中 加 入“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等 字 。在 加

入 上 述 字 眼 后 ，虽 然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可 以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或 境 外 发 生 ，但

导 致 它 发 生 的 行 为 却 必 须 是 在 香 港 境 内 发 生 。  

 我 们 又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1 1 9 条 中 的 以 威 胁 或 恐 吓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这 项 罪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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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涉及及儿儿 童童及及精精 神神缺缺损损 人人士士的的 性性罪罪行行 》》咨咨询询 文文件件   

5 . 2 3  小 组 委 员 会 于 2 0 1 6 年 1 1 月 1 日 发 表 题 为《 涉 及 儿 童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性 罪 行 》 的 咨 询 文 件 ， 并 提 出 4 1 项 建 议 。 各 项 最 终 建 议

载 列 如 下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在在 香香 港港 同同 意意 年年 龄龄 应应 划划 一一 为为 11 66 岁岁   

5 . 2 4  我 们 建 议 ， 在 香 港 同 意 年 龄 应 划 一 为 1 6 岁 ， 并 应 不 论 性 别

和 性 倾 向 而 适 用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及及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该该 无无 分分 性性 别别   

5 . 2 5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中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应 该 无 分 性

别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应应 订订 有有 不不 同同 系系 列列 的的 罪罪 行行 ，，分分 别别 涉涉 及及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及及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儿儿 童童   

5 . 2 6  我 们 建 议 ， 法 律 应 反 映 对 两 类 少 年 人 的 保 护 ， 即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和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 就 两 者 应 分 别 订 有 不 同 系 列 的 罪 行 ， 而 不 是

只 订 立 单 一 项 侵 犯 儿 童 罪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从从 所所 有有 涉涉 及及 性性 交交 或或 性性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中中 删删 除除““ 非非 法法 ””

一一 词词   

5 . 2 7  我 们 建 议 ，应 从《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内 所 有 涉 及

性 交 或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中 删 除 “ 非 法 ” 一 词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及及 少少 年年 人人 的的 罪罪 行行 可可 由由 成成 年年 罪罪 犯犯 或或 儿儿 童童

罪罪 犯犯 干干 犯犯   

5 . 2 8  我 们 建 议 ，建 议 订 立 的 涉 及 儿 童 及 少 年 人 的 罪 行 ，可 由 成 年

罪 犯 或 儿 童 罪 犯 干 犯 ， 故 有 关 法 例 无 须 指 明 罪 犯 的 年 龄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绝绝 对对 法法 律律 责责 任任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涉涉 及及 年年 满满 11 33 岁岁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66 岁岁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 以以 及及 不不 应应 区区 分分 插插 入入 式式 和和 非非 插插

入入 式式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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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9  我 们 认 为 ，绝 对 法 律 责 任 应 适 用 于 涉 及 年 满 1 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儿 童 的 罪 行 ， 以 及 不 应 区 分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就就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应应 废废 除除 婚婚 姻姻 关关 系系 免免 责责 辩辩

护护   

5 . 3 0  我 们 建 议 ，就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而 言 ，新 法 例 不 应 订 有 婚 姻 关

系 免 责 辩 护 ， 而 现 有 的 任 何 此 类 免 责 辩 护 亦 应 予 废 除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将将 年年 满满 11 33 岁岁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66 岁岁 的的 人人 之之 间间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进进

行行 的的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一一 律律 订订 为为 刑刑 事事 罪罪 行行 ，， 但但 控控 方方

可可 行行 使使 检检 控控 酌酌 情情 权权 对对 适适 当当 的的 案案 件件 提提 出出 控控 告告   

5 . 3 1  我 们 建 议 ，将 年 满 13 岁 但 未 满 1 6 岁 的 人 之 间 经 同 意 下 进 行

的 所 有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一 律 订 为 刑 事 罪 行 ，但 认 同 控 方 可 行 使 检 控 酌 情

权 以 决 定 是 否 适 宜 对 个 别 案 件 提 出 控 告 。  

没没 有有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5 . 3 2  初 步 建 议 9 予 以 摒 弃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00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对对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作作 出出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及及 对对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作作 出出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5 . 3 3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对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5 及 6

条 。  

 然 而 ，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亦 应 纳 入 一 项 内 容 参 照 西 澳 大 利 亚

《 1 9 1 3 年 刑 事 法 典 法 令 汇 编 法 令 》 第 3 1 9 条 的 条 文 ， 订 明 性 插 入 的

范 围 应 包 括 对 阴 道 或 肛 门 作 出 任 何 插 入 ， 以 及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对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作 出 插 入 行 为 ” 的

同 类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11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性性 侵侵 犯犯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及及 性性 侵侵 犯犯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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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4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性 侵 犯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

的 罪 行 。该 罪 行 的 构 成 元 素 为 任 何 人（ 甲 ）故 意 向 另 一 人（ 乙 ）作 出

以 下 任 何 一 项 行 为 ， 而 乙 是 1 3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  

( a )  触 摸 乙 而 触 摸 是 涉 及 性 的 ；  

( b )  向 乙 射 出 精 液 ； 或  

( c )  向 乙 作 出 涉 及 性 的 射 尿 液 、吐 唾 液 或 排 出 其 他 体 液 的 行

为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性 侵 犯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同 类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22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及及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5 . 3 5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导 致 或 煽 惑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8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导 致 或 煽 惑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的 同 类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33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在在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及及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5 . 3 6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在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2 2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在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的 同 类 罪 行 。  

 导 致 儿 童 在 第 三 者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期 间 在 场 ，亦 应 构 成 上

述 两 项 罪 行 。此 外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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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建 议 ，政 府 应 考 虑 是 否 需 要 订 立 一 项 额 外 罪 行 ，规 定 任

何 人 如 在 某 儿 童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并 罔 顾 该 行 为 是 否 会 有 使

该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的 后 果 ， 即 属 犯 罪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44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导导 致致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观观 看看 性性 影影 像像

及及 导导 致致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儿儿 童童 观观 看看 性性 影影 像像   

5 . 3 7  我 们 建 议 ，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 导 致 1 3 岁 以 下 儿 童 观 看

性 影 像 ”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2 3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 导 致 1 6 岁 以 下 儿 童 观 看 性 影 像 ” 的

同 类 罪 行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儿 童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2 3 ( 3 )条 中 性 影 像 的 定 义 应 予 采 纳 。  

 新 法 例 亦 应 包 括 文 字 讯 息 及 声 音 讯 息 ， 其 内 容 参 照 《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2 4 条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安安 排排 或或 利利 便便 干干 犯犯 儿儿 童童 性性 罪罪 行行   

5 . 3 8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安 排 或 利 便 干 犯 儿 童 性 罪

行 ”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1 4 条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66   就就 协协 助助 、、 教教 唆唆 和和 怂怂 使使 他他 人人 干干 犯犯 儿儿 童童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言言

健健 康康 及及 治治 疗疗 事事 宜宜 属属 例例 外外 情情 况况   

5 . 3 9  我 们 建 议 应 就 协 助 、教 唆 和 怂 使 他 人 干 犯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订

定 例 外 情 况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1 4 条 ，适

用 条 件 是 有 关 的 人 旨 在 为 下 述 目 的 行 事 ：保 护 儿 童 以 免 其 怀 孕 或 感 染

经 由 性 接 触 传 染 的 疾 病 ，保 护 儿 童 的 人 身 安 全 ，或 向 儿 童 提 供 意 见 以

促 进 其 情 绪 健 康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77   废废 除除 与与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33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女女 童童 性性 交交 及及 与与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女女 童童 性性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4 0  我 们 建 议 ，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与 年 龄 在 1 3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2 3 条 ） 及 与 年 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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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岁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2 4 条 ）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88   废废 除除 向向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儿儿 童童 作作 出出 猥猥 亵亵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4 1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1 4 6 条 中 向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作 出 猥 亵 行 为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99   废废 除除 男男 子子 与与 22 11 岁岁 以以 下下 女女 童童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4 2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D 条 中 男 子 与 2 1 岁 以 下 女 童 作 出 肛 交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00   废废 除除 由由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或或 与与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同同 性性 肛肛 交交 及及 由由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或或 与与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4 3  我 们 建 议 ，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C 条 ） 及 由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与 1 6 岁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H 条 ）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11   废废 除除 拐拐 带带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66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未未 婚婚 女女 童童 及及 拐拐 带带 年年

龄龄 在在 11 88 岁岁 以以 下下 的的 未未 婚婚 女女 童童 为为 使使 她她 与与 人人 性性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4 4  我 们 建 议 ，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 应 废 除 拐 带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1 2 6 条 ）及 拐 带 年 龄

在 1 8 岁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为 使 她 与 人 性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 第 1 2 7 条 ）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22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诱诱 识识 儿儿 童童   

5 . 4 5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1 5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 除 了 与 儿 童 会 面 或 意 图 与 儿 童 会 面 而 出 行 外 ，

意 图 与 儿 童 会 面 而 安 排 出 行 也 可 构 成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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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亦 建 议 ，被 控 人 在 罪 行 发 生 时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有 关 儿 童

为 1 6 岁 或 以 上 ， 应 属 罪 行 构 成 部 分 。  

 我 们 亦 建 议 ， 应 采 用 新 西 兰 《 1 9 6 1 年 刑 事 罪 行 法 令 》 第

1 3 1 B( 1 A)条 中 的 “ 假 装 少 年 人 ” 条 文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33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促促 致致

与与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5 . 4 6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促 致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3 4 ( 1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同 时 涵 盖 插 入 式 和 非 插

入 式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44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或或 同同 意意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5 . 4 7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或 同 意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3 5 ( 1 )条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并并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促促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在在 场场   

5 . 4 8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并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促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的 罪 行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3 6 ( 1 )条 。  

 为 构 成 这 项 罪 行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66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以以 诱诱 使使 、、 威威 胁胁 或或 欺欺 骗骗 手手 段段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观观 看看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5 . 4 9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以 诱 使 、威 胁 或 欺 骗 手 段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的 罪 行 ，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3 7 ( 1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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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构 成 这 项 罪 行 ，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77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与与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该该 项项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或或（（ iiii））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5 . 5 0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与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该 项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应 涵 盖 涉 及 性 的 触 摸 或 插 入 行 为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88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有有 关关 的的 导导 致致 或或 煽煽 惑惑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或或（（ iiii））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5 . 5 1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导 致 或 煽 惑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有 关 的 导 致 或 煽 惑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99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在在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在在 场场 下下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该该 项项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或或（（ iiii））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5 . 5 2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在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在 场 下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该 项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该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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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00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导导 致致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观观 看看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而而 有有 关关 的的 导导 致致 行行 为为 （（ ii）） 是是 由由 照照 顾顾 他他 或或

她她 的的 人人 所所 作作 出出 ，，或或（（ iiii））牵牵 涉涉 滥滥 用用 受受 信信 任任 或或 权权 威威

地地 位位 或或 受受 养养 关关 系系   

5 . 5 3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一 项 罪 行 ：“ 导 致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观 看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 而 有 关 的 导 致 行 为 ( i ) 是 由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所 作 出 ， 或 ( ii )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 。  

 为 构 成 这 项 建 议 订 立 的 罪 行 ，被 控 人 行 为 的 目 的 应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为 了 使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感 到 受 侮 辱 、困 扰 或 惊 恐 ，或 为 了 上

述 任 何 组 合 的 目 的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11   关关 于于 照照 顾顾 关关 系系 存存 在在 的的 情情 况况 的的 建建 议议 定定 义义   

5 . 5 4  我 们 建 议 ， 如 任 何 人 （ 甲 ） 照 顾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乙 ） ，

则 照 顾 关 系 应 存 在 于 以 下 两 种 情 况 之 一 ：  

第 一 ，甲 是 在 一 所 指 明 院 所 履 行 职 责（ 不 论 是 否 受 雇 于 该 指 明

院 所 ） 或 在 该 院 所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的 人 。  

第 二 ， 甲 是 就 乙 的 精 神 病 而 向 乙 提 供 照 顾 、 协 助 或 服 务 的 人 。 

 我 们 又 建 议 ， 指 明 院 所 的 涵 义 应 在 订 立 新 法 例 时 由 政 府 决

定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22   照照 顾顾 者者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已已 有有 婚婚 姻姻 关关 系系 或或 既既 存存 关关

系系 的的 例例 外外 情情 况况   

5 . 5 5  我 们 建 议 ， 就 建 议 新 订 的 涵 盖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 的 罪 行 ，

应 为 法 律 责 任 订 立 例 外 情 况 ： ( i )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与 照 顾 他 或 她 的 人 已

有 婚 姻 关 系 ；或 ( ii ) 在 照 顾 关 系 开 始 之 前 两 人 之 间 已 有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 

 我 们 又 建 议 ，就 既 存 的 性 关 系 所 订 的 例 外 ，应 适 用 于 下 述 情

况 ：在 某 人 开 始 为 一 名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提 供 照 顾 、协 助 或 服 务 之 前 的 一

段 合 理 期 间 ， 两 人 之 间 已 存 在 合 法 的 性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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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33   关关 于于 知知 悉悉 有有 精精 神神 病病 一一 事事 的的 规规 定定   

5 . 5 6  我 们 建 议 ， 为 构 成 所 有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应 规 定 被 控 人 实 际 知 悉 或 法 律 构 定 被 控 人 知 悉 受 害 人 是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44   有有 关关 被被 控控 人人 知知 悉悉 受受 害害 人人 有有 精精 神神 病病 一一 事事 的的 证证 据据 上上

的的 举举 证证 责责 任任   

5 . 5 7  我 们 建 议 ，就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凡 是 涵

盖 照 顾 关 系 存 在 的 情 况 ，以 及 牵 涉 滥 用 受 信 任 或 权 威 地 位 或 受 养 关 系

的 ，应 订 有 条 文 ，就 被 控 人 知 悉 受 害 人 有 精 神 缺 损 一 事 对 被 控 人 施 加

证 据 上 的 举 证 责 任 ，其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第 3 8 ( 2 )、

3 9 ( 2 )、 4 0 ( 2 )及 4 1 ( 2 )条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精精 神神 紊紊 乱乱 的的 人人 或或 弱弱 智智 人人 士士   

5 . 5 8  我 们 建 议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应 适 用 于

精 神 紊 乱 的 人 或 弱 智 人 士（ 如《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 第 1 3 6 章 ）所 界 定

者 ），而 其 精 神 紊 乱 或 弱 智（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的 性 质 或 程 度 令 他 或

她 没 有 能 力 保 护 自 己 免 受 性 剥 削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66   使使 用用 哪哪 个个 词词 语语 来来 描描 述述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应应 留留 待待 法法 律律

草草 拟拟 人人 员员 决决 定定   

5 . 5 9  我 们 建 议 ，关 于 在 新 法 例 中 使 用 哪 个 词 语 来 描 述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问 题 ， 应 留 待 法 律 草 拟 人 员 决 定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77   应应 废废 除除 这这 几几 项项 罪罪 行行 ：： 男男 子子 与与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 男男 子子 与与 男男 性性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作作 出出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 以以 及及 男男 子子 与与 女女 性性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性性 交交   

5 . 6 0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这 几 项 罪 行 ：男 子 与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1 1 8 E

条 ）、男 子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0 章 ） 第 1 1 8 I 条 ） ， 以 及 男 子 与 女 性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2 5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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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88   应应 废废 除除 拐拐 带带 精精 神神 上上 无无 行行 为为 能能 力力 的的 人人 离离 开开 父父 母母 或或

监监 护护 人人 为为 使使 其其 作作 出出 性性 行行 为为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6 1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拐 带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人 离 开 父 母 或 监 护 人 为 使 其 作 出 性 行 为 的 罪 行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2 8 条 ）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99   应应 废废 除除 与与 病病 人人 性性 交交 的的 罪罪 行行   

5 . 6 2  我 们 建 议 ，在 新 法 例 制 定 后 ，应 废 除《 精 神 健 康 条 例 》（ 第

1 3 6 章 ） 第 6 5 ( 2 )条 中 与 病 人 性 交 的 罪 行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00   政政 府府 应应 考考 虑虑 应应 否否 立立 法法 保保 护护 11 66 岁岁 或或 以以 上上 但但 未未 满满

11 88 岁岁 的的 少少 年年 人人   

5 . 6 3  我 们 建 议 ， 政 府 应 从 政 策 角 度 考 虑 建 议 立 法 保 护 1 6 岁 或 以

上 但 未 满 1 8 岁 少 年 人 是 否 可 取 ， 并 在 适 当 时 候 咨 询 立 法 机 关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11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的的 涉涉 及及 儿儿 童童 的的 罪罪 行行 （（ 包包 括括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诱诱

识识 儿儿 童童 罪罪 ）） 以以 及及 涉涉 及及 精精 神神 缺缺 损损 人人 士士 的的 罪罪 行行 ，， 应应

具具 有有 域域 外外 法法 律律 效效 力力   

5 . 6 4  我 们 建 议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儿 童 的 罪 行 ，包 括 为 性 目 的 诱 识

儿 童 罪 ，以 及 建 议 新 订 的 涉 及 精 神 缺 损 人 士 的 罪 行 ，应 具 有 域 外 法 律

效 力 。  

 

《《 杂杂项项性性 罪罪行行》》 咨咨询询文文 件件   

5 . 6 5  小 组 委 员 会 于 2 0 1 8 年 5 月 1 6 日 发 表 题 为《 杂 项 性 罪 行 》的

咨 询 文 件 ， 并 提 出 九 项 建 议 。 各 项 最 终 建 议 载 列 如 下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11   应应 保保 留留 乱乱 伦伦 为为 特特 定定 罪罪 行行 但但 予予 以以 改改 革革 。。 该该 罪罪 行行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其其 他他 形形 式式 的的 插插 入入 行行 为为 或或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

以以 及及 应应 涵涵 盖盖 领领 养养 父父 母母   

5 . 6 6  我 们 建 议 ， 乱 伦 罪 应 予 保 留 ， 而 “ 乱 伦 ” 一 词 应 继 续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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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亦 建 议 ， 乱 伦 罪 应 予 改 革 ， 而 新 罪 行 应 ：  

( a )  无 分 性 别 ；  

( b )  涵 盖 所 有 以 阳 具 插 入 口 腔 、 阴 道 及 肛 门 的 行 为 ； 及  

( c )  扩 大 范 围 至 涵 盖 属 血 亲 的 伯 父（ 伯 母 ）、叔 父（ 叔 母 ）、

舅 父（ 舅 母 ）、姑 丈（ 姑 母 ）、姨 丈（ 姨 母 ）及 侄 女（ 侄 ）、

甥 女 （ 甥 ） 。  

 我 们 认 为 新 罪 行 应 ：  

( a )  适 用 于 其 他 形 式 的 插 入 行 为 ； 及  

( b )  涵 盖 领 养 父 母 。  

 我 们 建 议 维 持 检 控 须 经 律 政 司 司 长 同 意 的 做 法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22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性性 露露 体体   

5 . 6 7  我 们 建 议 ，新 法 例 中 应 包 括 一 项 性 露 体 罪 ，其 内 容 参 照《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8 条 。  

 我 们 亦 建 议 ， 这 项 性 露 体 罪 应 包 含 以 下 所 有 元 素 ：  

( 1 )  某 人 以 涉 及 性 的 形 式 向 另 一 人（“ 乙 ”）暴 露 其 生 殖 器

官 ， 意 图 让 乙 看 见 其 生 殖 器 官 ；  

( 2 )  露 体 行 为 是 在 公 众 或 私 人 地 方 作 出 的 ；  

( 3 )  露 体 行 为 是 在 未 得 乙 的 同 意 及 并 非 合 理 地 相 信 乙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作 出 的 ； 及  

( 4 )  露 体 行 为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 i )  得 到 性 满 足 ， 或  

( ii )  使 乙 感 到 受 侮 辱 、 困 扰 或 惊 恐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33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特特 定定 罪罪 行行 ：： 窥窥 淫淫 及及 未未 经经 同同 意意 下下 拍拍 摄摄 裙裙

底底   

5 . 6 8  ( 1 )  我 们 建 议 订 立 一 项 窥 淫 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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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我 们 建 议 ，这 项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6 7 条 。  

 ( 3 )  我 们 建 议 ， 就 未 经 同 意 下 拍 摄 裙 底 订 立 一 项 特 定 罪

行 。  

 ( 4 )  我 们 建 议 ， 上 文 第 ( 3 )段 所 述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新 加 入 的 第 6 7 A 条 ， 同 时 需 顾 及 以 下 事 项 ：  

( a )  应 就 目 的 是 为 了 得 到 性 满 足 的 行 为 订 立 一 项 罪 行 ；  

( b )  应 另 外 订 立 一 项 不 论 行 为 目 的 为 何 的 罪 行 ；  

( c )  上 述 ( b )项 罪 行 除 了 本 身 是 一 项 “ 独 立 ” 罪 行 外 ， 也 是

上 述 ( a )项 罪 行 的 法 定 交 替 罪 行 ； 及  

( d )  上 述 ( a )及 ( b )项 罪 行 应 涵 盖 任 何 地 方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44   兽兽 交交 罪罪 应应 由由 与与 动动 物物 性性 交交 罪罪 所所 取取 代代   

5 . 6 9  我 们 建 议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0 章 ） 第 1 1 8 L 条 中 的

兽 交 罪 ， 应 由 与 动 物 性 交 罪 所 取 代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55   建建 议议 新新 订订 罪罪 行行 ：： 与与 死死 人人 进进 行行 涉涉 及及 性性 的的 行行 为为   

5 . 7 0  我 们 建 议 ， 应 新 订 一 项 与 死 人 进 行 涉 及 性 的 行 为 罪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66   施施 用用 药药 物物 以以 获获 得得 或或 便便 利利 作作 非非 法法 的的 性性 行行 为为 罪罪 ，， 应应

由由 为为 性性 目目 的的 而而 施施 用用 物物 质质 罪罪 所所 取取 代代   

5 . 7 1  我 们 建 议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第 2 0 0 章 ）第 1 2 1 条 中 的 施

用 药 物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为 罪 ，应 由 为 性 目 的 而 施 用 物 质 罪

所 取 代 。  

 我 们 建 议 ， 这 项 建 议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 2 0 0 9 年 性 罪 行 （ 苏

格 兰 ） 法 令 》 第 1 1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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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77   意意 图图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而而 袭袭 击击 罪罪 ，， 应应 由由 意意 图图 犯犯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犯犯 罪罪 这这 项项 新新 罪罪 行行 所所 取取 代代   

5 . 7 2  我 们 建 议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B 条 中 的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罪 ，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犯 罪 这 项 新 罪 行 所 取

代 。  

 我 们 建 议 ，新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6 2 条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88   入入 屋屋 犯犯 法法 （（ 意意 图图 强强 奸奸 ）） 罪罪 ，， 应应 由由 意意 图图 犯犯 性性 罪罪 行行

而而 侵侵 入入 这这 项项 新新 的的 性性 罪罪 行行 所所 取取 代代   

5 . 7 3  我 们 建 议 ， 《 盗 窃 罪 条 例 》 （ 第 2 1 0 章 ） 第 1 1 条 中 的 入 屋

犯 法（ 意 图 强 奸 ）罪 ，应 由 意 图 犯 性 罪 行 而 侵 入 这 项 新 的 性 罪 行 所 取

代 。  

 我 们 建 议 ，新 罪 行 的 内 容 参 照 英 格 兰《 2 0 0 3 年 性 罪 行 法 令 》

第 6 3 条 。  

 我 们 又 建 议 ，新 罪 行 应 涵 盖 意 图 犯 任 何 性 罪 行 而 侵 入 ，而 有

关 意 图 必 须 于 被 控 人 以 侵 入 者 身 分 进 入 处 所 时 已 产 生 。  

最最 终终 建建 议议 99   废废 除除 以以 下下 罪罪 行行 ：： 意意 图图 作作 出出 肛肛 交交 而而 袭袭 击击 、、 促促 致致 他他

人人 作作 出出 同同 性性 肛肛 交交 、、 男男 子子 与与 男男 子子 非非 私私 下下 作作 出出 的的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 以以 及及 促促 致致 男男 子子 与与 男男 子子 作作 出出 严严 重重 猥猥

亵亵 作作 为为   

5 . 7 4  我 们 建 议 废 除 以 下 罪 行 ：  

( i )  意 图 作 出 肛 交 而 袭 击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B 条 ） 。   

( ii )  促 致 他 人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G 条 ） 。  

( iii )  男 子 与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J 条 ） 。  

( iv )  促 致 男 子 与 男 子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 《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

（ 第 2 0 0 章 ） 第 1 1 8 K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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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强强奸奸及及 其其他他未未 经经同同意意 下下进进行行 的的性性罪罪 行行》》   

咨咨 询询文文件件 的的回回应应 者者名名单单  

我 们 收 到 下 列 回 应 者 （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的 意 见 ：  

  1 .   防 止 虐 待 儿 童 会  

  2 .   义 务 工 作 发 展 局  

  3 .   A n d y  Ch a n  

  4 .   A n g e l   

  5 .   A r n i e  L e e  

  6 .   关 注 妇 女 性 暴 力 协 会  

  7 .   关 注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法 权 会  

  8 .   新 妇 女 协 进 会  

  9 .   群 福 妇 女 权 益 会  

 1 0 .   香 港 女 障 协 进 会  

 1 1 .   B i l l  S i u  

 1 2 .   C a n d i c e  L i u  

 1 3 .   香 港 明 爱 家 庭 服 务  

 1 4 .   明 爱 晓 晖 计 划  -  童 年 创 伤 辅 导 服 务  

 1 5 .   天 主 教 香 港 教 区 秘 书 长 办 公 处  

 1 6 .   C h a n  Ch u n g  Ya u  

 1 7 .   C h e u n g  W a n g  Ho n  

 1 8 .   香 港 中 文 学 社 会 工 作 学 系  

 1 9 .   C h o n g  Y i u  K w o n g  

 2 0 .   C h r i s t o p h e r  F u n g  

 2 1 .   民 间 人 权 阵 线  

 2 2 .   惩 教 署  

 2 3 .   D a n i e l  Y i p  W a i  Ho n  

 2 4 .   民 健 联  

 2 5 .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2 6 .   E d we l l a  

 2 7 .   E l a i n e  L a m  

 2 8 .   护 苗 基 金  

 2 9 .   平 等 机 会 委 员 会  

 3 0 .   香 港 医 学 组 织 联 会  

 3 1 .   F l y  S t o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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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   方 富 润  

 3 3 .   G l o r i a  H o  

 3 4 .   G l o r i a  N g  

 3 5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3 6 .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3 7 .   香 港 政 府 华 员 会 社 会 工 作 主 任 职 系 分 会  

 3 8 .   香 港 基 督 教 协 进 会  

 3 9 .   香 港 家 庭 医 学 学 院  

 4 0 .   香 港 社 区 发 展 网 络  

 4 1 .   香 港 社 会 服 务 联 会  

 4 2 .   香 港 西 医 工 会  

 4 3 .   香 港 女 律 师 协 会  

 4 4 .   香 港 妇 女 中 心 协 会  

 4 5 .   香 港 人 权 监 察  

 4 6 .   香 港 男 士 协 会  

 4 7 .   香 港 警 务 处  

 4 8 .   香 港 社 会 工 作 人 员 协 会  

 4 9 .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院 长  

 5 0 .   香 港 妇 联  

 5 1 .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会  

 5 2 .   医 院 管 理 局  

 5 3 .   入 境 事 务 处  

 5 4 .   香 港 廉 政 公 署  

 5 5 .   I p  S h i n g  H o  J o n a t h a n  

 5 6 .   I r  E d g a r  C  P  K wa n ,  J P  ( M e mb e r  o f  F i g h t  C r i me  Co mmi t t e e )  

 5 7 .   J a s o n  C h a n  

 5 8 .   J e n n y  Y i u  

 5 9 .   J i mmy  L a i  

 6 0 .   J o h n  F u  C h i  Yu n g  

 6 1 .   九 龙 社 团 联 会  

 6 2 .   香 港 律 师 会  

 6 3 .   法 律 援 助 署  

 6 4 .   L i  J e r r y  

 6 5 .   L i b e r t a r i a n . HK  

 6 6 .   L i l y  W o n g  

 6 7 .   香 港 医 务 委 员 会  

 6 8 .   M i u  W o n g  

 6 9 .   N a t a l i e  K u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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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新 生 精 神 康 复 会  

 7 1 .   新 民 党  

 7 2 .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公 署  

 7 3 .   保 良 局  

 7 4 .   风 雨 兰  

 7 5 .   S h e r ma n  S .  W o n g  

 7 6 .   社 会 福 利 署 防 止 虐 待 儿 童 委 员 会 及 关 注 暴 力 工 作 小 组  

 7 7 .   T u n g  W u n  Ho i  

 7 8 .   V O IC E S 幸 存 者  权 益 关 注 小 组  

 7 9 .   W i l l i a m L e e  

 8 0 .   香 港 女 同 盟 会  

 8 1 .   W o me n  F r i e n d l y  E n v i r o n me n t  Gr o u p  

 8 2 .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8 3 .   香 港 东 区 崇 德 社  

 8 4 .   Z o n t a  C l u b  o f  V i c t o r i a  

 8 5 .   一 名 香 港 市 民  

 8 6 .   市 民   

 8 7 .   伍 先 生  

 8 8 .   刘 先  

 8 9 .   李 家 晖  

 9 0 .   李 健 音  

 9 1 .   两 性 作 家  

 9 2 .   屈 生  

 9 3 .   伦 志 伟  

 9 4 .   张 永 明 ， 刘 子 君  

 9 5 .   陈 嘉 伟  

 9 6 .   杨 先 生  

   

  关 注 妇 女 性 暴 力 协 会 发 起 的 联 署 声 明（ 第 9 7 至 2 4 5 号 ）：个

人 联 署 者 ， 日 期 为 20 1 3 年 2 月 2 8 日  

9 7 .   A n g e l ,  香 港 彩 虹 跨 性 别 互 助 小 组  

9 8 .   A u  K a  W i n g  

9 9 .   A u  L a i  F o n g  

1 0 0 .   C h a n  K w o k  

1 0 1 .   C h a n  P o  Y i  

1 0 2 .   C h a n  S z e  T i n g  

1 0 3 .   C h a n  Yu e t  S u m  

1 0 4 .   C h i  N g a i  K w o k  



1 3 7  

1 0 5 .   C h o  L o k  T i m,  T i mo t h y  

1 0 6 .   周 群 雅  

1 0 7 .   C h o w W i n g  He n g ,  Zo é 

1 0 8 .   C h u  W a i  Ch e u n g  I a n  

1 0 9 .   C h u n  

1 1 0 .   CK Y  

1 1 1 .   D o r i s  F o k  

1 1 2 .   D r  P h o e b e  Ch i n g  Y i n g  M a n  

1 1 3 .   E s t h e r  Y u  

1 1 4 .   G r a c e  B o k  

1 1 5 .   H a ze l  M a n  

1 1 6 .   H o  H o i  Y i n  

1 1 7 .   H u i  L a i  K wa n  

1 1 8 .   H u n g  S i n g  N a m  

1 1 9 .   I r e n e  CC  L a m  

1 2 0 .   I u  W a i  Ha n g  

1 2 1 .   J e f f r e y  Ch i c k  

1 2 2 .   J e n n i f e r  C h a n  

1 2 3 .   J o i e  Y i u  

1 2 4 .   J o s e p h  Ch e u n g  

1 2 5 .   K e u n g  

1 2 6 .   K e u n g  W a i  K i t  

1 2 7 .   L a i  S i m 

1 2 8 .   L a m P a k  S h i n g  

1 2 9 .   L a m S i u  P a n  

1 3 0 .   L a m Ye e  L i n g  E l e n e  

1 3 1 .   梁 真 浩  

1 3 2 .   L e u n g  L a i  Ya n  

1 3 3 .   L e u n g  L a m F a t  

1 3 4 .   L e u n g  T u n g  T u n g  

1 3 5 .   L i  S o  Ha n  

1 3 6 .   马 碧 筠  

1 3 7 .   马 婉 妮  

1 3 8 .   M a n d y  

1 3 9 .   M a r c e l  N g  

1 4 0 .   M a v i s  Ch a n  Ch o w W a h  

1 4 1 .   N g  W a i  T a t  

1 4 2 .   N g  W a n  Ch i n g  



1 3 8  

1 4 3 .   O r  P o  K i n g  

1 4 4 .   P a o  No k  He i  

1 4 5 .   P e a r l  W o n g  

1 4 6 .   P e r r y  Y u  

1 4 7 .   P h o e b e  L o  

1 4 8 .   P u n  K wo n g  S i n g  

1 4 9 .   R o s e  W u  

1 5 0 .   S i u  W i n g  S ze  

1 5 1 .   S u e n  L a i  M i n g  

1 5 2 .   S u n g  W a n  Ye e  

1 5 3 .   T r a c y  

1 5 4 .   T u n g  W u n  Ho i  

1 5 5 .   V e r a  

1 5 6 .   V i n c e n t  W a i  

1 5 7 .   W a n  

1 5 8 .   W o n g  Bo  K a y  B o n n i e  

1 5 9 .   W o n g  L a i  S h a n  

1 6 0 .   W o n g  M e i  K a m  

1 6 1 .   W o n g  M i u  

1 6 2 .   W o n g  T i n  Y a u  

1 6 3 .   W o n g  W i n g  Y u  

1 6 4 .   W u  Y a t  Na m  

1 6 5 .   Y o u n g  

1 6 6 .   王 秀 容  

1 6 7 .   伍 颖 琳  

1 6 8 .   朱 慧 仪  

1 6 9 .   吴 文 诗  

1 7 0 .   吴 如 花  

1 7 1 .   吴 嘉 怡  

1 7 2 .   李 柏 玑  

1 7 3 .   李 倩 铃  

1 7 4 .   李 慧 君  

1 7 5 .   谷 淑 美 ，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1 7 6 .   周 晓 彤  

1 7 7 .   周 觊 茔  

1 7 8 .   周 豁 然  

1 7 9 .   威 毛  

1 8 0 .   洪 俊 毅  



1 3 9  

1 8 1 .   徐 俊 禧  

1 8 2 .   高 诗 慧  

1 8 3 .   张 晋 铭  

1 8 4 .   张 凯 惠  

1 8 5 .   梁 叶 汉  

1 8 6 .   庄 耀 洸  

1 8 7 .   许 佩 琳  

1 8 8 .   陈 巧 盈  

1 8 9 .   陈 宛 翎  

1 9 0 .   陈 俊 裕  

1 9 1 .   陈 效 能  

1 9 2 .   陈 婉 珊  

1 9 3 .   陈 梓 言  

1 9 4 .   陈 雪 仪  

1 9 5 .   陈 嘉 莉  

1 9 6 .   陈 铦 霖  

1 9 7 .   陈 剑 琴  

1 9 8 .   陈 颖 彤  

1 9 9 .   麦 业 成 ， 元 朗 区 议 员  

2 0 0 .   傅 应 年  

2 0 1 .   曾 安 芙  

2 0 2 .   黄 永 俊  

2 0 3 .   黄 美 美  

2 0 4 .   黄 卿 苹  

2 0 5 .   黄 莉 钧  

2 0 6 .   黄 雯 慧  

2 0 7 .   杨 长 诗  

2 0 8 .   叶 丽 珊  

2 0 9 .   廖 佩 珊  

2 1 0 .   廖 锦 绣  

2 1 1 .   熊 子 杰  

2 1 2 .   刘 丽 婷  

2 1 3 .   刘 蔼 琳  

2 1 4 .   蒋 昭 仪  

2 1 5 .   郑 伟 谦  

2 1 6 .   郑 健 乐  

2 1 7 .   郑 量 之  

2 1 8 .   黎 晓 彤  



1 4 0  

2 1 9 .   萧 婉 婷  

2 2 0 .   简 熙 桐  

2 2 1 .   罗 小 萍  

2 2 2 .   罗 思 贤  

2 2 3 .   罗 颖 妍  

2 2 4 .   关 婉 彤  

2 2 5 .   苏 嘉 雯  

2 2 6 .   苏 慧 德  

2 2 7 .  

- 2 4 5 .  

 姓 名 难 以 辨 识  (共 1 9 位 )  

   

  关 注 妇 女 性 暴 力 协 会 发 起 的 联 署 声 明 （ 第 2 4 6 至 2 6 4 号 ） ：

团 体 联 署 者 ， 日 期 为 2 0 1 3 年 2 月 2 8 日 ]  

2 4 6 .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会  

2 4 7 .   天 水 围 社 区 发 展 网 络  

2 4 8 .   跨 性 别 资 源 中 心  

2 4 9 .   一 群 性 暴 力 幸 存 者  

2 5 0 .   工 党  

2 5 1 .   中 大 性 别 研 究 同 学 会  

2 5 2 .   平 等 机 会 妇 女 联 席  

2 5 3 .   姐 姐 仔 会  

2 5 4 .   性 神 研 究 组  

2 5 5 .   青 鸟  

2 5 6 .   青 跃  

2 5 7 .   香 港 女 同 盟 会  

2 5 8 .   香 港 女 障 协 进 会  

2 5 9 .   香 港 妇 女 基 督 徒 协 会  

2 6 0 .   香 港 彩 虹 跨 性 别 互 助 小 组  

2 6 1 .   香 港 职 工 会 联 盟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2 6 2 .   众 乐 教 会  

2 6 3 .   新 妇 女 协 进 会  

2 6 4 .   群 福 妇 女 权 益 会  

   

   

 

 



1 4 1  

  

《《 涉涉及及儿儿 童童及及精精 神神缺缺损损 人人士士的的 性性罪罪行行 》》   

咨咨 询询文文件件 的的回回应应 者者名名单单  

我 们 收 到 下 列 回 应 者 （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的 意 见 ：  

  1 .   香 港 仔 坊 会 社 会 服 务  

  2 .   防 止 虐 待 儿 童 会  

  3 .   关 怀 爱 滋  

  4 .   国 际 特 赦 组 织 香 港 分 会  

  5 .   A n t i -4 8 0  反 性 暴 力 资 源 中 心  

  6 .   关 注 妇 女 性 暴 力 协 会  

  7 .   新 妇 女 协 进 会  

  8 .   香 港 女 障 协 进 会  

  9 .   A W A  o f  HK  

 1 0 .   天 主 教 香 港 教 区 秘 书 长 办 公 处  

 1 1 .   中 华 回 教 博 爱 社  

 1 2 .   C h i n g  Ye e  M a n  

 1 3 .   C h o n g  Y i u  K w o n g  

 1 4 .   卓 新 力 量  

 1 5 .   基 督 教 得 生 团 契  

 1 6 .   公 民 党  

 1 7 .   C l a i r e  L a m  

 1 8 .   C l e o  C h u i  

 1 9 .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2 0 .   惩 教 署  

 2 1 .   香 港 海 关  

 2 2 .   卫 生 署  

 2 3 .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2 4 .   律 政 司 刑 事 检 控 科  

 2 5 .   D i c k  L a u  

 2 6 .   当 值 律 师 服 务  

 2 7 .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学 校  

 2 8 .   教 育 局  

 2 9 .   护 苗 基 金  

 3 0 .   平 等 机 会 委 员 会  



1 4 2  

 3 1 .   香 港 医 学 组 织 联 会  

 3 2 .   方 富 润  

 3 3 .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3 4 .   G a r y  M a n  K wu n  Ha n g  

 3 5 .   和 谐 之 家  

 3 6 .   民 政 事 务 局  

 3 7 .   香 港 医 学 专 科 学 院  

 3 8 .   香 港 女 社 工 协 会  

 3 9 .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4 0 .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务 处  

 4 1 .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务 处  

 4 2 .   香 港 内 科 医 学 院  

 4 3 .   香 港 精 神 科 医 学 院  

 4 4 .   香 港 儿 童 权 利 委 员 会  

 4 5 .   香 港 社 会 服 务 联 会  

 4 6 .   香 港 西 医 工 会  

 4 7 .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会  

 4 8 .   香 港 女 律 师 协 会  

 4 9 .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青 年 违 法 防 治 中 心  

 5 0 .   香 港 女 童 军 总 会  

 5 1 .   香 港 弱 智 人 士 家 长 联 会  

 5 2 .   香 港 家 长 协 进 会 有 限 公 司  

 5 3 .   香 港 警 务 处  

 5 4 .   香 港 心 理 学 会 临 床 心 理 学 组  

 5 5 .   香 港 性 文 化 学 会 有 限 公 司  

 5 6 .   香 港 性 教 育 会  

 5 7 .   香 港 社 工 及 福 利 人 员 工 会  

 5 8 .   香 港 学 生 辅 助 会 有 限 公 司  

 5 9 .   香 港 道 教 联 合 会  

 6 0 .   平 等 机 会 妇 女 联 席   

 6 1 .   香 港 妇 联  

 6 2 .   香 港 女 医 生 协 会  

 6 3 .   香 港 女 工 商 及 专 业 人 员 联 会  

 6 4 .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会  

 6 5 .   医 院 管 理 局  

 6 6 .   入 境 事 务 处  

 6 7 .   J o  b e  

 6 8 .   司 法 机 构  



1 4 3  

 6 9 .   K w a i  Ho  Ch e u n g  

 7 0 .   葵 青 区 扑 灭 罪 行 委 员 会  

 7 1 .   劳 工 处  

 7 2 .   香 港 律 师 会  

 7 3 .   L e e  L o k  L a m  

 7 4 .   法 律 援 助 署  

 7 5 .   自 由 党  

 7 6 .   L o u i s   

 7 7 .   L u c a s  W o n g  

 7 8 .   香 港 医 务 委 员 会  

 7 9 .   M i n g  W o n g  

 8 0 .   母 亲 的 抉 择  

 8 1 .   M s  W a n  K a  K i  

 8 2 .   思 拔 中 心  

 8 3 .   妇 女 参 政 网 络  

 8 4 .   N i c k  L e e  

 8 5 .   保 良 局  

 8 6 .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公 署  

 8 7 .   香 港 彩 虹 行 动  

 8 8 .   风 雨 兰  

 8 9 .   R e b e c c a  L a m  

 9 0 .   香 港 复 康 联 盟  

 9 1 .   R o b i n s o n ,  d u n d a s  

 9 2 .   香 港 耀 能 协 会  

 9 3 .   救 世 军 港 澳 军 区  

 9 4 .   救 助 儿 童 会  

 9 5 .   香 港 童 军 总 会  

 9 6 .   社 会 福 利 署  

 9 7 .   香 港 社 区 组 织 协 会  

 9 8 .   明 光 社  

 9 9 .   天 主 教 圣 云 先 幼 儿 学 校  

1 0 0 .   S t o n e  F l y  

1 0 1 .   T r a c y ' s  Ya h o o  

1 0 2 .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1 0 3 .   东 华 三 院  

1 0 4 .   V O IC E S 幸 存 者  权 益 关 注 小 组  

1 0 5 .   监 护 者 早 期 教 育 中 心  

1 0 6 .   Y u h a  T a n g  



1 4 4  

1 0 7 .   王 小 姐  

1 0 8 .   何 银 菊  

1 0 9 .   余 启 明  

1 1 0 .   李 小 姐  

1 1 1 .   李 雯 珊 、  郭 巧 玲  

1 1 2 .   周 德 雄  

1 1 3 .   青 少 年 问 卷  男 ,  1 5 岁  

1 1 4 .   青 少 年 问 卷  男 ,  1 5 岁  

1 1 5 .   青 少 年 问 卷  男 ,  1 6 岁  

1 1 6 .   青 少 年 问 卷  男 ,  1 7 岁  

1 1 7 .   青 少 年 问 卷  男 ,  1 9 岁  

1 1 8 .   伦 智 伟  

1 1 9 .   马 丽 华  

1 2 0 .   区 艳 芳  

1 2 1 .   曾 宪 民  

1 2 2 .   程 健 祖  

1 2 3 .    杨 伟 富  

1 2 4 .   刘 泳 宁 、 严 祉 琦  

1 2 5 .   郑 俊 鸿  

1 2 6 .  

-  1 2 9 .  

 
姓 名 难 以 辨 识  (共 4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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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杂项项性性 罪罪行行》》   

咨咨 询询文文件件 的的回回应应 者者名名单单  

我 们 收 到 下 列 回 应 者 （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的 意 见 ：  

  1 .   A d o p t i ve  F a mi l i e s  o f  Ho n g  K o n g    

  2 .   防 止 虐 待 儿 童 会  

  3 .   义 务 工 作 发 展 局  

  4 .   关 怀 爱 滋  

  5 .   A l i s o n  L o u i s e  K a d e  

  6 .   A l l i s o n  L .  W o n g  

  7 .   国 际 特 赦 组 织 香 港 分 会  

  8 .   A n n e  S  M a s o n  

  9 .   A n t i -4 8 0  反 性 暴 力 资 源 中 心  

 1 0 .   亚 洲 家 庭 治 疗 学 院   

 1 1 .   关 注 妇 女 性 暴 力 协 会  

 1 2 .   新 妇 女 协 进 会  

 1 3 .   香 港 女 障 协 进 会  

 1 4 .   A u  Y i m F o n g  

 1 5 .   A u d r e y  T a n g  

 1 6 .   明 爱 家 庭 服 务  

 1 7 .   天 主 教 香 港 教 区 秘 书 长 办 公 处  

 1 8 .   陈 志 全 ,  立 法 会 议 员  

 1 9 .   C h o n g  Y i u  K w o n g  

 2 0 .   卓 新 力 量  

 2 1 .   C h r i s  &  Da h n  wa l ke r  

 2 2 .   基 督 教 励 行 会  

 2 3 .   基 督 教 得 生 团 契  

 2 4 .   公 民 党  

 2 5 .   C l a r e  B l o o mf i e l d  ( M r s )  

 2 6 .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2 7 .   惩 教 署  

 2 8 .   D a n i e l  H e r r e s  

 2 9 .   D a v i d  S t e ve n s  

 3 0 .   民 健 联  

 3 1 .   民 主 党  

 3 2 .   卫 生 署  



146 

 3 3 .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3 4 .   律 政 司 刑 事 检 控 科  

 3 5 .   D f s a  Df s a  

 3 6 .   D r .  S i mo n e  B l a n e y  ( P h D)  

 3 7 .   当 值 律 师 服 务  

 3 8 .   教 育 局  

 3 9 .   护 苗 基 金  

 4 0 .   E s t e l l e  Ra ms a y  ( S o u t h  I s l a n d  S c h o o l )  

 4 1 .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义 会 社 会 服 务 部  

 4 2 .   香 港 家 庭 计 划 指 导 会  

 4 3 .   维 护 家 庭 基 金  

 4 4 .   香 港 医 学 组 织 联 会  

 4 5 .   F g  F g  

 4 6 .   方 富 润  

 4 7 .   F r a n c i s  Ho  

 4 8 .   G e o r g i n a  H i l l  

 4 9 .   G h i s l a i n e  Ar mi s t e a d  

 5 0 .   H a n n a h  Ha y w a r d  

 5 1 .   H i d d e  Ba r t  d e  V r i e s  

 5 2 .   H o l l y  D a u n c e y   

 5 3 .   民 政 事 务 局  

 5 4 .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5 5 .   香 港 社 会 服 务 联 会  

 5 6 .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会  

 5 7 .   香 港 女 律 师 协 会  

 5 8 .   香 港 各 界 妇 女 联 合 协 进 会  

 5 9 .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青 年 违 法 防 治 中 心  

 6 0 .   香 港 警 务 处  

 6 1 .   香 港 心 理 学 会 临 床 心 理 学 组  

 6 2 .   香 港 性 文 化 学 会 有 限 公 司  

 6 3 .   香 港 性 教 育 会  

 6 4 .   香 港 道 教 联 合 会  

 6 5 .   香 港 妇 联  

 6 6 .   香 港 女 医 生 协 会  

6 7 .   平 等 机 会 妇 女 联 席   

 6 8 .   医 院 管 理 局  

 6 9 .   入 境 事 务 处  

 7 0 .   J e f f r e y  F o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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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   J o h n  D a v i s o n  

 7 2 .   司 法 机 构  

 7 3 .   K a r l  S i u  

 7 4 .   九 龙 城 区 扑 灭 罪 行 委 员 会  

 7 5 .   刘 智 聪  

 7 6 .   香 港 律 师 会  

 7 7 .   法 律 援 助 署  

 7 8 .   L e u n g  Ho i  F u  

 7 9 .   L i a n a  J o h n s o n  

 8 0 .   自 由 党  

 8 1 .   L i s e t t e  S c h o u t e n  

 8 2 .   L u c i n d a  H i l l  

 8 3 .   M .  J e n n y  E d wa r d s  

 8 4 .   M a r g a r e t  M  L o  a n d  J o h n  K .  J o n e s  

 8 5 .   香 港 医 务 委 员 会  

 8 6 .   M i s s  L a T o y a  E l l i o t t  

 8 7 .   母 亲 的 抉 择  

 8 8 .   M r  H u gh  C h i ve r t o n  &  M s  He l e n  R i g b y  

 8 9 .   N a t a l i e  W e b s t e r  

 9 0 .   妇 女 参 政 网 络  

 9 1 .   新 生 精 神 康 复 会  

 9 2 .   新 民 党  

 9 3 .   爱 护 家 庭 家 长 协 会  

 9 4 .   P i  Ca r  

 9 5 .   保 良 局  

 9 6 .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公 署  

 9 7 .   护 幼 维 家 协 作 社  

 9 8 .   风 雨 兰  

 9 9 .   R e b e c c a  Ho l d a wa y  

1 0 0 .   S a r a h  P o we l l  

1 0 1 .   香 港 童 军 总 会  

1 0 2 .   S i u  L i n g  C h e u n g  

1 0 3 .   社 会 福 利 署  

1 0 4 .   香 港 社 区 组 织 协 会  

1 0 5 .   明 光 社  

1 0 6 .   S t e ve n  Y i p  

1 0 7 .   T o d d  W o n g  

1 0 8 .   V O IC E S 幸 存 者  权 益 关 注 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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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   W E T  

1 1 0 .   妇 女 基 金 会  

1 1 1 .   Z o e  Hu  ( S o u t h  I s l a n d  S c h o o l )  

1 1 2 .   方 小 姐  

1 1 3 .   林 倩 雯  

1 1 4 .   金 毛 猫 王  

1 1 5 .   彩 虹 行 动  T OM M Y 仔  

1 1 6 .   陈 先 生  

1 1 7 .   普 通 市 民  

1 1 8 .   郑 俊 鸿  

   

 



149 

 


